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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曰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照大会在第3 3 5 7  

〈XXIX 号决议中所核准的委员会规约第十七条编写的。

一九七七年内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是开始研究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 

特别是应大会在第3 1 / 1 9 3 2 号决议内提出的要求，调查日内瓦当地的一般最佳雇 

用条件。 这项调查工作已经完成。 委员会关于这项调查的报告已分别向总部或 

主要办事处设在日内瓦的七个组织的行政首长提出，其中载有根据委员会规约第十 

二条第 1 款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表的建议。 依照大会上述决 

议第 1 段内请委员会" 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的要求， 

现将该项报告载入本文件的第四章3 节内；委员会建议的薪给表载于附件三.工和

三.

报告的其他各节叙述委员会对许多问题继续进行的研究，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在 

委员会遂步负起其规约所交付的各项职务的过程中加以处理的，有些是按照大会第 

3 1 / 1 4 1 号决议加以研究的；关于大多数这种问题，委员会预计可向大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提出建议 。 只有一个需要由大会采取行动的建议是在本届会议提出：那是 

与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修改有关的建议，载于第5 7 段内。

如蒙将这份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规约第十七条规定，通过参加委员工作的 

其他姐织的行政首长 , ’ 将这份报告递交各理事机关以及工作人员代表，不胜感激。

~ VII 一



我借这个机会再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主席

劳尔 ‘ 基哈诺 ^签 名 ^

~ VIII ~



第一章

组织问题 

规约的接受

1 . 自从编写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 务 员 制 度 委 会 】第二次年度报告以 

来 I ，參加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各组织疲受委员会规约的 , 况没有变动。 除联合国 

自己外，到今天为止已有十个组织接受了规约2 。 余下的构'个组织，虽是仍然没 

有接受规约，但继续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成员

2  ̂ 一九七四年被任命并经抽签决定任期为两年的委员会成员五人到一九七六 

年卞二月三十一日便满任，因此大会于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进行任命成员五人以接 

替任戚期满者。 秘书长报告说：他已同各会员国、各组织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 

表进行规约第四条规定的协商并又征街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第五 

委员会接到报告后，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不需投票便决定向大会建议任命即将 

满任的五个成员连任，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起任期四年。 这五个成员是阿姆賈 

德 ‘ 阿里先生【巴基斯坦〉，迈克尔 ’ 网尼着长（尼日利亚力，契斯蒂阿科夫先生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克萨尔先生^ 印度〉和哈利马-瓦尔札齐夫人 

^摩 洛 哥 ^。 这项建议由大会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0 七次全体会议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在 又 参 看 委  

员会第一次年度报告，《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  ̂V I  0 0 3 0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不需表决便予以通过（第 3 1 / 2 0 0 号决议〉。因此，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阿杜（加 纳  ̂ ^ 副主席  ̂ #  ̂ (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逝世〉 

阿姆贾德 ’ 阿里 ^ 巴基斯坦 〉 # #

迈克尔 ’ 阿尼首长（龙 日 利 亚 # #  ̂ I

契斯蒂阿科夫（苏联  ̂  ̂ ^糸 

帕斯卡尔 ’ 弗罗肖（瑞士  ̂ # #

获原彻 ^ 日本  ̂ #

幣克萨尔（印度  ̂  ̂  ̂ ^

罗伯特 ^汉普顿（美国 〉 #

希利斯 ^联合王国 〉 #

吉 里 、诺塞克 ^捷克斯洛伐克 〉 # ^

车塞卡 - 皮门特尔（巴西 〉 ^

让 - 路 易 - 普利會（法 国 ） "

劳尔 ’ 基哈诺 ^ 阿根廷  ̂ ( 主席 〉 # #

杜 杜 ^ 提亚姆（塞内加尔〉糸^

哈利马 ’ 瓦尔扎齐^摩洛母  ̂ ^

‘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 年十二日三十一日任满。

委员会得知它的副主嚴阿杜先生（加纳〉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逝世，深

为悲痛。

。 -

4^ 一九七七年内委员会举行了两届会议：第五届会议是从二月二十二日至三 

月十一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六届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邀请从/^月千六日 

至九月二日在维也纳该机构总部举行。



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议上注意到了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与它有关的 

各项决定并审议了这些决定对它自己的工作方案的含义^ 参看下文第二章〉；开始 

审议确定一殷事务人员职类服务条件的原则和方法并决定了在日内瓦进行调查当地 

情况的安排^ 参看第四章〉；并制定了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将做的许多其他研究 

所须遵循的准则^ 参看第三章0 节，第六韋和第七章^。 委员会于其第六届会议 

上检查了在日内瓦所作调查的结果并编写了关于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水平的建 

议；决定了另在巴黎进行相似调查的安徘（参看第四章  ̂ ；检查了与专门人员以上 

职类的服务条件^ 参看第三草^和两种职类服务条件^ 参着第五章〉有关的各种问 

题；并继续研究了与规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委员会职务有关的各项问题^参看第七 

韋 〉。

除上述的两届会议外，由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四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工作 

队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与在那里作的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调查有关 

的会议。

附属机构

7 ’ 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 服务地点调整数咨委会〉是大会第3 4 1 8  

7̂  ̂XXX〉号决议授权设立的，其成员如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的第1 0 段内所载,是 

暂时任命的，任期为一年。 在编成上项报告以后，来自拉丁美洲区城的一名成员 

的空缺已任命贝尔纳多 ’ 费兰先生^委内瑞拉^补上。

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议上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后，核 

可了下列安播：在正常的基础上任命成员，同时注意到两点，一是成员应采用轮流 

担任办法，二是成员须对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具有充分经验。 它决定成员应由委 

员会主席同委员会所任命的服务地点调整数咨委会主席协商后和接到各行政首长和 

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和提议后，予以任命。 正常的任期应为四年，可连任一次。 

一九七力年任职的感员五人中，一人应续任四年，- - 人续任三年，一人续任两年， 

一人续任一年，一人应予更换，他们的任期长短是与他们担任服务地点调整数咨委



会及其前身机构的成员的年数成反比。 因此，贝尔纳多 - 费兰先生（委内瑞拉） 

续任四年，尤 里 ’ 巴托夫林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续任三年，杰弗里 ’ 

穆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续任两年，奥马博先生^ 加纳〉续任一年；并任命三浦 

先 生 （日本 ^接替即将离职的成员拉马穆尔蒂先生（印度 ^ ，任期是四年。 后来 

巴托夫林先生辞去委员会成员职位，任命雷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补满其未完任期。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帕斯卡尔’弗罗肖先生继续担任服务地 

点调整数咨委会主席。

9 ^ 服务地点调整数咨委会第二届会议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九0 在蒙特利尔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总部举行。 委员会趙服务地点调墓数各姿会的建议所采取的行动见 

下文第三韋0 节。

丑 .工作方法

10.委员会与各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和行政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代表都经常维 

持收效很多的联系，这两方面根据委员会规约都有权就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 

项向它提出事实和意见。 委员会还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机构继续合作。

1 1 . 委员会用种种办法确保它在工作上取得各行政首长的合作：一是田他们提 

出经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正式核可的集体意见一在有的情形下，他们 

的提议；二是由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 行政协商会〉在行政协调会搜权下提出研究 

报告、提议和陈述；三是由主管人事事务的高级行政人员以行政首长的代表和行政 

协商会的成员的资格积极参加委员会的讨论。 这种工作关系更因主席参加行政协 

调会的一次会议和他同若干行政首长个人间往来以及因执行秘书参加行政协商会的 

会议而得以促进。 委员会认识到它的工作方案需要各组织的行政机构、特别是行 

政协商会，办理的事情极多，例如为它编写集体提出的事实、意见和提议。 同有 

整人的预期相反，设立委员会的结果没有减少行政协商会的工作负担；这种情况似 

乎可能至少继续若干年，因而需要由行政协商会与委员会自己的秘书处灵活分担编 

写研究报告的责任。



1 2 . 工作人员方面关于一切全系统关心的共同事项的意见，已经由国际公务员 

协会联合会^ 国际公务员联会〉向委员会确切地提出了。 委员会再次认识到就很 

多的问題提出协调一致的意见一事使工作人员的代表所感受到的困难。 它特别赞 

赏代表们提出的文件的良好素质和他们为他们的意见所作的辩护。 关于当地关切 

的事项，例如日内瓦当地一般最佳待遇的调査，委员会十分重视它的议事规则内载 

有的原则，即应当征询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的意见。 但是它已经关切地观察到， 

如主席在向大会第五委员会提出第二次年度报告时所说的，工作人员的团体有这样 

一神趋势：它们企图在通过国际公务员联会就一般关切的问题和通过有关工作人员 

所指定的联合代表就当地关切的问题集体提出的露见以外，单独提出意见。 委员 

会引甲其议事观则第三十六条第2 款的观定^这一条说^ 这种〔关于集体提出意见 

的 〕规定不应有损于任何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或工作人员代表个别书面提出陈述的 

权利 " 接受了这种待异议的工作人员团体书面提出的陈述。 但是它注意到这 

祥提出的意见往往与集体提出者没有什么不同，这显示有关团体的主要动机是要个 

别地受到重视，而不是阐述真正的个别利益。 委员会认为如果它助长这种作法， 

就等于介入一个单一组织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内部争执，而这种争执应当通过每一组 

织内现有的工作人员选搬代录的民主程序予以解决。 它因此认为工作人员代录參 

加它的工作^ 可能用提出书面陈述以外的办法参加〉必效依照它的议事规则第一条 

内所载的定义办理，定义说" ，工作人员代表，是指一个参加组织的被据该组织的 

工作人员条例和服务细则获得承认的工作人员代表，或在情况需要时，从几个或从 

一切参加组织派出的这样的代表。 '’ 它深信如不这样办理，那就会对于工作人员 

选派代表的有组织的民主程序和对于它极为重视的工作人员代表对它的工作的切实 

参加二者都是有损的。

1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现正为委员会编写一项关于联合国系统内职业发展和职 

业慨念的研究报告。 联合检查组的关于征聘办法、政策和标准的研究报告也同样 

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对这两个机构对它的工作所作出的贡献都表示感谢。 

委员会对上述各项问题所得的初步结论载于下文第七草的2 和 0 节。



第二章^

大会和其他立法机构采取的行5&和后继行动

1 4 .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采取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行动【上文第 2 段内所述重 

新任命委员会成员一事除外〉是与下列各点有关：

(&) 联合国薪给制度【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千七日第3 1 / 1 4 1 号决议〉；

1  ̂ ( ^ ) 委员会的有关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的职务（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第31/1932号决议  ̂ ； I

( ^ ) 所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31/19時决议^内讲到的委员会对于养恤金作为全部薪津的一个拘成部分的关切。

义 .审査联合国薪给制度

1 5 . 在第 3 1 / 1 4 1 ？号决议内，大会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已及时完成第3 0 4 2  

工工）号、第 号 和 第 3 4 1 8  ( ^ ^ 乂)号决议请它作为优先事项进

行的审查工作的主要部分，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并核可它建议的各项措施4 ，但 

有两;I页除外：采用对服务至少已满六年未被继续任用的定期任用工作人员付给"服 

务終了 ^ 补助金办法的建议，和对在工作人员服务地点所在国家内大学求学的子女 

给予领取教育补助金资格的建议。

16. 委员会提出它建议的各项措施的目的是要改正这种制度中的最严重反常情 

况并使其适应变化，而不是根本改革这种制度。 大会第31/ 1412 号决议的第二 

市建议委员会应推进其关于薪给制度的可能进一步改草的研究并指出对哪些方面须 

予特别注意。 这些方面是：

( ^ ) 修订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可行性，特别注意这种制度的自动推行是否可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  ̂ 第二

部分，第二章。



能导致联合国与用作比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薪津水平之间的差异;

(巧联合国制度与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的“ 报酬总数" 的比较方法的制定， 

并对而种制度的一切职等加以比较；

( ^ ) 特别在退休时，发给各种离职费的条件，并考虑对应得的这些款项的最高 

总数确立限额的可能性；

采用^服务终了  补助金的可能性的重新审査；

( ^ ) 教盲补助金的领取条件，特别是中学以后教育和在工作人员本国以外国家 

内求学的教盲补助金领取条件；

因公死亡的工作人员的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所领数额与解雇偿金订正 

表的符合一致。

1 7 .大会还核可了为实施它核定的薪给制度方面的各项改动而对联合国工作人 

员条例所作的修正，并授权秘书长对工作人员服务细则作必要的相应修改。 大会 

的决定就这样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起在联合国执行了。 共同制度的其他各组织 

的主管当局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把这些决定适用于自己的工作人员，但是有一个组 

织 【劳工组织^在执行有关解雇偿金的订正措施时仍维持其服务细则中已经存在的 

某些规定，因为这些规定比委员会所建议和大会所核可者更为优厚^。

1 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议上注意到，尽管大会把采用^服务终了  ^补助金的 

建议交还委员会再加研究，卫生組织执行局仍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其第五十九届会 

议上核可了卫生组织总干事所提采用一条新的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建议，这条规定 

^ 设置服务终了补助金作为一种临时措施，以̂铜际公韻制^ 员会重新？查其关于这种 

补助金的建议和联合国大会对此建议作出决定" 6 。 它注意到了这项措施的牆时 

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卫生组织决定在今后四年内撤销3 0 0 1 ^以上

， 另一姐织 ^知识产权组织〉预期在本报告编写完后不久将采取行动。

6 卫生组织第：02 5 9 ，1 ^ 3 5号决议。



的职位，其中有许多职位的撤销办法是对在卫生组织已服务了若干年的定期任用工 

作人员不继续任用。

1 9 . 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议上核可了一项计划，把它因大会的决定而必需采取 

的行动列入它的工作方案。 它同意对第3 1 / 1 4 1 2 号决议的第二节第1 段内请它 

就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可行性向大会提出报告的要求给予优先，

并已请服务地点调整数咨委会于其一九七七年会议上研究这问题的技术方面；委员 

会的结论见本报告的第三章 ^̂ 节。 委员会被请就订正死亡抚恤金的问题向大会第 

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建议。 关于这问题，它已在它的第六届会议上根据行政协商会 

提出的报告审查过了。 它注意到各不周组织内的现行办法各有不同，并且不确实

知道这项权利的基本原理是否与解雇僧金的基本原理相同。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 

还须根据各组织提供的更完备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关于这项权利的报告， 

将连同有关服务终了时的一切其他权利的研究报告，一齐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 

出。 关于其他亭项，有的是要向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的，有的则未明白规定 

时暇，不委员会对所赛这些亭颂都已进行研究，打算在一九七八年内也就这些事 

项向大会提出报告。

2 0 ^ 委员会重申了它的这种意见：既然对薪给制度已经有所修改而且对上述的 

其他亭琐也将予以解决，那就不需要在几年以内再对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薪给制度 

作较大范围的审查了。 它没有忽略它自己讲的话：一种更基本的改革"在未来可

能是可取的，使制度进一步适应各组织因为成员国政府重新订定它们期望各组织提 

供的服务所产生的不同需要， 7 也没有忽略大会曾经请它" 推进…… 可能进一步 

改草的研究^。 不过，大会第五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已经认识到，在详细研讨这种I  

步的，可能是基本性的改革以前，最好先由联合国系统的各政治机构提出政策性指 

导。 委员会深知它职责所在，应向各立法机构说明对哪些问题它相信需要有这种 

政策性指导，并可I健议其他可供选择的方针。 它相信当它自己对于所牵涉的一些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义 第 4 6 段。



基本问题，例如国际公务员制度中长期^ 或终身职业性^任用与短期任用的相对地 

位和在总部以外地点服务（包括发展援助计划方面服务在内〉的特别需要，进行更 

进一步的审议后，那就会有更好的准备可以这样做了。 委员会审议这些问题所得 

到的进展【载于本报告的第六章和第七章0 节 〉，由于它自从成立以来就必须优先 

处理急迫的薪给问题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它仍然深信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并期望能 

够在适当时期提出关于各问题的意见，作为讨论薪给制度的可能的基本改革时审议 

的要点。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

 ̂ 2 1 .大会因审议联合检查组关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罢工事件的若干方面的报告而通过的决议^第 3 1 / 1 9 3 ？号 〉讲到‘‘必 

须再检查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调査方法和职务分类制度"，注意到卫生 

组织和劳工組织要求公务员制度委会为日内瓦的问题尽快承担其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所述的职务， 并满意地注意到公务员制度委会决定提早承担这种职务。 决议 

的执行部分各段内请委员会：

( ^ ) 按照其规约第十一条( )̂款的规定，急速订立据以确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 

职类月艮务条件的原则的方法；

根据这个方法及委员会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的规定， "展开一次对日内瓦 

当地雇用情况的调查，就其认为在现况下可以说是适当的薪给表作出建议，并向大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检查最近大大调整日内瓦一般亭务人员职类薪给的决定的根据，并且在审 

议薪给及其今后调整方法时充分考虑到这些调整情形；

( ( ^ ) 考虑到联合检査组的报告的所有方面^特别是第2 9 段内提到的）和行政 

协调会及秘书长就该项报告提出的意见。

2 2 ， 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议上审议了大会要它办理的事项应当如何进行的问



题，并认识到：既然大会要它就关于一般亭务人员薪给订立方法的一般问题和日内 

瓦的特别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因而对它的行动加上了一个时限， 

它就必须在它的工作方案内对这些问题给予优先地位。 它还注意到这种时限不免 

使它必须把它的第二次年度报告第2 7 段至第3 1 段内载列的对有关问题的处理办 

法加以修改。 它原来计划首先研究原则和一般应用原则的方法，从而或许可以导 

致一杳指示或准则的制定，以修正或取代现有的^ 指导原则^，然后才开始执行其 

规约第十二条规定的职务，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个别服务地点。 但是由于委员会已 

经认识到、并且大会决议内已确认必须急速处理日内瓦发生的情况，以及委员会因 

而负有责任必须在第五届会议结束后尽快在日内瓦进行调査，以便能够在第六届会 

议上审议所得结果并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开幕以前作出建议，它不得不采取男一 

种办法。 因此它决定在第五届会议上对有关各项问题仅作初步的一般性检查；凡 

属可能时，它对一般原则问题或应用于一切服务地点的方法的问题都作出暂时的结 

论。 同时它对于为使其在日内瓦进行的工作的第一步，资料收集，能够在第五与 

第六两届会议之间完成而必须采用的方法的各巧问题，作出可适用于一九七七年日 

内瓦调査的决定。 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在接到所收集的资料后，将对于方法方面余 

下各项问题〈即资料的解释和如何根据资料作出关于适合日内瓦的薪始表和服务条件的 

建议）作出又是可适用于日内瓦的决定。 在完成有关日内瓦的目前任务后，因有 

在这期间于日内瓦及可能于其他服务地点进行调査所得的经验可用，委员会将继续 

对慨括性原则和一般性方法加以审议。

2 3 ， 委员会审议一般方法所得到的进展的叙述及其日内瓦调査所得的结果，载 

于下文第四章。

。’养恤金

2 4 回顾姿员会的关于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权限是规约第十一条所限定的，这 

一条规定" 委员会应订立‘ (切养恤条以外的其他津贴和福利泰的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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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因此不过问养恤么的细节I 这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职责〉。 

但是它却关注养恤金作为工作人员的报酬总数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全盘价值，因为从 

报酬总数可以确定联合国系统提供的财务条件是否足以吸引和保住属于一切国籍和 

具有所需能力的工作人员；并且作为它根据其规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所负就薪给表 

提出建议的责任的一部分，它应就比照薪给毛额所应定出的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数额 

提出建议。

2 5， 大会于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决议（第 3 1 /  

1 9 時 决 议 〉内曾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继续研究养恤金调整问题 

时考虑到行政和預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第 2 2 段挺到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一切有关调查结果" ^  咨询委员会报告的这一段提到了国际公

务巧制度委员会对养恤金作力工作人员报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所作的研究，也 

提到了委员会就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提出的意见^在委员会第二次 

年度报告的第2 3 8 和第 3 4 3 两段内分别裁列

2 6， 委员会对这两点采取的行动，在本报告的第三章节 '和第四章0 节'内有所 

叙述。 它的研究结果将提交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一事实上，关于养恤金 

的价值的研究是目前正同联合委员会合作进行的。 但是，如委员会于其第五届会 

议所注意到的，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把联合国的养恤金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养恤 

金相比较，作为两种制度之间的报酬总数的进一步比较。现在去推测它的研究结果 

可能与养恤金调整问题有多少关系，那是为时过早。 从联合国工作人员可领的养 

恤金是优于、等于或低于美国公务员可领者的结论本身，不足以看出同样的联合国 

养恤— 额是否适蟹财平地符合居住在美国以外国家的养恤金领取人的需要。 但 

是这是可以想得到的：委员会因它所作研究的结果，可能认为重新检查应计养恤金 

薪给的数额和订定这种数额的方法，是适当的事；在这一点上也可考虑根据工作人 

员退休后最终领取的养恤金数额方面的预期的区别而对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给 

作出区别的可能性。

~  11



第 三 章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伶 

八，大会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2 7 上文第 1 6 段中已经提到，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的修正案，以 

便实施大会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而核定对薪给制度的修改，并请秘书长对 

’工作人员服务细则作相应的修改；参加共同制度的其他组织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 

委员会秘书处已最发一项备忘录，建议对各项订正规定的执行上若干技术细节采取 

共同办法。

2 8 ^ 因此，薪给制度中已实旅了下列各项更改：

( ^ ) 专门以上职类新的工作人员薪给税表  ̂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暂时仍旧采用以 

前的薪给税表〉中；有受挟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薪给净额与无此种受挟 

养人的工作人员薪给净额之间有差别；

10 1 取消以前的配偶幸；

( ^ ) 新的服务地点调整数数额中，取消从前有受挟养人工作人员与无受挟养人 

工作人员之间的百分率的差别，所有各级每一职等勃每一职级都按薪给净额的一个 

统一百分率计算；

( ^ ) 把服务地点调整数五级数额并入基薪，使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数额^过去相 

当于薪给毛额再加百分之二十五^ 恢复到与薪给毛额相等 ； ‘ ‘

( ^ ) 改变各种离职费的定义，从前是按照" 基薪 " 计算，现在改为按照"应养 

他金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后的数额^ 来计算；

~  12  ~



(̂!：) 增加第二级受挟养人津贴的数额；

( ^ ) 改订回国补助金数额表；

( ^ ! )改订解雇傻金数额表；

( )̂ 订教育补助金项下偿还赛用敬额表命补助在教盲机关以外地点缴付的嗜

宿赛用的统一数额。 ^

2 9 ^ 按照大会第3 1 ^ ^ 1 4 1；6 号决议第一节第4 段的授权，委员会公布了对薪津 

如按订正率计算低于按现行率计算数额的工作人员支付临时过渡津姑的条件，包括 

遂步减少#口最终消除这种津贴的规定。 这些措施包括服务地点调整数合并后生效 

的新的每一级每一职等斤职级准予支付的最初数额表如最高数额表；支付的这种数 

额大多数都是与职等较高、服务地点调整数较低而无受挟养人的工作人员有关，其 

数额每年从1 1 美元至 2，9 8 5 美元 ^ 副秘书长一级〉不等。 过渡津贴随着服务 

地点调整数的级别提高^不管原因如何〉而遂步减少；这种摩贴不因服务地点调養 

数级别的减低而增加，也不因工作人员晋级或职等内年工加薪使薪给水平提高而增 

加。 有一.个受扶养子女但无受挟养配偶的工作人员，准予一年支领5 0 美元的特 

别过渡舉贴，但以一年为限，以补偿此种工作人员以前领取子女净贴4 5 0美元如已 

经并入基薪内相当于以前领取的配偶幸貼的4 0 0美元两者之间的差额。 委员会决 

定应在一九七七年年底审查仍在实施中的一切过渡津贴的情况。

五 .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薪津加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薪津

之间差数的演变情况

3 0 ^ 大会在第3 1 / 1 4 1  2 号决议第一节第1 段中，决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作 

为一小常设机构，应不断审查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一目前是美国的公务员制度 

― 同联合国制度薪浮水平之间的关系，但需适当顾及包括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

~  13 ~



在内的一切有关因素" 。 大会也赞同委员会的结论，即联合国与羡国薪摩的比较， 

应继续按照已婚而无子女的职员薪摩净额进行，并应以两个制度的总部^ 即纽约湘 

华盛顿〉现有薪津为准，并考虑到这两小城市的生活赛差别^如联合国服务地点调 

整数指数所显示〉。 为了不受一种制度或另一种制度在不同时间发生薪举变动而 

引起的暂时波动情况所影响，此种差数应以十月至九月这十二个月期间的平均数来 

表示。

3 1 因此，委员会决定在每届会议卞查这两种制度的薪傘之问的关系的演变情 

况。 这种关系可能因若干因素而更改：

( ^ ) 大会可能决定联合国薪津的绝对水平上的任何变动；

( ^ ) 纽约联合国的薪津水平因适用服务地点调1 数制度而起变动；

( ^ ) 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摩水平有了变动；

(^ ! )华盛顿纽约的相对生活赛有了变动。

3 ^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要求它" 继续进行研究，以期得出一种可将用作比较的 

公务员制度与联合国薪给制度之间的，报酬总数，加以比较的方法 ’' 并^对一切职 

等完成这种比较。 本报告第三章0 节内载述香员会响应第一小要求而采取的行 

动。 委员会也已开始研究美国公务员制度：？口联合国制度职级的对等以便按照大会 

的要求，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可否把现有的职级对等办法扩大适 

用到 " 一坊职等 ’，。 在这两项研究没有结束前，这种比较不得不继续根据薪津净

额禾口公务员制度香员会为一九七五--------- 九七六年采用的职级对等办法，即联合国

1̂—3级二美国 0 8—1 2 / 0  3—1 3级；？一̂ 二^?^一 1 4； ？ ~ 5  ^  0 3 - 1 5 .

3 3 ^委员会注意到，它为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这十二小月期间确 

定的关系是：美国〈华 盛 顿 二 1 0 0联合国（纽约  ̂ 二 1 1 2 ‘ 7 ，后来这种关系由 

于下列因素而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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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务员制度总薪给表上的薪给毛额，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曰起已增加, 

在对比等级平均为百分之六点八九； 8

03》 组约联合国薪津因适用服务地点调整数而发生变动  ̂ 一九七七年一月纽约 

的服务地点调整数从第1 0 级提高到第1 1 级，合并后成为第4 一九七七

年四月一日提高到第5 级；派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这十二小月期 

间不会再增加〉；

( ^ ) 纽约加华盛顿的生活费关系【以服务地点调蓬数指数表示^有了变动^这 

种关系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这一段期间是108.  6，但在目前这一段 

期间大约已降到1 0 7 】。

3 4 ^ 因此，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注意到，这两个制度的薪津关系的演变情况如 

下表所列：

8 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起，美国公务员制度里高级行政人员的薪给获准增 

加，附带也把公务员制度总薪级表上高级人员薪给的最高限额提高，从 3 9 , 6 0 0  

美元增加到4 7 , 5 0 0 美元。 可是，这项措施对联合国和美国的比较范围内最 

高一级 （ ( 8̂—1 5 / 1  ^并无影响。



纽约的联合国官员平均薪给净额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平均薪给净额的比较

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

职 等 纽约联合国& 美国华盛顿 比率（美国华盛顿 

二 1 0 0 〉

0 8 -1 2 ^ 1   ̂

0 8 - 1 3 / 1  ^
2 1 ’ 9 6 7 1 8 ’ 0 3 1 121.  8

0 3 - 1 4 / 1  二 ？~ 4 ^ 1 2 6 ， 2 5 3 22^ 4 2 6 117.  1

0 8 - 1 5 X 1  二 7 - 5 / 1 3 1 ， 6 7 5 25^ 6 7 5 123.  4

三个对等职等的平均比率 12  8

佳计纽约华盛顿的生活赛比率  1 0 6

按生活赛调益后的平均比率 113 .  3

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期间可比较的数字如下：

平均比率 1 2 么 4

生活费比率 1081 6

按生活赛调整后的平均比率 112^ 7

3 华盛顿的美国官员平均蘇参夢額在这段期间的增加率比纽约联合国官员薪津 

的增加率稍高，但是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生活赛的差异逐渐缩小，足以抵消这个增加 

数而有余，所以总的说来，与上一段斯间相比，差数增加极小。 委员会打算在一 

九七八年对这两小城市里国际公务员的生活赛作最新的比较，届时可以取得关于生 

活费关系的进一步资料。 目前正在就这两种制度职等的比叙作进一步的研究，因 

此，明年还会有其他因素以供进一步审查差数问题。 在此期间，差数的变动甚微，

3 包括服务地点调鉴数：第 1 0 级 3 小月

第 4 4 / 5 级 3 个月 

第 5 级 6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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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 为不需要立即采取任何行动。 等到大会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时，应该可以 

得到美国公务员制度总薪级表薪给调整的资料，因为通常来说这种调整将于一九七 

七年十月一日起生效，因此会影响到对下一个期间  ̂ 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 

九月〉差数的评价；委员会授权它的主席口头向大会说明这小情形 。’

3 6 1 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曾指出， 在进行一九七六年的审查前， 国际公务员联 

会命各行政首长的代表双方都认为，联合国薪津比美国公务员制度薪建大约高百分 

之二十五，是适当的。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薪摩 

数额大少，征聘不到合格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使合格的工作人员安守岗位；联会的 

代表列举证据证明有时候必需提高一级，甚至提高一个职等，来吸引某些新人员， 

有些成员国还出钱弥补它们某些国民所领联合国薪给的不足，以吸引他们接受本组 

织的工作。 此外，联会代表还认为，联合检查組的研究报告所列数据显示？一 1 

级 职 位 简 直 没 有 人 应 聘 2 级职位应聘的人也很有限，这就表明薪给过低。所 

以，国际公务员联会促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考虑是不是没有理由提高专门人员的薪 

津:水平；同时再研讨因实旅合并的办法而造成的损夫，包括几级服务地点调盤数并 

入基薪后在价值上的损失7 命随后因调整服务地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水平而造成 

的损失。

3 1.委员会不相信所列举的证据绝对证明现有的薪津水平一般来说是不够的， 

既征跨不到工作人员，也不能使工作人员安守岗位。 相反地，許多政府都认为， 

联合国薪津水平太高。 委员会将按照大会的要求，经常审查这种情况，并在将来 

认为由大会必须对这种情况采取行动时，提出建议。 建议进一步把服务地点调签 

数的级数并入基薪以前，委员会将再度研讨实施合并的程序问题，并由服务地点调 

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首先研究。

9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义 第  

2 3 1  至 2 3 3  段。



。。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适用#口这小制度可能更改之点的研究

3 8 委员会按照它的规约第十一条^̂^̂的规定，继续订新各服务地点的级别，以 

便计算服务地点调整数。 附件一列出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曰 

期间总部服务地点的服务地点调鉴数级别的变动情况愈各主要服务地点的服务地点 

调建数加权平均数的变动情况。 自一九七七年起,计算服务地点调盤数加权乎均 

数所应包括的服务地点的尺度放宽，在任何一小地点，如果一个组织的专门以上职 

类的工作人员人数在3 5 人以上或者在这个地点所有各组织专门以上职类的工作人 

员总数在6 0 人以上，就把这小地点包括进去。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服务地点 

调整数的五级并入基薪后，服务地点调整数加权乎均数是126.  0。 一九七七年八 

月一日增加到130.  6，增加了百分之三点六。

可以纠正联合国与比较国之间薪津差额的方法

39 ‘ 上面已经提到，委员会决定把大会要求（第 3 1 / 1 4 1 2 号决议，第二节，

第 1 段 〉委员会 " 顾到在其报告第2 2 9 段内表示的意见，就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 

点调蕃数制度的可行性" 向大会提出报告一事列为优先办理项，并请服务地点调 

養数问题咨询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的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 在作出这 

个要求时，大会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自已的意见，考虑到有可能修订联合国制度 

薪津与美国公务员制度薪津之间的关系，因为纽约的联合国薪举应用服务地点调整 

数制度，可能随生活费的增加而增加，但美国总统根据美国私人部门同等工作的薪 

给变动而决定美国公务员每年薪洋增加数额 , 这个数额可能补偿生活赛的增加数额, 

但也同样可能超过或低于生活费的增加数额。

4 0 1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审议了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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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在这个报告里，咨询委员会说，因为一九七六年公务员制度香员会大多数成 

员都认为不宜明确规定一小精确的最适当的差数，所以可能建议服务地点调整数制 

度的任何修订办法，其目的不一定要保持一个硬性差数。 咨询委员会进一步说， 

好多年来，除了通货膨胀恨大的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各年以外，美国公务员薪给每 

年增加数额，都是等于或超过生活费的增加数。 因此，应用服务点调整数制度 

而使差数大增的危险似乎报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找到男一种比较筒单的 

解决办法，似乎就不必把服务地点调鉴数制度大加修订。

4 1 . 咨询委员会曾经研究是否可能采用一种制度，把纽约的服务地点调鉴数指 

数暂时 ^冻结 ^ 起来，0 ^ 时也把其他服务地点的调整数指数也冻结起来^同时也把 

其他服务地点的调整数指数也冻结起来，但如当地生活费上升率超过纽约生活费上 

升率，则视为例外情形；等到美国公务员薪给每年增加数宣布以后，才把调整数指 

数 ^ 解 冻 ^。 这种办法虽然在纽约行得通，但是对纽约以外的所有其他服务地点 

来说，在行政上会引起严重的困难；咨询委员会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纽约的工作人 

员与其他地点的工作人员待遇不同。

4 2 ^ 所以咨询委员会考虑到一种替代办法，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充分保证差数绝 

不会大量增加。 所有服务地点可在全年中以通常方式应用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 

但是到了年麽，如果事实证明有此需要，就应该把一切指数向下调養，以免差数过 

分增加。 在这种制度下，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敦额无需减少，但是每一服务地点必 

须首先补满所减的指数点数，然后才能开始累积点数，以便进一步增加服务地点调 

整数。

4 3，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审议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要员会的报告时，各行 

政首长的代表加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都认识到有必要经常审查这种差数，但着重 

指出应当注意的是養数过分减少如过分增加。委员会承认差数可能减少（例如，如 

果美国公务员薪给所增加的数额大于生活赛所增加的数额〉，但指出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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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合理，只能采用修改基薪表的方式来糾正，这完全是属于大会的职权范围。 

在另一方面说，差数如果过分增加，却可以通过服务地点调叠数制度来纠正。

4 4 最后 , 委员会指出大会在第3 1 / 1 4 1 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中请委员 

会不断审查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一 一 即美国公务员制度一 一 同联合国制度薪津水 

平之间的关系，并由委员会采取认为必要的紧急纠正行动，或建议大会采取行动。 

所以委员会认为它具有必要的权力与方法来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偏差。



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的改变以" 百分之五而不以变动 " 五点"为基础

4 5 ^委员会继续研究怎样可以对薪给制度作进一步改革，请服务地点调整数 

问题咨询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提出一个详尽报告，说明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改变如以 

指数与原先一级相比的变动达到百分之五为基础，而不以目前所采用的与基数1 0 0  

相比的变动达到"五点 " 为基袖，会有什么影响。 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 

会曾经建议过这种更改办法，大会已把审查委员会的报告10送交委员会参考。 委 

员会本身在它的第二次年度报告"中说巧了下述意见： "这项提议提供了具体的优 

点，特别是减少高指数水平上级数变动的频率"。

4  6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审议了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报告。 这个报告中，咨询委员会表示，现行的 "五点原则" 的主要优点是工作 . 

人员和行政人员许多年来对这个原则都很熟悉，并且由于它的性质关系，容易了解 

和应用。 服务地点调整数各级之间的差数都是" 五个指数点的倍数 '̂  1 0 0，1 0 5 ， 

1 1 0 等 对 某 一 职 等 和 职 级 来 说 ，每一级的美元数额也都相同（相当于以基准指 

数 1 0 0 为准的固定基薪百分数V。 '这个制度也便于应用服务地点调整数零碎级数 

办法 ^ 五分之几〉，以反映汇率的变动。 就这一点来说^ 服务地点调整数指数都 ' 

是按一个 " 指数点 " 的倍数来计算，每一点表示一级的五分之一；每加五分之一或 

减五分之一，对某一职等和职级来说，都有一个固定的美元数值。 因此，这个制 

度的优点是划一和可以反复计算。

4 7  ^ 在男一方面说，对于 " 五点 " 办法的主要批评是，服务地点级数越高， 

改变级别时，所需生活费变动的百分数就越小。 在服务地点调整数级数较低的地 ‘ 

点来说，生活费的变动必须达到百分之五或将近百分之五，才可以改变服地点调整 

数的级别；在级数较高的地点来说，改变级别时所需变动的百分数便小得很多。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 8 号》  ̂ ^ ^ 8 7 2 8  第 1 7 段 

同上， 《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 在/ 3 1 / 3 0  第 2 4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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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从第1 5 级 ^ 指数是1 7 5 】到第1 6 级 ^ 指 数 是 " 五个指数点"的变 

动，只相当于生活费百分之二点八六的变动。 级数越高，级别就改变得越快。现 

行制度造成有些服务地点的调整数级数很高，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币值 

的改变，但是已经使这个制度在运用上发生偏差，而迫使把服务地点调整数的若干 

级并入基薪。 级别的常常改变又进一步引起了批评，觉得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 

在补偿生活费增加方面来说，过于灵敏。 如果施行另一种制度【比方采用^百分 

之五 " 原 则 规 定 服 务 地 点 调 整 数 ，不论级数高低，都需要划一的生活费变动， 

才能改变级别，那么就可以避免现行办法所引起的螺旋形上升现象。

4 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结论是，从统计观点看，两种办法都同

样行得通，都可以保持服务地点调整数原则，使各个服务地点的购买力相等，虽然 

服务地点调盤数级别改变的周期和次数可能不同。 如果采用^ 百分之五^ 原则， 

同时，与原先一级相比的^ 百分之五'’差数仍旧以一个指数同一个基数对比的方式 

来表示，例如按目前的基数：組约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 1 0 0 ，那么就会兼具以完整 

的 ^ 指数点^ 为基础的制度【例如目前施行的制度^ 的便利。 一个完整的^指数 

点 " 的数值（相当于目前一级数值的五分之一^ ，将与现行制度下的数值相同。

4 为了避免各级的 ‘‘ 指 数 点 有 零 数 ，各级的指数应该四善五入成力整数

( 例如，第 2 级和第3 级的指数，如附件二 . 八中所示，分别力 1 1 0 和 1 1 6 而不是 

丄1 0 . 2 5 和 1 1 5 . 7 6  ^.。 就第 2 级以上各级来说，升高一级的等待时间要比现行 

制度下的等待时间来得长；但是一殷来说，以后各级的数值也比较大。事实上，这 

个数值就是一个^ 指数点^ 的服务地点调整数乘任何两级之间相差^ 指数点^的数 

目后所得到的数额；某一级应领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总额，是一个 " 指数点"的数 

值乘这一级超过1 0 0 的 " 指数点" 数目。在实用上，可以编制表格，列明每一级的 

每一职等和职级的服务地点调整数总额，或者更筒单地列明每一职等和职级的一个 

^ 指数点^ 的单位数值，以便直接用来计算服务地点调整数的一切数额^包括零数 

级别的数额在内，以反映'汇 率 的 变 动 总 之 ，在两种方法下，按整整一级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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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计算出来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总数完全相同；以目前？- 4 7 ^工有受扶养人的服 

务地点调整数率力例：

^ 五 点 ，，制度：第 1 1 级的指数1 5 5 二⑧1 , 0 6 5 义一级的数值  ̂ ^ 1 1 二狂1 1 , 7 1  5 。

“ 百分之五，’ 制度：第 9 级的指数1 5  5 = ^ 2 ： ^  (一 个 指 数 点 的 数 值 5

5 二⑧ 1 1 , 7 1 5 。

5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曾向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秀员会说明^后来也向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重申^ 它反对改用^ 百分之五 '’ 的方法，而抛弃二十年来一直采用并 

经各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认为合理的方法。 它认力采用新制度后，必须等待更长 

一段期间，才有资格升高一级，而且对不同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硬性采取不同的待 

遇，对于服务地点调盤数高的地区的工作人员不利。 现在某嬰服务地点的人对服 

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信心正发生动播，这种改变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特别是如果 

有人认为这种改变纯粹是因力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 很 高 ^，受到不内行和不具体 

的批评。 正如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所指出，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很高， 

大部分都是由于货币汇率所致。

5 1 . 行政协调会已承认改用^ 百分之五^ 的方法是行得通的，但是认为服务地 

点调整数制度的任何基本改变，都需要经过审慎考虑。 所以它总结认为最好保持 

现行的方法。

5 2 ^ 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各询委员会的结论是，把现行的" 五 点 "方 法 改 为  

" 百分之五 " 的方法，技术上行得通，行政上也不发生很大的困难。 两种方法都 

能达到使不同服务地点的购买力相等的目标。 从技术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的主 

要差别，一方面是两级之间的分割点；另一方面是每一级的美元数额可能因改变方 

法而引起的任何困难都不是技术性的。



5 3 ^委员会注意到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淘委员会关于改用方法在技术上是番 

可行的报告并再次听取了行政首长和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的意见后，又按照这两种 

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去审议是否宜于改变方法。 它注意到，采用 ^ 百分之五^方法 

所付的服务地点调鉴数平均数额，I I期经过若干年后会比现行的^ 五点'’方法所付 

的数额少一点点。 根据 " 百分之五" 变动来改变级别，等待的时间较长，虽然可 

以用提高每一级服务地点调整数数额的方法来弥补，但因级别改变的次数减少，平 

均支付敦额就减低，尤其是在调整数指数很高的地点。 假定⑩测这两种方法在某 

一服务地点实施了若干年，假定生活费增长率是固定的，但汇率没有变动，那么， 

一个？ 级有受挟养人的工作人员八年内的薪津总额(薪给加服务地点调整数 

知果采用^ 百分之五^ 方法，合计起来，要比采用^ 五点 ^ 方法少百分之零点七。 

不过，实际结果当然要看所有各个不同服务地点的生活费和货市汇率一以及服务 

地点调整数指数—— 的演变情况而定。

5 4 ^ 可是，赞成改用" 百分之五" 方法的主要理由，不是这种方法可以得到 

稍微的节约，而是可以发生一种效果，确保所有各级服务地点调整数都必须有同等 

数额的生活费变动，才能改变级别^ 货市汇率的改变所引起的指数变动，和过.去一 

样，仍旧以零数级别方式立即反映出来〉。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现行方法下所发生 

的螺旋式上升现象，因为在现行方法下，随着指数的上升，造成级别更改的生活费 

变动数额就越来越少，更改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有些服务地点的调整数达到很 

高的级数，受到了批评，不论这种批评是对还是不对。 这种情况会因更改方法而 

减少，而工作人员所得的补偿并没有任何大的改变，也不会损亭到关于保证各不同 

服务地点购买力平等的基本目标。 级别更改的次数减少也有助于控制委员会的报 . 

告前面一节提到的联合国薪津与比较国薪津之间差数的演变。 不错，要改变服务 

地点调整数来补偿生活费的增加，所需等待期间会比在现行方法下来得长.而且费 

用很高的地区感受到的这种影响最大，但是委员会相信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就补 

偿生活费的增加来说，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公务员现行的制度，至少反应是同样灵敏 

的，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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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注意到服务地点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并且考虑了两个制度的 

优点与缺点以及各行政首长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的评论，委员会得到的结论是应当 

采用 ^ 百分之五^ 的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 因为现行方法是大会根据一九五六年 

薪给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建议确定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时所核定的各项提案的一部分， 

所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认为此种更改需要由大会作出原则性决定，因此决定按照它 

的规约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上述的建议。 此外，要实际更改方法，还需要修改大会 

在第 31  71  4 1号决议中核定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附件^并经其他参加组织的立 

法机构同样核定〉的现行服务地点调整数数额表。 委员会建议把现行数额表改为 

本报告附件二  ̂ 2 所载的表，表中开列每一职等职级一个" 指数点"的服务地点调 

# 数数额（各个数额与现行的数额完全相同  ̂ ；例如，由五小" 指数点"组成的一 

个新的一级，其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数额就是这些数额的五倍，六个 " 指数点"的一 

级是六倍，其余类推。

5 6 ^ 最后，委员会决定建议，为了充分时间实施更改，新方法应当从一九七八 

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建 议

5 7’ 委员会建议大会 :

(… 决定修改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规定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的更改以指 

数变动^ 百分之五 '’ 而不以指数变动" 五 点 为 根 据 ，从一九七八年 

七月一日起生效;

(巧 修正《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以本报告附件二 . 所载的数额表替 

代 《条例》附件一第9 段所载的服务地点调整数数额表，从同日起生

( ^ ) 授权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根据它的规约第十一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实施这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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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报酬总额^的评价方法和养恤的比较

5 8  ^ 委员会在第二次年度报告中表示它打算进行下述两项研究 '2 ：

( & ) 评价 ‘‘ 报 酬 总 额 【即雇主给雇员的一切金钱上的惠益^ 的方法，主乂 

要是用于联合国薪津和比较国公务员薪摩更广泛的比较，但是也可能  ̂

应用于各个不同服务地点一般事务人员薪津与其他雇主提供的一般最 

佳条件比较；

( ^ ) 联合国养恤金数额与美国公务员养恤金数额的比较。

5 9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认识到，这两个研究最好合并起来进行，因为养恤 

金 是 报 酬 总 额 ^ 中第二个最大的要素，仅次于薪津净额〈薪津净额方面已经作了 

比较委员会委托了一个在全部惠益的比较上具有广泛经验，特别是对美国公 

务员制度与其他国际组织作过这种比较的顾问公司，协助它进行这项研究。 在联 

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参加和合作下，立即开始进行养恤金方面的比较。

6 0  ^ 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根据顾问的建议，进一步审议了用来评价其他要 

素的方法，特别是应该愈括在内和不应该鬼括在内的要素2 离国服务因素的处理和 

精算上所用的假定。 委员会认识到，就目前所了解的报酬总额的概念和报#1总额 

的评价方法来说，目前的研究不得不限于一些比较容易鉴定的要素。 所以，目前 

的研究只能认为是一种^ 验性的可能方法‘ 委员会决不是说一定要采用这种方法 ,  

更不是说一定采纳这种方法可能得出的任何结论。 等它在第七届会议审查了研究' 

结果和听取了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有关意见后，再决定是否应当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并于可能时决定如何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把其他报酬的要素包括在内，并更充分 

地反映联合国薪津里离国服务的要素和住在美国以外其他地方的现任和前任工作人 

员的情况， 委员会颈期将按照要求，就这项综合研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

口 《同上》，第 5 1 和 2 3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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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 . 子女舉贴

61 ^ 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审议了国际公务员联会所作的建议，即由委员会向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采取措施。 恢复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子女津赔的数值。 

国际公务员联会提出征据，证明若干年来许多服务地点的子女津贴^这是一笔以美 

元计的固定数额，上一次确定的数额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起是4 5 0 美元】，无论 

从实际数值来说，还是从所薪给净额的百分数来说，都已下降很多^例如在一九五

七------九七五年这段期间，实际数值下降的情况是日内瓦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维

也纳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纽约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八〉；有些服务地点子女净赂以当地 

货市计算的面值，现在比一九五七年还低。 各服务地点所受的振夫不等因此已经 

不能保证薪津的平等。 国际公务员联会要求提高津贴的基本水平，津贴的水平按基

薪的一个百分数来计算，斤采用某种办法（例如一九七-------------九七二年特别委员会

行政协调会和公务员制度咨委会先前建议的办法〉，来照顾到生活费和汇率的变

6 2 ； 行政首长的代表认识到国际公务员联会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怀疑在 

一九七七年采取行动是否相宜。 他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专门人员职类子女津 

贴的基本慨念，并审议提议的措施所渉行政和经資问题。

6 3  ^ 委员会承认， 目前情况使不同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的待遇产生了不平等 

现象。 不过它认为，在没有更改现行的津贴数额或采用任何办法按生活赛或市值的 

变动来调整举贴数额以前，首先应当进一步研究这种举赔的基本理由和可以用来计算 

津 赂 数 额 的 其 他 方 因 此 ，委员会把这个问题列在它的一九七八年工作方案内。



第四章

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服务条件 

入。 审议广泛原则及其应用的方法

6 4  ^ 委员会回顾它的第二次年度报告中所说， 它在一般事务职类人员服务条 

件方面所负的责任分为三个层次：

( ^ ) 据以决定工作人员某些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委员会依照其规约第10  

条 （̂ ) , 被要求就那些条件^ 以及大会决定适用于一般事务职类的津贴和福利〉提 

出建议；

( ^ ) 姿员会依据第1 1 条 （̂ ) 项授权为一般事务人员订立的、据以确定服务 

条件以及其他津赔和福利的原则的应用方运；

( ^ ) 适用于特定工作地点^ 目前只有总部工作地点^ 的薪给表，这是委员会 

依照第 1 2 条  ̂ 1 〉的规定被要求提出建议的^ 除非依照第1 2 条 （̂ )的规定要求它 

自行制订

6 5 ^ 上面第 2 2 段已经解释过，由于大会要求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前 

对曰内瓦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关于薪给表的建议，所以它不傳不在完成对一般原 

则和方法的审议以前，优先进行这件特定任务。 不过，它在第五届会议上已能对 

一般问题作出初步的研究。

一般事务职类的组成和特征

6 6 ^ 它首先审查一般事务职类的组成和特征，注意到各工作地点的情况有 

很大的差别，原因是现行的一项原则 , 即该职类人员的服务条件应该结合当地情况 ,

^ 同上，第 3 3 3 至 3 3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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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 考 虑 到 各 机 构 在 ^ 人^ 事务颁所享有的自治程度来决定，这种自治程度与 

专门职类相比要大的多。 委员会与行政协调会抱同样的希望，即-终将能破得较 

大程度的一致性，以期接近专门职类的目前情况。 它又在它与职务分类有关的工 

作方面注意到一项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即与专门职类有关的一般事务职类范圓 

的定义，特别是下面的可能性，即现在列入一般事务^ 类的若干员額，根据其职务 

性质应属于专门职类才较为适当，反过来，现在属于专门试矣的一疊员额,其征聘 

情形是地方性多于国际性、I 所以可以把它们列入一个扩大的一韻:亭务职类之中。

6 7  ‘ 委员会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工作地点，一般事务成类的. # 等数目互不相同。 

它认识到这种不同情形反映了不同的组织需要及当地劳力市场的不同习例，因此得 

出结论，认为不应将所有工作地点薪给表内职等数目的标准化当作一个绝对的I I 要。 

目标应该是保证同工同酬，而不必去管职等数目是否相同。 不过，在同一工作地 

点之内（例如日内瓦〉，就必须要有一个同样的职等结构和叙级标准。 为了调查 

日内瓦的通常最高待遇，曾为该地一般事务职类中不同层次的许多职业订立了共同 

的职务说明，这些说明显露了不同组织在同类职务划分等级上所存在的差别现象； 

既然这些职务的适当薪给水平已经比照外界的薪给率加以决定，委员会希望设在曰 

内瓦的各组织会采取步骤，使它们本身对这些职务的叙级情形能与那些参考外面薪 

给而被认为恰当的等级保持一致，从而在叙级和薪酬方面取得所希望的统一。

6 8 ^ 委员会也注意到，每一职等所规定的级数在不同的工作地点以及不同的 

职等之间都存在着差异。 它回.喊到，每个职等所划分的级数并不反映不同的责任 

水平，而只是用来提供工作人员正常的加薪，以反映其年资的增加，而与他们通过 

升入较高职等所可能获得的加薪无关。 正常情形下，只要证明工作人员的成绩与 

表现令人满意，就可每年晋升一级。 因而每个职等的级数大部分是依照不同组织、 

不同职此、不同水平的升级政策和机会而决定的，其目的是保证每一名工作人员， 

在他或她于升级以前预计正常停留在一个已知职等的年数内每年会得到一次加薪。 

因此，每一个职等的级数不应该为了统一起见而加以人为的标准化。 不过，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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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职等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重叠。

6 9；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与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所占 

的比例也有着不同^ 虽然后者不一定是那些只服务短期间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里面 

有些人连续以定期任用的身分服务了许多年〉。 所以有这些差别，一方面是因为 

当地的作法^ 在蒙特利尔和巴黎等一些工作地点， 位的稳固是雇用等于一般事务 

职类人员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组织采取暇制长期任用以保持较大神缩性 

的政策（这些政策又反映各立法机关所作的指示^。 国 :杀公务负联会代指出，

这些指示对专门职类的影响比对一般事务职类的影响大，因此他看不出有廿么理由 

要把一般事务人员以定期雇用的身分留用许多年。

7 0 ^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第一0 —条中^以及其他组织章程的相应 

规 定 中 一 方 面 提 到 效 率 、才干及忠诚的趣高标准，另一方面又提到征聘工作人 

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的普及。 大会在决定一般事务人员应尽 

可能在当地征聘时，事实上就已把一般事务职类置于第二项要求的范围之外【或最 

少表示，对他们应该适用不同的办法，由于雇用当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很多，这 

就保证录用件多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 至于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的条 

件，却从来没有任何表示认为这不应该适用于全体工作人员； 实际情形是，各组 

织通过通常最高待遇的原则和通过它们的征聘办法，都是设法录用具有最高的一般 

事务职类资格的工作人员，同时又避免录用在所将执行的职务方面或在他们可以取 

得的升级机会方面表现资格过高的人士。 关于这一点，把工作人员分成两个职类 , 

以及对一般事务职类人员升入专门职类所加的限制，都成为职业上的一小障碍，这 

种障碍是不会在外面一般就业情况中找到的，在有些情形下，它影响到一般事务职 

类的职等数目及该 .明类最高一级的薪给水平。 委员会已经注意到一般事务职类人 

员井入专门职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当进行这个研究时，必须考虑到 

这些升迁对征聘专门职类的工作人员及他们的职业前途所可能采生的一切后果，

1 4 同上，第 1 0 6 段。



7 1 。 最后，在答复关于各组织在现行制度及薪给水平下征聘一般事务人员是 

否会有困难的问题时，各组织的代表答复说，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由于当地市场 

情况，在某些职业方面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一般来说，征聘合格的一般事务人员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订立一般事务职类人员服务条件的 

一般原则和方法

7 2 。 委员会按照下面的计划审议了订立一般事务职类人员服务条件的一般原 

则和方法：

( ^ ) 基本原则，即一般事务人员的薪酬是否应该继续比照当地条件来订立， 

还是应该按照其他的标准来订立；

( ^ ) 如果继续用当地条件为基础，那么应该采用哪一种当地条件（通常最高 

待遇，或其他条件〉；

( ^ ) 决定当地条件的方法；

( ^ ) ' 把获得的关于当地条件的数据转换为内部的薪给表；

 ̂ 6  ̂ 一般事务职类的其他福利和津贴。

7 3 。 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在提交委员会的意见中宣申，各姐织所 

提供的薪̂给率必需不低于当地其他雇主所给的薪水，以便能够吸引并保留具有所需 

才能的工作人员。 行政协调会反对采取类似专门职类适用的诺贝尔梅耶原则的全 

球性作法，因为，把它作为一个适用于所有工作地点的一般原则,将会在大多数工作 

地点造成薪水过高现象。 它认为，不低于当地其他雇主所提供的薪给的确切意义 

最好是用 " 通常最高待遇" 的公式来表达，但它提议在解释这个公式时最好是使用 

实际的和数量性的措词，而不要只从字面上解释。

7 4 ^ 国I示公务员联会代表提交国际公务员联会理事会在一次非常会议上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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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过的意见时强调，这些意见只与总部工作地点有关； 国际公务员联会将在 

适当时候提出它对外地工作地点的寫见。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虽然可以订立若 

干一般应用的原则，但每个工作地点1^用这些原；；̂|』的详细方法应该在当地工作人员 

代表的完全参与下由当地决定。 因此关于这些原则在日内瓦的详细应用情形，它 

认为委员会应该在作出任何结论以前与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代表举行充分的协商。

( & ) 基本原则

7 5 。 委员会注意到，自一九四六年起大会就采用了下面的原则，即 一 般 务  

人员的薪给应该参考当地的条件来订立，首先在纽约，然后在其他每一个工作地点 

实行 . 它考虑过采用一个类似专门人员职类所用的诺贝尔梅耶原则的国际薪给表 , 

或采用区域薪给表的可能性，但它观察到，不论用那种薪给表，适合薪给水平最高 

的国家的薪给表对其他国家就会太高.为了把各国水平的不同考虑进去以纠正单 

一薪给表的缺陷，就必须建立一个类似专门人员薪给所用的服务地点调整指数的一 

个调盤制度，但又并不相同，因为那种调整制度太过复杂而难以采用的。 因 

此委员会得出结论，除了参考每个工作地点的当地条件来决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 

薪给以外，没有其他可行办法。

 ̂ ( ^ ) 应该采用哪一种当地条件

1 6 . 委员会注意到与^ 通常最高 '’ 的当地待遇比较的原则是一九四九年^弗 

莱 明 ^ 专家委员会所提出的，嗣后得到了所有审查机关的基本肯定^虽然没有肯定 

其详确的公式〉。 使用这项原则的理由是，各组织为了得到具有所需标准的工作 

人员，它就应该能够与雇用同等资格工作人员的其他雇主竞争，即那些提供当地通 

常最高待遇的雇主。 公务员制度咨委会在一九六五年肯定这个原则时，曾链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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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意，认为"通常最高薪给率应该被了解为最好 '̂3雇主们所用的薪给率，但不必 

是绝对最高的” 。 委员会也注意到原先的公式“通常最高薪给毕” 已经被“通常 

最高侍遇" 所代替，这意味着薪酬的比较不应只限于薪给率，也应更广泛地包括到 

其他的雇用条件，例如： 职业的稳固、升迁的机会、退体和健康保险办法，及附 

‘加福辆。 在比较时考虑这些因素到什么程度将在讨论的较后阶段再作比较仔细的 

审议 ^ 参看第 1 5 5 和 1 5 6 段 〉。

7 7 。 委员会询问" 通常最商待遇" 原则是否仍然有效，以及如果各组织捷供 

的条件不一定能与最好的雇主的条件相比时，是否它们就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工作人 

员， 特别是它考虑每一个国家内的当地公共事务部门所提供的条件是不是就算充 

分，换句话说，采用一种好象是按国家来应用诺贝尔梅耶原则的作法。 委员会得 

到了若干总部国家内-一般事务人员薪给与当地公共事务人员薪给之间的现有关系 

的资料，并且注意到， （在考虑到每一部门内的相等等级尚未确定而留有余地以后） 

在例如纽约、日内瓦、巴黎等地方，其差别的大小是报有出入的。 如果对其他的 

非总部国家进行比较，则这些变化有可能甚至更疆著。 委员会得出结论，各国公 

共事务人员薪给与其他雇主^ 不论是最好雇主或乎均雇主〉的薪给之间没有统一的 

关系。 各姐织及工作人员的代表指出，各组织在许多国家内的蘇要都与当地公共 

事务上的需要大为不同； 在一个混合的国际坏境中工作对工作人员增加了格外的 

要求 , 远超过仅仅语言的要求。 因而，如果各组织提供的薪给等于当地公共事务 

薪给，则无从保证它们能与其他雇主竞争更好资格的工作人员。^各组织的代表提 

出他们的意见说，在许多二作地点，事情不是这样，如果它们不能提浜比当地公共 

事务薪给率更好的薪给，则各组织将不能提供所派期的服务。 委员会得出结论， 

虽然与当地公共事务薪给比较的原则对一些工作地点来说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不 

一定在其他工作地点也令人满意。 以当地公共事务薪给为基础，再依照当地公共 

事务薪给率与当地其他雇主提供的薪给率之间的关系而加上一个尾数的作法^尾数

的比例随地点而不尚〉1’ 还是避免不掉与通常最高待遇比较的坏处，'而且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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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反对理由。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 , 如果只与当地公共事务薪给率比较【【口 

作为适用于所有工作地点的一小普遍原则，那是行不通的。 ‘

7 8 ， 在看到各个工作点所取得的经验而对这个原则作可的进一步审査以 

前，委员会看不出除了与通常最高待遇比较的办法外， 外还有什么办法。 在这 

期间 , 该 '̂承则盤缓有效，直到它被大会修订为止，因此，这个原则也将被应用于一 

九七七年在日内瓦从事的调查上面。

7 9 ， 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样# 释和应用这个原则。 因此，委员会面前的 

任务是设计一个明确的方法，并且在方法制订以后，保证它会受到遵守和得到统一 

的应用 ^ 不会象一九六五年的^ 指导原则^ 那 样 〉。 因此，必须仔细地确定能够 

搞清 " 通常最高侍遇" 的方法。 只有用这种实际的作法，委员会才述最好地为这 

一个被批评是含混不清或甚至自相矛盾的公式确定其确实意义，特别是 ^ 最高^和 

" 通常 " 两词所应有的相对比重。 无论如何，祐一件事是清楚的，所将调查的雇 

主数目应该大到足够保证所找到的薪给率不仅以绝对激高的为限，并且也能够说是 

通常性的。



(^)确定当地条件的方法

8 0 ^ 委员会注意到，一九六五年的" 指导原则" 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 & ) 对于那些可取得外面公开可靠的薪给资料的大城市^例如纽约》，可 

以使用这些资料，同时对一^小部分名声好的雇主对主要工作所付的工钱进行抽查， 

作为辅助； ，

(切对于没有公开资料的其他城市（如日内瓦、巴黎、罗马〉，就应该用 

统计抽样技术对鉴个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查，或对相当多的有最好雇主声举的外面公 

司进行调查；

( ^ ) 对于没有多少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城市（例如外地服务地点，只要进 

行少量的调查或使用其他雇主进行调查所得的结果。

8 1 . 各组织的代表都说，他们认为，这三种方法的任何一种都可在适当的情况 

下采用。 方法( )̂对纽约来说已证明很满意，方法( )̂对伦敦和外地服务地点来说， 

也证明很满意。 至于方法(巧，各组织认为，用统计抽样技术来对整个市场进行调 

查这个方法太过复杂，他们宁可采用加:先选定一组所认为是最好雇主的方法。

8 3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也觉得，在原则上，这三种方法郁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认为，在某一特殊情况下究竟采用何种方法，应在当地工作人员代表充分参加 

下作出决定。  ̂ ^

8 3 ^ 委员会的结论是，虽然它所定的方法应充分准确，以保证能够获取最好资 

料，但是也应有一些灵活性，以适应当地情况。 至于所讨论的要点，三种方法的 

任何一种在适当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接受的。 它注意到，委员会将根据规约和议事 

规则的规定同工作人员代表协商。 ~

8 4 委员会注意到，今后在某一特殊情况下不管采用哪一种最能适合当地情况 

的方法，决定采用和怎样应用这个方法的责任均应由委员会承担，委员会还应负责 

分析结果，从这些分折中弓I出结论，和建议每一服务地点的薪给表—— 根据规约第



十二条，这是它的责任（目前，它只建议总部服务地点的薪给表^。 每逢要进行 

一项调查，去收集资料时，委员会必须负责进行这项调查。 因此各组织对这些 

调查所负的责任和工作人员代表在调查中所起的作用都有根本的改变 。

8 5 ^委员会也注意到，当资料没有公布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雇主部儿寻求这 

些资料，但是不能强逼他们合作，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花时间和得不偿失的工 

作。所以此事有这样的危险，即如果所有的或一些雇主不愿合作，部么调查工作就 

会受胆，或者所得结果有一部分是无效的。 当地雇主是否愿意合作，尤其是进行 

调查的次数多少，是一个关键的因索。 其他机拘进行类似调查的次数也是一些雇 

主拒绝合作的理由之一，所以应该探讨参加这类调查的可能往。 在某些情况下，

国家当局或地方当局的支助是有一些帮助。 应族励各组织的行政当局同当地职业 

性雇主团体或职员协会建立不断发展的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将有助于他们在进行调 

查时了解当地情况和从事接触。

8 6 ’ 委员会考虑了三种牧菜资料的可行途径：由委员会自己的秘书处进行；由 

代表委员会工作的一组顾问进行；或由设在服务地点，并按照親约第二十七条的观 

定代表委员会工作的组织进行。 各组织的代表通知委员会说，他们对这三种途径 

的选择因服务地点不同而异。 在日内瓦，他们比较喜欢由委员会直接进行调查，

不赞成一直使用外面的顾问；在其他只有一个或两个组织的服务地点，他们认为应 

将收集资料的任务交给这些组织。 不管怎样，只要委员会有求于他们，他们就随 

时提供这类援助。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觉得，这三个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应 

视当地情况，在有关工作人员代录充分参加的情况下来进行选择。

81. 委员会的结论是，不管选用哪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必须符合统计上公认的 

有效原则，应能取得所期望的结果，即指出可以代表" 通常最高待遇" 的各种条件。 

虽然委员会在负责进行调查时，不为其他机构至今采用过的作法所束缚，但仍需避 

免在每一次调查中使用不同的方法。

8 8 ^关于选择调查对象的方法，委员会注意到有两种方法至今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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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日内瓦以外的一切服务地点，预先选定一组被认为是最好的雇主； 

最近在日内瓦进行的三次调查，对在该地区满足某些标准（如最少雇 

员数目等等〉的雇主适用了分层随机抽样法。

8 9 ^ 虽然委员会一般不排除第二种方法，不过它注意到，在日内瓦采用这个方 

法所得出的结果，特别是一九七五年的调查结果，在统计上的有效性令人怀疑（看 

第 1 4 5 到第 1 4 7 段 委 员 会 订 出 了 准 则 ，以指导选择调查对象名单的工作， 

他们应该足以代表以待遇最好闻名而且各组织在征聘和保特工作人员方面都可能要 

同他们竞争的那些雇主。 在这方面，它同意" 雇用条件"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 

加以解释，不仅包括薪酬，而且还包括其他条件，例如：雇用的稳定性；有一妻以 

职责和资历为根据的固定薪给政策；工作小时；养恤金和医药保险;雇主提供的其 

他利益等等。 应根据当地来源^ 例如：政府当局、商会、雇主或雇员协会等〉或 

从前的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来拟订最初名单，同时也把委员会委员、行政当局或工作 

人员代表所提议的任何名字列入。 委员会同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协商之后 , 

作出最后的选择。 一般的原则是，只有雇用等于一般事务职类水平的办事人员至 

少五十人的那些企业才可以列入名单。 以不影响保留所认为最好的雇主的原则为 

准，选完的雇主名单应合理地代表各不同活幼部门，决不允许某一部门在名单中 

支配地位。 每一企业应在该地区至少设立了四年。 在有大量可比较的联合国工 

作人员的总部服务地点，最后选定的雇主数目不得少过二十名；在较小的服务地点 , 

则可以少一点，但他们必须充分反映当地雇用条件。 从这一次调查到下一次调查， 

都应保证这个抽样调查名单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9 0 ^委员会也考虑这个问题，即当地公务部门应否经常列入待调查的雇主之列。 

一婴委员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不可将当地公务部门所支付的薪给置 

之不顾。 行政协调会曾经建议，如果当地公务部门设有同各组织内类似的工作而 

且 薪 给 比 其他雇主并不低很多 ’’ ’ 那么就应把它们列义。 委员会同意，如果当 

地公务部门是最好雇主之一，那就毫无疑问应把它们列入调查之列^而且有人回顾 

说，在许多调查中，包括在日内瓦进行的几次调查中，它 们 都 被 列 入 国 际 公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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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联会的一些会员和代表认为，如果发现公务部门并不是最好雇主之一，则在最后 

分析中列入它们的薪给将会減损" 通常最高待遇" 的原则。 有人指出，在某些服 

务地点，例如纽约，就很难确定应考虑哪一个当地公务部门（联邦的、国家的或域 

市 的 〉。

9 1 . 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只要当地公务部门有令人满意的相应工作，则 . 

无论如何邻应对它们的雇用条件进行调查。 如果发现这些条件是在最好条件的范 

围 内 ，则自动地将它们列入对结果的分析中。 如果发现这些条件比不上调查所 

得的好雇主的条件 , 则将它们列入无疑将改变通常最高待遇的原则；因此，只要该 

原则仍然有效，委员会就不能把它们列入，不过，当委员会重新审查这个基本原则 

'时，它会重新审议这个问题的。

\  9 2 ^ 委员会下一步考虑应对各组织内和外面企业内的何种工作进行比较。它注 

意到，选定的工作的数目因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数目有 

减少的普遍趋势。 各组织把这个减少的现象归因于很难在外面找到同一般事务职 

类中较高职等的工作充分密切相应的工作。 最近在日内瓦决定只对两项工作进行 

调查，就是因为希望不要反映据说一些瑞士雇主对做同样工作的男女在薪给上实施 

坡视的情况；因此，只有外面那些有男性雇员的工作才被列入，而那些例如打字员 

和秘书  ̂ 一般事务人员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等工作则被取消。

V 93 ‘ 委员会认识到，虽然经过适当的协商后必须在每一服务地点对工作进行最 

后 选 ‘但是它认为应该规定几条普遍原则。 选定的工作应能代表有关服务地点 

一般事务职类的工作；那些有一大批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可以代表该职类，而且奄 

外面有好的比较的其他若干興型工作都应予列入。 对于有较多工作人员的每一职 

务，应从各级（如初级、中级和高级）选定工作，初等工作对于提供较明确的比较 

尤有帮助。 最理想是把这个职类中每一职等的工作都列入，但委员会认识到，特 

别是在最低和最高职等方面，可能找不到雇用人员数目够多，或者能够明确地加以 

说明，使得外面雇主可以找出相应职务的那些：！：作。 如果推断法的需要可以保持

~ 38 ~



在最低程度，比̂较重要的是在每一职等最少调查两项工作，以便能对组织内同样等 

级的工作的外界薪酬进行比较。 因此，需要调查的工作数目至少是职等^在这些 

职等上找相应的工作〉数目的两倍。 在劳力工人和保管工人都列入一般事务职类 

的情况下，劳力工人、手工艺者和技术人员的一些工作也都应列入，如果这几类工 

作的当地薪酬条件同办公室人员的薪酬条件差别很大，那么所获得的薪酬资料在决 

定鉴个职类的薪给时不应起亥作用；那时就应该用这些资料根推薪酬而不根据分 

类，来决定在那一级上把这些工并入一般职类。

9 4 供比较用的职务说明应相当准确，以便确定职务的种类，特别是在哪一级 

上执行这些职务。 但也不应太过具体，以致在外面找不到相应的工作。 职务说 

明应强调工作内容，并以分类标准为根据。 语言要求应以该项工作所需要的语文 

技巧来确定（委员会注意到，这也一般反映在工作的叙级上^。如果服务地点的某 

一组织有一杳健全的分类制度，该组织的分类标准或实际职务说明也许可以适用。 

在日内瓦，需要制定混合说明，以便尽可能反映不同组织间的折衷情况。 不过这 

项工作将因联合国办事处至今还没有一妻分类制度而变得复杂；因此，主要必须依 

靠那些有分类制度的组织的情况。 如果发现类似工作的叙级有差异时，有关组织 

最后还得纠正其叙级办法，以便同委员会所使用的说明和对这项工作所定的薪酬相 

一致。

9 5 ^委员会同意，应牧集有关外面雇主付给所有有关工作人员的薪给和一切奖 

金 或举贴的资料例如 " 第 十 三 个 月 、假期或年终奖金、交通津贴等等。 在委 

员会还不能根据" 报酬总数" 进行比较之前，所有或件有用的资料都应予以收集； 

委员会将在稍后阶段决定哪一些因素可用来进行直接比较，哪一些在一般非数学性 

质的比较中可予考虑以及哪一些可以置之不顾。 工时如有很大差异，也应予以考 

虑 ; 另一方面，事假权利代表着各组织的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两类工作人员所 

共有的。 由于这项权利在对专门人员的薪酬同美国公务员的薪酬进行比较时没有 

受到考虑，因此在对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进行直接比较时也不应加以使用，不过它也 

件是 ;?^总的雇用条件进行普遍比较的一个因素。 一般地说，应以同考虑外面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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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好处或便利一样的方式来考虑各组织工作人员可能取得的好处或便利。应 

向每一雇主收集他对每一种工作付给实际雇用的工作人员的报酬的资料，关于最高 

和最低工资表的资料，关于雇员的年龄、在该公司工作了多久、担任这项职务多久 , 

以及性别^ 以便查明在不同性别雇员的薪酬方面有无任何歧视现象〉等资料。

9 6 ’由于拿来进行比较的内部薪酬是薪酬净额，因此调查所得的外面薪酬毛额 

应折算为净额、即减去个人所付的所得税^有家属的纳税人可能取得的津贴在决定 

内部扶养津贴时已加以考虑〉。 不过，不需缴税的现金和实物津贴应在求得薪酬 

净额后以净值计入。

把所得有关当地条件的资料变为内部薪给表

9 7’委员会注意到，有各种解释从外面所得的薪给资料的方法已被使用，以便 

确定适当等级，借以进行比较，去确定内部薪给水平。 这些方法包括： 取六个 

(或八个，或其他数目〉最好雇主的算术平均数；对每一项工作的最低和最高薪酬 , 

取其 7 5 百分位数；对每一项工作的所有个人薪酬，取其 7 5 百分位数。在日. 内瓦, 

使用了从所请的整个市场调查而得的新酬的9 2 白分位数^上三分之一的3 个四分 

位数的最高部分这就等于邦假定是最好的雇主进行调查而得的 7 5 百分位数。 

每一方法郁有可以批评之处：对于保留少数最好雇主的方法，可以说保留的数目 

(六个、八个等等）是任意决定的; 对于采用最高和最低數额.的方法，可以说这些数 

额不反映雇员在最低和最高暇额间的实际分配情况；对于使用个别薪酬的方法，可 

以说取得这些数据是很困难和麻烦的。 不过，也有人比较喜欢最后的那个办法 ，  ̂

因为这个办法如证明切实可行，则将是最准确的方法。

9 8 ^ 委员会对各种可行办法加以审议后认为，它必须要审查在不同服务地点进 

行各项调查所得的资料之后才能确定一小普遍适用的方法。 对于在日内瓦所得的 

资料的解释，它的结论可见本报告下面一节' ( 第 1 6 5 到 1 7 0 段 〉。

9 9 ^关于要与外界薪给(一旦确定后^相比的内部相应点^有关职等的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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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考虑了各种可能办法：职等的中点，对外面和里面相应工作的人员的平均年 

龄和或服务时间长短进行比较而确定的一级，各组织内各职等工作人员的平均职 

级或从开始职等第一级直到高等职位的最高一级的分级表。 使用年龄和义或资历 

或某一职等的工作人员的平均职级的各种方法都受到了批评，理由是这些方法太过 

依赖调查进行时工作人员的组成状况，从而导致每一次调查的结果都不相同。 委 

员会协商一致的意见是，应该依照用来寻找相应工作的职务说明，来决定作为内部 

相应点的职级。 因此，确定了的生手工作应以外面的生手工作来相应，并且等于 

内部取等的第一级（这类相应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们较易辨认〉；高级工作应 

以所需资历来下定义，并等于内部相应的一级〈接近或等于该职等的最高级〉。在 

这两小极端之间，与某职等工作人员的平均职级相当的职级都可以使用。

1 0 0 . 委员会认识到，薪给表不能单靠同外面比较后所得的各职等薪给来编制。 

薪给表必须在职等差额、职等差距和职等间重叠点上求得某些内部平衡，而这些关 

系务必不能因遂次对外调查所得不同结果而过份波动。 因此，薪给表的编制要靠 

判断，反映在外面所观察到的各种工作薪酬之间相对比较的趋势，但又保持内部和 

谐，避免因过于呆板地泰用调查结果而可能产生的歪曲。 编写薪给表时应以从組 

织和管理需要和从市场情况而来的分类结构为基础；因此，职等的数目和每一职等 

的职级数目可能因服务地点不同而有差异。

1 0 1 . 委员会在其第二次年度报告中注意到：在不同的服务地点，一般事务人 

员薪给表的最高级同专门人员薪给表重叠的程度极不一致，而且在薪给净额方面和 

在应计养恤金薪给方面，重叠的程度还更不一致。

1 0 2 . 首先，它承认一些重叠现象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即一些一般事务的高级 

职位所负的责任同初等专门职位的责任相同。 至于薪给净额，它也承认，借以制 

定两种职类的薪给的原则既然不同，那么就不能在它们的薪给表之间强行建立人为 

的联系；每一职类的薪给表的制定应严格适用各自的原则。

~ 1 0 3 .至于在应计养恤金薪给方面存在的重叠现象，委员会注意到，这主要是



制定两类应计养恤金薪给时所用方法不同而引起的。 专门人员职类的应计养她金 

薪给是从基薪算出来的，一般不顾及总薪给净额中以服务地点调整数形式支付的那 

一部份（在某一些服务地点，这一部分占很大比重另一方面，一般事务人员职 

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是从总薪给净额算出的，定期的薪给调整数已并入基薪中，并 

且立即应计养他金，各种津贴（语文津贴、侨居服务津贴〉也是应计养恤金的。在 

对这两种职类和对服务地点进行比较时，美金汇率的波场也会产生进一步的歪曲。

1 0 4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指出，下面的提议含有双重标准，那就是说，只 ' 

有一殷事务人员薪给相对于专门人员来说被认为过高时，才有采取纠正行动的必要; 

象在许多服务地点那样，当一般事务职类的最高级和专门取类最低级之间存在着非 

常大的差距时，并没有考虑采取这类行动。

1 0 5 . 委员会对工作人员薪给说、薪给总额和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应计养恤金 

薪给等问题的进一步审议，以及它有义务对日内瓦采用的解决办法见本报告下面一 

节 （第 1 8 5 到 1 8 8 段 〉。

1 0 6 . 最后，委员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应多久对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薪给审 

查一次，在各次调查之间应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调整。 它注意到，在总部服务地点， 

根 据 ，指导原则，的建议，大规模的调查平均每四年进行一次。 因此也就有需要 

制订一些程序，借以在各次调查之间对薪给作出智时的调整。下列各种方法都曾使 

用过：刊印薪给变动或价格变动或两者的指数；进行 " 小型调査" 或抽查，询问前 

一次大规模调查中调查过的雇主，雇员那时的薪给到现在增加了百分之几。与外界 

同一批受调查雇员的薪给变动相应的指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某些国家，唯一可 

能取得的官方薪给指数也是很不适用的。 在某些地方， ^ 小型调查^的方法很成 

功，但是，在;^一些地方 ^ 例如蒙特利尔^ ，则不可能从雇主族得所需的资料。

1 0 7 . 委员会认识到，虽然大规模调查很花钱和花时间，但是如果经常进行这 

类调查，也许会经济一点；最好能在完成若干调查之后对适当的调查频率作出决定。 

但是，不管是大规模调查还是" 小型调查"，都有因经常要求提供资料而使雇主的 

好意完全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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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 如有适当的指数，这就是最倚单的和最无争论的方法。在一些情况下， 

如无适当的工资指数，生活费指数也可接受。 1旦是，在把外面薪给总额指数应用 

于里面薪给净额时要很小心；以外面薪给净额变动来调整里面薪给净额，或以外面 

薪给总额变动来调整里面薪给总额，然后减去工作人员薪给税得出净额。这些结果 

都可能因外面薪给总额是否要在外面缴税而不同，因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薪给税率不 

一定同国家税率一样（纽约除外，在纽约这两项税牧密切相应^。

1 0 9 . 委员会也考虑用外面公务部门薪给的变动来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 )̂ 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其他福利金和津贴

1 1 0 . 至于挟养舉贴，委员会注意到它已在第二次年度报告内陈述了它的意 

见，即在每一服务地点，受扶养的配偶和受扶养子女的举贴数额应在考虑外面工人 

以减税和社会保险福利金形式获取的福利金后才决定。

1 1 1 . 至于语文津贴和侨居服务举贴，委员会注意到，提供这些津赂的理由和 

条件都应进一步予以研究。 由于一九七七年不能处理这件事，它将于一九七八年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到时各祖织将应它的请求提供更多的资料。 ‘

结 论

11 2^ 上述关于制定一般事务职务人员的薪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各种考虑只 

反映委员会的初步研究结果。 虽然委员会对所涉及的各项原则和各种方法基本上 

还没有审议完毕，但是，根据规约第十二条，它必须负责就某一服务地点的薪给表 

作出建议，所以它不得不根据经验来行事。 因此它决定，它将根据它在若干总部 

服务地点进行的调查所得的经验，就所涉及的一般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它希望以 

一篇文章〈或数篇文章^ 的形式发表这些研究结果，借以代替一九六五年的^指导 

原 则 " 。

《同上》，第 3 3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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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薪给表

导言

11 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曾于一九七七年间进行调查日内瓦其他雇主对雇员 

提供的、与联合国共同系统内在日内瓦设有总部或重要办事处的七个组织1 7 的一 

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可以比较的一般最佳条件；值得回顾一下这项调查所依 

据的法定条款和法律根据，以便对这些工作人员的适当薪酬等级作出建议。

1 1 4 委员会规约第十二条规定，

" 第十二条

^ 1 . 委员会应在各组织总部所在地和行政协调委员会随时要求增列的其他服 

务地点，为一般事务和其他当地征聘职类人员确立有关事实，并就这类人员的薪给 

表作出建议。

虽有上述第1 款规定，有关行政首长或长官得在与工作人员代表协商后 

请委员会决定某一服务地点的薪给表，而不是提出建议。 其所决定的薪给表应适 

用于在该服务地点同一职类的所有工作人员。

委员会依照以上第1 和第 2 款规定执行其职务时，应依照第二十八条的

本报告的本复述委员会于第六届会议结束时（维也纳，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 

日至九月二日〉所通过的报告仅加少许修改；该报告曾经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二 

十日提送秘书长及日内瓦其他各组织的执行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

1 7 联合国日内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 

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部设在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 

盟，根据它的立法机构的决定也适用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表。



规定与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丧协商。

 ̂ 委员会应决定其能承担本条所列各项任务的曰期。

1 1 5 .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罗马，一九七六年七月）注意到国际劳工组织理事院 

和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项请求 ’8 请它根据第十二条第1 哉，尽快负起它約各项职务 , 

特别是关于日内瓦的职务。 委员会决定，依同条第4 敦的规定，从第四届会议结 

束时开始，负起关于总部各服务地点的那些职务。 这项决定已告知各参加组织的 

执行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并已在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内向大会和其他立法机构报 

告 19。 大会在第3 1 /  1 4 1 么号决议第2 段内对于委员会打算立即承相其职务表 

示赞同，并请委员会" 及时提出其结论与建议，供大会第三十二岳会议审议"。̂大 

会又在关于秘书处成员的薪给和服务条件的第3 1 / 1 9 3  2 号决议内，于满意地注

意到委员会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请求决定提早承担其《规约》第 

十二条第 1 敦规定的职务后，向委员会提出下列要求：

" 工. 遣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按照其《规约》第十一条( )̂款的规定，急 

速订立振以确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服务条件的原则的方法，并根据这个 

方法及其《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的规定，展开一次对日内瓦当地雇用情况的 

调查，就现况下认为适当的薪给表作出建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在 

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 又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审查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服务

条件时，研究最近大大调整该职类工作人员薪给的决定的根据，并且在审议该 

职类工作人员的薪给和今后薪给的调整方法时，在影响到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 

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到这些调整的根据；

劳工组织理事院第二百次会议各项次定，第 4 0 段；世界卫 生̂大会第29^ 2 转  

决议 。

1 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在 1 / 3 0 〉第 2 8至 3 0段。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关 

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罢工事件的报告的 

所有方面，特别是第2 9 段中提到的某些方面，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这项报告 

的联合意见和秘书长对于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中第3 和第 4 项建议的意见，并请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表示意见 。 ’'

1 1 6 . 委员会没有接到过要它根据规约第十二条第2 款来"决定某一特别服务地 

点的薪给表而不是作建议的要求；委员会关于日内瓦所采的行动是根播该条第1 

款；̂亥款规定由它为一般事务和其他当地征聘职类人员确立有关事实，并就这类人 

员的薪给表作出建议"。 委员会曾经把调查结果和建议提送各有关执行首长以便 

每个组织的适当机关2。按照本身规程来取行动。 但是，依照标准惯例并顾到大会 

在第 3 1 / 1 9 3  2 号决议前言部分第5 段指出的"认识到在人事事务的管理方面与日 

内瓦的机构和组织保持协调的重要" 。 養员会的假定：对于它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

各有关组织会集体审议，并会采取共同立场。

1 1 7 . 大会要求委员会'狗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 ； 

依照这项要求，本报告亦已提送大会^ 以及其他各组织的立法机构〉。

调查的安排

1 1 8。委员会在；村I 告的前一 内说明了关于决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服务条件的原 

则和方法所作的初步考虑和结论，这是进行日内瓦调查的必要方针。 （由于这项调 

查处于优先次序，委员会不能在承担《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关于特别服务地点的 

职务以前完成对原则和方法的一般性考虑^。 在考虑一般性问题时，依照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关于‘‘有关整个共同系统的事项的规定行政协

2。 有些组织对于决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的权力，保留给理事机构，其他组织  ̂

^包括联合国本身^ ，根据其工作人员条例，却厲于执行首长。

一  1+6 -



调会向委员会提出了各参加姐织的意见，国际公务员联会也提出了工作人员的意见。 

但是，在考虑和日内瓦调查特别有关的事项时，委员会必须充分遵守同一规则中的 

" 当地有关事项^ 的各项规定，因化，要听取各有关的执行首长和有关的工作人员代 

表就这些事项的意见，无论是书面的根据第三十六条〉或口去的^根振第三十七 

条 ^ 。

1 1 9 . 委员会第五届会议遗憾地注意到：虽已发出适当的通知，它将进行讨论与 

日内瓦月賤地当地有关的事项，可是日内瓦七个组织工作人员协会的代表未曾利用这 

个机会向在纽约举行的委员会会议陈述他们的意见。 因此，委员会决定：为了保 

持 既 定 政 策 ，在把它得出的任何一般性结论适用于日内瓦特殊情况以前，日内瓦 

执行首长及工作人员的代表须有机会陈述他们的意见。 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主席、 

副主席和其他四名成员组成的工作组，在日内瓦开会，并在代表委员会为安排和进 

行调查需作出决定之前，注意这些代表们的意见（作出这些决定的责任，根据《规 

约 》第 十 八 一 二 条 第 2 款， 由類会予生席和工作团如同下面听述 ， 该工作组给 

予日内瓦执行首长和日内瓦工作人员两方的代表每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就与日内瓦 

调查有关的一切事项充分陈述意见；而且这些代表又能就技术性的细节事项上，以 

及资料的实际收集同委员会秘书处充分进行协商。 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维也纳， 

一九七七年八月至九月〉审查了所收集的资料，在它编制调查结果和建议以前，有 

关的执行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又可以陈述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载在下面^也见附 

件三义 )̂。 因此，委员会相信它已充分遵守了《规约》第十二条第3 款的要求， 

即： " 委员会依照以上第1 和 2 款执行其职务时，应依照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与执行 

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协商

1 2 0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上就进行调查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委员会订定的详细 

计划和时间表等事项所达成的初步结论，由主席通知了应邀参加一九七七年四月十 

二日曰内瓦会议的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 在那次会议上，主席提到委员会关 

于一殷事务人员职类服务条件的责任，调查的由来，第五届会议作出的初步结论， 

和委员会核定的调查工作计划。 他向各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保证便利他们充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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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调查并请他们合作。 执行首长的发言人欢迎这个调查并保证合作。 工作人员 

代表的发言人强调工作人员的观点如下：

^(^)当地一般最佳条件只是确保工作人员达到宪章的要求的各组织的最 

氏̂基础I

" ( ^ ^ )委员会在可以决定整个方法以前，不应宣布调查的任何部分；辱员会 

不须要在下届大会以前解决整个问题，它只须要向大会报告进度。

" ( ^ ) 工作人员的代表充分参加是重要的；迄今还没有真正的协商。

"(引委员会的任务只是作建议；接受和执行该建议，最后还待工作人员 

和执行首长之间协商；

" ( ^ ) 委员会的时间表不切实际，既未考虑到工作人员代表需有时间同他 

们的成员协商〔又未考虑到他们按照他们的其他承担参加调查的实际可能性〕；

"(幻要员会审议调查结果的会议应该在日内瓦举行，不应该在维也纳举 

行 " 。

1 2 1 . 工作人员代表随后与主席几次会谈，要求推迟举行委员会的工作组会议， 

因为，在可以預见的日期，许多工作人员代表要前往新德里出席国际公务员联会的 

会议；主席应允了这个要求。 他们又请委员会1 冗所决定的原则一一頭先选定一组 

被认为是雇用条件最佳的雇主来进行调查一加以修订，回复到从前的调查方法，

即：从拥有最低必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人数的一切雇主中随机抽样。 主席把这问 

题发交给工作姐。

1 2 2 . 在此期间，委员会秘书处与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就技术上的准备工 

作继续进行协商，这些工作包括： 选定用前段提到的两种方法之一调查的雇主样 

本；编制调查的工作的说明；颈备收集的资料的定义和编制问题单；把外面薪给毛 

额折算净额的方法。

1 2 3. 同时，主席由帕斯卡尔。弗罗肖先生陪伴，会同秘书处，与日内瓦报多公



共机构及雇主和工人代表接头，以便：告诉他们关于调查的情况和谋取他们的合作 , 

获取日内瓦经济和劳工市场的背景资料及找寻特定事项的资料。 接头的人士中有 : 

共和国联邦委员会主席兼日内瓦州长；日内瓦市长；州政府人事室主任；一个主要 

的雇主协会雇主协会联合会的秘书长；两个办公室工作者工会的行政人员； "私营 

银行 " 的一批代表；和一家大报行的人事经理；巴特尔研究所的行政人员；联邦工 

商劳工局，州财政厅，州统计部及联邦保险局的行政人员。

1 2 4 委员会工作组包括主席、副主席和住所距离日内瓦最近的四位成员^弗要 

肖、希利斯、诺塞夫及普利翁等先生）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日内瓦. 

举行会议，审议了下列各点：

 ̂ ( ^ ) 调查的奥型^ 随机抽样还是预先选定以认定的最佳的雇主为样本  ̂ ；

"(巧1 进行确定的调查的类型采用的实际方式（雇员分等分类的方法，抽 

样的方法和样本大小；或编列认定的最佳雇主名单〉；

"(( )̂ 选̂择调查的职位并核定职位说明；

( ^ ! )选择应收集的资料并核定调查表和给雇主的说明信；

" ( ^ ) 设置调查队并定出给它们的指令；

"(巧将外面的薪给毛额折算净额的方法；

"(吕） 工作人员代表关于第六届会议地点的请求。

会议报告已提送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1 2 5。至于调查类型（颜先选定还是随机抽样），因工作人员代表曾经以口头和 

书面两种方式强烈表示赞成随机抽样的方法，工作组深入地重行研究了整个问题。 

在仔细研究了工作人员代表提出的各种考虑后，工作组总结说，根据既定的调查目 

的 （即：查明当地最佳雇主提供的条件〉频先选定的方法较为适当而且在取得有关 

资料上，是比随机抽样为好的一种方法。 工作人员代表因此发表声明抗议代表委 

员会的工作组所作决定，声明内有如下措词：



^ 工作人员代表不接受颁先选定的方法。 他们认为此种方法远不及抽样调查  ̂ ‘ 

方法正确 。 他们并认为使用此种方法将严重减弱得到的结果的可靠性，并损 

调查的可信程度。 他们对于使用此种方法，或使用此种方法得出的任何结果， 

不能作任何承允。

两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不再参加进一步的调查工作；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人员 

的代表已绝对不参加，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代表后来却恢复参加。

1 2 6 . 赞成一种或他种调查类型的理由全部载在工作组的报告内，并经委员会第 

六届会议本身重新研讨；那些理由在本报告稍后部分摘要叙述。 ^见下面第1 4 5  

― 1 4 7  段 〉。

1 2 7 .工作组鉴于已决定采用颜先选定认定的最佳雇主力样本的方法来进行调查 

它就着手编制列入样本的雇主名单。 这个名单本身是以日内瓦雇主协会联合会秘 

书长提供的一份名单为根振；那个组织与日内瓦主要的公司雇主日常接触，并为它 

们集中支付保险费，从而知道各雇主的薪给数额；因此它被认为特别有资格就那些 

是最佳的雇主表示意见。 并且，这个名单又经办公室工作者成员占最大数目的两 

个工会 ^ 日内瓦雇员协会；瑞士商业報行雇员协会）的行政人员反复核对，他们建 

议了若干增减。 此外，又曾一再请求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就名单发表意见 

或建议增添。 行政当局的代表说，他们接受这个名单；工作人员的代表说，他们 

不能评论这份名单或提议增添，因为没有客观资料可作评论或增添的根振。

1 2 8.这份名单载列所有各方所建议的名字，共计五十四个。 鉴于委员会所说 

的，调查雇主应不少于二十个或多于四十个的初步总结，工作组本打算从名单中再作 

一番选择。 但是由于顾到工作人员偏爱较大的样本，以及有些接洽的雇主不予合 

作的可能性，因此工作租决定保留所有建议的名字，只有几个例外；内有五名雇主 

经劲:查证，发现不符合五十名办公室工人的最低需要，一名雇主不肯提供此项资料， 

^ 有三名提供的资料，经日内瓦雇员工会认为可疑。 因此最后订定的名单包括四 

十五个名字。 按照业务的部门分类名单的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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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 18  ^ 大報行：3 ；私营儀行；5 ；其他瑞士银行：3 ；外国银行 ： 7 ^

保险 ： 4

私菅部门，

金融除外： 工业和商业： 1 2；资料 ： 3 ；运输：^ ) 。

当地公共

机构 ： 3 ^ 州机构和市机构〉

其他 ： 2 ^ —个会员国的常驻特派闭；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除了七个外国銀行外，在工业、商业和资料部门的十八个雇主中，一半以上是多国 

公司。

1 2 9 . 至于调查的职位的选择，工作组注意到：前次日内瓦调香中只调杳了两神 

职位，职位说明的妥当性是有疑问的。 上次委员会秘书处与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 

的代表之间举行协商时，制订了十五种职位的说明草案。 由于不同组织的工作安 

排方式有差异^ 某些情况下同样职位的等级不同〉，这些谈明只述及各鲍织间的职 

位的共同特性，而不是特定职位的实际说明；但是，行政当局的代表向工作组肯定 

地说，每个职位，按照各自的结构和分级制度，是可以辨认的。 同时，为了确保 

这些说明能使外面的雇主明白易懂，没有提到那些特定的内部程序和惯例，并按照 

共同承认的技术和组织情况确定职权和责任。 已经编定并经行政当局和工偉人员 

的代表接受的说明包括十五种职位（也见附件三  ̂ 0 如下：

(职 等 〉 （打字、速记、秘书类） （办事员类） （其他 ^

2 打字员入 一  ~

3 打字员旧 I&藏室办事员  司机

办事员兼速记员 ，数据打孔员

~  51 ~



0 - 4  办事员兼速记员

秘书

会计员义 胶印机操作员 

电工

电子计算机操作员0 - 5  秘书

0 - 6  —等秘书

会计员 2  

会计员 0

工作组注意到：虽然委员会曾经强调，必须把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中最低级 

和最高级职位包括进去，但无论是0 - 1 或 0 - 7 职等，都找不到既可代表各组织 

中实际上已有相当数目存在、又可按外面雇主明白易# 的词句说明的一些职位。它 

7？̂ ^ 按十五种0 ~ 2 到 0 ~ 6 的职位的薪给，足可推算出0 - 1 和 0 ~ 7 的薪给。

1 3 1 . 工作人员代表虽然接受把调查的职位数目，由两小增加到十五个，但在原 

则上，对于列入主要或完全由妇女担任的职位，表示疑问；因为有证据显示：有些 

雇主对同样职位，付给妇女的报酬要比男性为低，并且定为" 妇女职位 " （即：打 

字员、秘 书）的工作，报酬通常比同样工作内容的" 男性职位 " 为低。 工作人员 

关切的是：日内瓦外面雇用已有此种基于性别的跋视存在，不应反映于联合国的薪 

给表内；工作组对这种关切，7哀认是正当的。 但是，它认为不可能把多数为妇女 

担任的一切职位都徘除在调查之外， （象日内瓦以前的各次调查那样〉，因为这些 

职位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占大多数。 如果发现有这种彼视存在，在解释数据和适 

用数据编订内部薪给表时就应作出纠正。

1 3 2 . 因此工作组核准了颈备调查的十五种职位的名单^列有一种不同的职位目 

的是要查明其中一种职位起薪的数字〉，以及相应的说明。

1 3 3 . 已经编制了一份问题单草案，目的是获取：第一，关于每个^ 业的一般资' 

料，它的工作人数，它的拟订和调蕃薪给的方法，它提供雇员的现金报酬的不同项 

目，它的关于养恤金，关业、意外和健康保险的办法，其他现金津贴，工作时数和 

假期，现金和实物福利；第二，尽可能符合十五种职位说明的个别雇员所得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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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代表反对把某些问题列入，理由是，涉及工作人员认为是越出调查范围以 

外的事项，或会得到可能引起误解的答复。

1 3 4 工作组确认：为符合委员会所给的指示，它的目标是获取关于广义的服务 

条件的资料。 但是它提到：委员会对于如何使用资料中不同部分要到以后才能作 

出决定，并明白表示：不会把所有资料都用来作数学上的比较。 在考虑了行政当 

局和工作人员的代表的意见后，工作组核定了收集资料的项目单和问题-绝的全文。 

虽然收集进行调查的那个月的薪给资料比较方便，但还是议定收集一九七六日历年 

给付的薪酬，以便对于年终奖金和其他一次给付的款项可用统一方式计算。

1 3 5 . 工作姐确认委员会的意向是：成立两个调查队来收集资料，每队包括三名 

成员，一名（队长 ^ 由委员会秘书处派任，一名由行政当局指定另一名由工作人员 

代表充当。 工作组提到委员会已作出决定， "调查队中请行政当局及工作人员协 

会提名的那些成员，一经主席核准，即代表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必须遵守联舍国 

工作人员条例第1 . 5 条及其他组织的相应条文的规定" 。 调查队的成员工作时， 

尤其是访问雇主时，不能认为他们是行政当局或工作人员提名的成员；他们都是代 

表委员会行事。 关于一切在调查进程中获悉的资料，对他们本身的行政当局或工 

作人员协会都必须保密（光其不能说出个别的雇主〉；他们在以后的任务上或工作 

人员的活动上有权使用的资料，只限于向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内所载的那些资料。

1 3 ^ 内部薪给表是按薪给净额订定的，工作组注意到：外面的毛收入须减去无 

受扶养人的雇员对收入应缴的所得税^联邦、州和市所得税^ 的平均数额，折成净 

收入。 大家同意为此项目的，州税务机关为实施" 按来源征税"制度所定的平均 

扣税计算方法是最可信的基础，因此，把毛额折算为净额可按照州用"按来源征税税 

率表 ’’ 收集的薪给数字是一九七六年的薪给数字，所以应该用该年实行的税率表 。 .

1 3 7 . 工作人员代表曾经要求：委员会审议日内瓦调查报告的会议不在维也纳而 

在曰内瓦举行以便他们出席和与他们的成员接触。 主席与工作组成员协商后，告 

诉各代表说^委员会受到两个约束，一是它在两年以前已经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邀请，二是已为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作出了安徘。 而且，在维也纳开会也是委员会 

访问不同的参加机构的总部的一系列计划中的一部分。

资料的收集

1 3 8.问题单和职位说明已附在主席的信中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发送选定 

的四十五家企业。 调查队在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访问了接受合作的^ 业，在雇主 

已经答复问题单的场合，就由调查队核对答案^特别是关于提议的相称的职位和汇 

报的薪酬项:目的是否妥当〉并加补充；其他情况下，问题单就在访问期间填好。 关 

于资料中某某部分的列入，或删除，以及这些项目的记录方法，都由调查组成员与 

要员会秘书处共同决定。

1 3 9 . 邀请对调查给予合作的四十五个雇主中，二十七个己作正面的答复。 拒 

绝合作的雇主举出的理由，形形色色，往往一个雇主举出几个不同的理由；这些理 

由大致可归类如下：

( ^ ) 实际理由^ 太忙；鱼责人渡假；本身的薪给制度正在修订〉；

( ^ ) 技术上的理由^ 没有相应的员额  ̂ ；

( ^ ) 不愿意合作（最近已经对同样的调查提供了资料； " 无互惠性"，意思是 

说，调查的结果，或联合国的薪给率，对他们决定本身的薪给率都没有用处；不颜 

备泄漏关于他们的服务条件的资料，特别是有些雇主不愿泄漏关于薪给以外的某些 

报酬项目的资料；有一雇主明白表示拒绝协助联合国〉。 有几家娘行说，它们与 

同组的其他成员实施的条件极为相同，因此觉得该组不需要一个以上的成员提供资 

料。

1 4 0 . 在接受合作的二十七个雇主中，后来发现有五个雇主提供的资料没有用处， 

原因如下：

( & ) 两个雇主的雇员中有关的雇员人数大少；

( ^ ) )两个雇主能够提供薪给表，但不能提供关于雇员的个别资料；



( )̂ 一个雇主的人员编制中确实相称的职位太少。

1 4 1 . 因此，总共从二十二个雇主获得有用的资料。 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代表 

在收集资料阶段结束时，都能取得这些资料；对于这些资料的记录的正确性，无人 

提出过疑问。 资料的搞录也已提供给参加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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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收到的文件及听询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

1 42  ̂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收到了 ：

( )̂ 它的工作组的报告和关于这个调查的筹备阶段的补充资料；

(̂ )) 关于所牧集数据的报告 , 借 电子计算机之助印出取得的所有薪给数据

及有关雇员的性别、年龄和服务时期（在大多数事例中，个别列出雇员的这些方面, 

但在少数事例中，则列出同类雇员闭体在这些方面的平均数  ̂ ；

( )̂ 从各种观点对数据所作的分析及各种数据解释方法的效果的说明；

(̂ !) 六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协会的意见，连同第七个组织〔知识产权组织〉 

工作人员协会单独提出的意见。

1 4 3。 这次会议期间提出了关于各种解释方法的效果的其他实例，包括日内

瓦各组织行政当局提出的一个建议。

1 4 4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依据其规约第1 2 条(^)和第 2 8 条(^)的规定以及关

于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有权就若干组织所关怀的地方利益亭项以书面和口头提 

出意见的议事规则第3 6 和 3 7 条，给予日内瓦各组织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协会的代 

表口矣提出意见或补充意见的充分机会。 这些提出的意见在附件三、 ^中有扼要 

说明并将在下面有关各节中提到。

调查的方式

1 45^ 工作人员的代表们重申他们反对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員会工作小组为该 

委员会确立的调查办法，即以抽样方式，预先选出其所假定的最佳雇主。 他们认 

为以前在日内瓦进行的三项调查全都使用任露抽样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上是更为 

有效的，因为它不仅无需选定一批假定的最佳雇主，而且提供了整个劳工市场的广

 ̂ 6̂ ^



大面貌。 他们认为在日内瓦的特别情况下，唯有任意抽样方法才能产生有效的结 

果。

146.  公务贸制度员会首先指出它决不为先前各次调查所用的方法束缚。 

委员会规约的实施已在一般事务人员薪给方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情况。 按照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1 1 条的规定，委员会有权决定一套方法。 该条约中虽然列 

载这两种方法，但并不预断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来可能对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和 

行政协调委员会前所通过的^ 指导原则 ’'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曾指出这些原则替要 

修订 )采取何种态度。 从统计学的观点上来看这两种方法的相对利弊，委员会征得 

专家寫见认为两者在统计上均可接受。 任意抽样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宜于决定平均 

薪给；但是在决定这个调查中所需的最佳现行薪给方面，预:先选定的方法如果抽样 

得当，则确有明显的优点。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编制所假定的最 

佳雇主名单时所用的方法确实有如上文第1 2 7 和 1 2 8 段指出，提供了一个确能代 

表日内瓦最佳雇主的名单。

147.  除了两个方法在统计理论方面的相对利弊以外，委员会还注意到在联 

合国共同制度内举办的先前各次调查中用这两个方法吸取到的实睹经验。 在那方 

面，委员会注意到顾先选定的方法是各组织进行调查其他所有总部服务地点时所使 

用的方法（在纽约和伦敦，均使用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果〉；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方 

法而言，并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其所以有时发生困难者是由于解释方法或其他原因 

所敦而非因使用预先选定的方法之故。 另一方面，任意抽样方法仅在一九六六、 

一九六九和七五年日内瓦各次调查中用过；其所造成的三次调查结果在一九六六 

年受到工作人员的反对，一九七五年又受到工作人员和行政首长的非议；他们双方 

在一九六九年接受这些结果时决定使用这些调查结果的9 2 百分位数，而不用先前 

所用的 7 5 百分位数，作为比较点。

关于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忆及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对于使用第9 2 百分位

数作为外界的比较点和使用每个等级的中间一级作为内部的比照点的这一办法

曾保留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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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范围

14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自始便注意到根据调查结果确定薪级的方法是有些

险的，因为所有这类调查的范围完全取决于外界雇主的合作意愿，联合国对于这 

些雇主只有说服的力量，他们必须作出重大努力来提供大量详细资料而联合国系统 

却不能给予报答。 不过，任何调查方式同样会有那种危险，所以任何人都没有理 

由认为以任意抽样方法选择的雇主会比经选定为最佳雇主的那些人更愿意答复问题 9

如果贝特勒研究上次举办的调查得到了较多的答复，那毫无疑问地是因为该次调查 

只要求提供两种工作的薪酬数据，而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其他就业条件的问题。 关 

于所调查的职位数目和所要探知的其他就业条件，委员会肯定认为日内瓦以前各次 

调查结果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它必须寻求更充分和更详尽的资料，即使答复率 

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亦所不计。

1 4 9。 工作人员代表认为收到问题单的4 5 名雇主中只有2 2 名提出了有用的 

数据，而且所得到的数据并不足可靠的基袖,据以作出关于日内瓦薪绝水平的结 

论。 他们特别指出这种抽样调查的范围太小，不足以反映日内瓦各工作部门间的 

均势 ^特别是过分着重公共行政〉过于着重大雇主和女雇员。

150.  关于最后获得的2 2 名雇主的抽样范围，委员会首先注意到它符合委 

员会的一般标准，即应该调查的雇主人数在2 0 名至 4 0 名之间。 第二，它便于 

同其他总部服务地点各次调查的抽样（例如，巴黎为2 7 名、维也纳为2 6 名，蒙 

特利尔为 1 2 名，最近十次调查的平均数为1 8 名 ^和一九五七年日内瓦调查的12  

名取样相比较。 第三，所得的工作比照数目^ 即按照经过调查的职务说明到定 

的外界雇员和取得的这些雇员薪给数据〉要比使用任意抽样方法的日内瓦以前各 

次调查所得的工作比较数目超过一倍以上〈前者为 1 9 7 0 个后者为9 5 7 小 ）。就 

个别薪给数字的最后分析来说，意义重大的是工作比照数目而不是雇主人数；显而 

易见，经过调查的工作愈多，工作比照的数目就愈大，如果在最后分析中使用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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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所有工作数据，则根据 1 9 7 0 个薪给数据构成部分计得的结果必然比根振这 

些构成部分的半数计得的结果更为正确可靠。

1 5 1。 关于各个工作部门间的均势，所得的私人部门答复  ̂ 4 0 人中有 1 7 人 

答复，等于百分之四十二）几乎同整小答复率  ̂ 4 5 人中有 2 2 人答复，等于百分之 

四十九〉 相同。 在那个部门内，经所调查的報行中，有百分之三十九提供了 

有用的数据，它们包括百分之三十三的大後行，百分之四十的私人報行、百分之三 

十三的其他瑞士報行和百分之四十三的外国銀行。 在保险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二 

十五的公司提出答复。 在私人和商业性企业中，有百分之五十提出答复。其中约 

有半数为瑞士公司，其余的一半为多国企业或外国企业。 收到的来自三个公共行 

政机构和其他两个非营利机构〈一为政府使团，一为研究机构^的百分之百的答复

如列分重比的'斬各关有中样抽后最的主雇名22和样始的主雇名54将 

：

盆
下

22

原始样品 最后样品

( 百分数） ( 百分数）

銀行 4 0 31. 8 2

保险 8’ 8 9 4  5 5

工业或商业 4 0 4 0 ’ 91

私人部门共计 88  ̂ 8 9 11. 2 7

公共行政 67 13. 64

其他 4  4 4 9。 0 9

100. 00 100. 00



确实破坏了抽样的均势。 不过，这些数据显示都些雇主都列在总平均薪给样品中 

位的左右 , 所以它们实际上并不造成不当的上下偏差。 此外，所采用的解释数据 

的方法使得特别雇主的数目多少毫不相干，因为使用个别薪给比率后，每一薪给比 

率就可以权街其本身薪给 , 而不管提供薪给比率的雇主为谁或雇主数目有多少。

152.  有人说这种抽样忽略了中小型的雇丰祭员会认力这话是51无 ^的 以 前

各次调查所指出，它坚决主张不用小雇主来傲样品 它用于这一方面的准则是每0

雇主至少应有5 0 名任何性别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事实上，这个准则可能与以前所 

用的最少得有十名男性职员的准则毫无不同，因为在女性职员具有压倒多数的情况 

下，有十名或十名以上男性职员的一个么业不可能没有五十名男女职员。 委员会 

进一步注意到工作人员以前同意的任霉抽样方法着重最大雇主的程度两倍于较小的 

雇主。

153.  委员会也不能同意下面的说法，即取样的不平衡是因为它包括百分之 

七十四的女性雇员和百分之二十六的男性雇员。 这个比数实际上是所调查的工作 

中外界雇主的男女雇员比例，也是女性雇员在所将确定薪给的人员中所占的比例，

日内瓦各组织中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男女比例甚至更高^ 参看附件三.？〉。 在 

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理由设计一种样品显示男女雇员的比例不同于外界雇主间或 

各组织中现有的男女雇员比例，或者按照那种样品调整男女雇员的比例。

1 5 4  总结说来，委员会在谨慎审议所提出的关于调查方式和所得数据可靠

性的所有反对意见之后，新定所用的调查方式适当，所得的数据已提供了一个充分 . 

而可靠的基础，可以用来确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适当薪给水平。

报酬以外的服务条件

1 55。 委员会忆及一九五0 年以来大会为确立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水平而核 

定的原则不只提到现时的最佳薪给而且提到就业的"当时最佳条件" 。 因此，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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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曾试图牧集关于报酬以外的就业条件的详细资料。 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已在附件 

三  ̂ 2 中加以扼要说明。 委员会曾审查有无可能在缺乏可接受的全部报酬评价办 

法时，将这种多属质量方面的资料同关于报酬的数量数据联系起来。 它特别考虑 

到是否应该用一种数学的比较方法计算可用数量表示的某些分子，例如每周工作时 

数或每年应有事假等方面的差别。 ’

1 5  委员会总结说虽然雇主对他们的雇员提供的非现金福利因雇主不同而

大有差别，但是日内瓦最佳雇主提供的其他就业条件的一般水平颇高。 这些条件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提供的条件作成精确的数学比较，但 

可以说是联合国在某些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例如工作时间和事假〉，而外界雇主在
I

其他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例如失业保险、各种红利〉。 如果所用的解释结果的方 

法，不仅查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最佳雇主团体而且只用那些雇主来作最后的薪给分 

析，那就可以遂一比较那些雇主提供的其他条件和各组织提供的其他条件。 但是 

委员会既已采用了它最后所采用的方法，现时就不得不只限于作出一般性的判断， 

即整个 2 2 名雇主团体中现有的其他就业条件可与各组织提供的其他条件作出广泛比 

较；因此，委员会认定不应单单挑出便于数学比较的那些条件例如工作时间等，它 

也不认为应当用这些条件调整所得的薪给数据。 不过，委员会有意根据以后各次 

调查所得经验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并在适当时按照其规约第十一条制定一般方法以 

确定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男女报酬的差别

1 5 7 .  委员会获悉日内瓦较早的各次调查结果指出从事同样工作的男女支领 

大不相同的薪给。 过去曾经一度对外界妇女雇员的薪给加上百分之十五的订正数  ̂

但后来则只调查男性雇员所得的薪给，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对所调查的工作造成了 

过份限制，因为凡是只雇用妇女或雇用绝大多数妇女的工作^系指绝大多数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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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人员职类〉全不包括在内。 委员会决定必须对一系列工作进行调查而不只限 

于上次调查中对两种工作所进行的调查，这样则所进行的调查必定会包括许多^女 

性 " 工作。 同时，委员会重申它的决心：决不使联合国系统各姐织按照分类原则 

列为同等工作的薪给表上呈现出外界妇女薪给方面所可能呈现的对妇女的任何彼视  ̂

因为本组织宪章和组织法中、立法机构的决议中和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各公约中都 

都明文禁止基于性别的任何形式的艘视。 因此，委员会非常谨慎地审查了所得的 

数据以便判定是否有这种歧视存在以及其程度如何。

158 .  男女间一种特别差别待遇可从2 2 名雇主中的7 名雇主的报道中眷出  ̂

部便是对服务期间结婚的雇员给予加薪，但以男雇员为限。 增加的薪额从一年 

1，2 0 0 瑞士法郎至一年3，5 8 4 瑞士法郎不等。 这种措施的实际后果不身查明，

因为数推并未指出那些有薪给记录可考的男雇员得到这种加薪。 无论如何，委员 

会肯定地认为应当采取纠正措施，以保证这种惯例不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中反 

映出来。

1 59  ̂ 已调查了男女支领差别薪给的其他两种可能的工作方式：

( )̂ 男女所干的同样工作，即第7、8 和 9 类 "混合的 " 1 政务员工作，这些

工作的男女比例大致相等；

(巧 为便利调查起见凡各组织中被认为内容大致相同的工作，均已列为同

一等级，但仍照例分为“ 男 性 和 ‘' 女 性 工 作 ^ 例如打字员和司机均列为0 — 3 

等级或秘书和电气匠均列为0 — 4 等 级 ^。

1 60  ̂ 在作这种比较的时候还需计及有关雇员的年龄和服务时期的差别。 虽

然薪给与年龄^ 服务时期之间的相互关系既非一致又不无例外，但是这两个因素之 

间却有着一般的相互关系；因此，如果在某一团体中男子的平均薪给高于同一0 体中 

女子的平均薪给，则在对男女的有关年龄和服务时期作成比较以前，不能说这种差 

别是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 ^ 因此，工作人员代表引用的某些统计数字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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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士或某些职业中所有男女工作人员的平均薪给无关，因为这些薪给显示百分之 

二十五的差别，但却不计男女工作人员的年龄和服务时期，更不论两个团体工作职 

等的差别了。 〉

1 61. 委员会以各种方法审查了許多数据的分析振告，它认为现有叙据不能

断定誕存的薪给差别是否基于性别的理由；也不能断定这种差别的精硕程度。 不 

过，为了避免发生在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中出现这种差别的危险，委员会认定"混  

合 " 工作应当是用所得到的男性数据，而 "女 性 " 工作的女性薪给则应适用一种纠 

正因素，这一因素是根据一种分析方法^计及年發差别并显示三种有关工作有百分 

之/ V的平均差别薪祭一~所发现的 “ 混合"工作方面男女差别薪给计算得采的。 委 

员会认为这种纠正方法较各行政首长代表所建议的月一种方法力佳，因为所得的数 

据不足以支持在不同等级上规定不同程度的改正；委员会使用的百分之八的纠正因 

素提供的保护程度高于行政机构建议的纠正因素，因为总的来说后者平均不到百分 

之六。 在采用这种纠正措施后，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它已有效地消除了某些雇主 

之间在男女报酬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

留待最后分析的工作

1 6 2 .  已经获得薪给数据的十五小工作中，有十个工作属于一般事务人员职

类中的两个主要职业团体，即打字一速记〜秘书" 属奥 " 和办事员" 属类"以及与 

那些属类密切有关的第十一类^ 数据打洞员〉不过，其余四个工作均有一种技术性 

质 ^ 它们是司机、透印员、电气匠、电子计算机操作员^。 委员会认为这些工作 

的薪给率不应在决定整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方面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这 

些工作人员的报酬条件与办公室工作人员视有报酬条件大不相同的时候。 不过， 

在目前情况下，委'员会并未发现任何这种显著的不同，它并且注意到日内瓦方面 

^不同于其他某些服务地点〉把这些职业列入整个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中。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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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原则上决定继续分析所取得的关于十五个工作的数据^ 但请参看下文第1 7 5  

段 〉。 ^

163 .  日内瓦各組织中计有1，3 0 4 名工作人员的职位相当于上述所调查的十 

五个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共占各该组织的全部一般事务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

1 6 4  委员会证实一般的惯例是根据相当于每小内部等级的不同外界工作薪

给，为各该等级寻求对应的外界薪给时， 应以各组织中每种工作所雇用的人员人数 

来权街各种工作的薪给。

数据的解释

16 5 .  委员会因此决定使用已取得的关于上述所有十五个工作的数据，但只 

使用 ^ 混合"工作中有关男子的数据和将百分之八的纠正因素应用于"女性"工作 

中的妇女薪给， 委员会还根据其先前对这小问题所作的一般性审议^ 参看第9 7  

至 1 0 0 段 〉，审议了如何应用外界薪给数据来制订内部薪给表的方法。 它注意到 

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数据连贯而结实，则各种可能方法所得结果当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166.  基本上，委员会要从两个办法中择一而行。 第一个办法是从所认为 

最佳雇主的2 2 名中作出选择， 然后只用这个小因体的薪给额来决定每种工作的外 

界对应薪给。 第二个办法是不再从这2 2 名雇主中作进一步的选择，而只任意选 

用其中之一的薪给率来确定对应的薪给。 在一种工作的薪给范围内确定对应点所 

使用的尺度在两种情况下有别：第一种情况是所选用的雇主人数较少而且在原则上

在附件三、 II中将指出的是每种工作的最低薪给额与最高薪给额的差距鲜有超 

过 1 比2 的比率（上次调查中所见的此种比率为1 比4 ^ 。委员会总结说 ： （ )̂ 

所用的职务说明十分精确并符合轻易查明的各组织内外的工作；（巧经过调查的 

雇主团体中有着非常均勾的薪给水平。



接近于绝对最佳雇主；第二种情况是所选用的雇主人数较多。 前者宜用平均数， 

而后者宜用平均数以上的某一个数但。

167 .  第一种办法比较符合下述的慨念，即当时最佳条件就是少数最佳雇主 

所采用的条件。 这种办法将使那些雇主提供的薪给以外的服务条件得到考虑，但 

如那些雇主中也有大雇主，那就应当使用一种纠正方法以保证这些大雇主不致因为 

人多势众而使所得的结果受到不当的影响。 此外，这种办法还撰除了经数据证明 

不足与其他" 最佳" 雇主相提并论的一切雇主。 在另一方面，这个方法需要在某 

种程度上规定所有雇主的等级以便决定那一个雇主应该属于第一流的团体；有人说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力每个雇主计算按每种工作的雇员人数加权的各种工作平均 

薪给的总平均数。 有人怀疑这一程序的可靠性，也有人怀疑在计算总平均数时有没 

有考虑到是不是在每个雇主那里都可找到对应工作。 此外，选定标准，确定雇主 

人数也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 委员会已考虑了各种可能办法；第五届会议拟议的 

可能办法是选定的雇主所订总平均薪给不低于最高总平均薪给的百分之二十五,但  

是这个办法，在瑪时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因为目前所有平均数均属于最高平均薪给 

范围之内。. 另一个可能办法是任意选定雇主的人数，例如 8 人、 1 2 人或 1 6 人。 

无论如何，如果在选定的所有雇主中没有为某些工作找到对应的工作，则所得结果 

都是没有充分的数据根据的。

1 6 8 .  第二小办法不仅假定所有2 2 个雇主都属于" 佳 " 雇主团体，而且 

使用他们之中的每种工作最佳薪给。 这种办法有一种危险，即所得的结果可能有 

偏差， 因为一个雇主可能给与某种工作特别高的薪给，而给予其他工作的薪给却不 

在最佳之列。 劣一方面，它将最充分地利用所取得的一切数据，而这些数据推说 

都是十分陕验的。

16 9 .  在附件三、 II中说明可供挟择的办法所得到的某些结果，并显示为每 

种工作取得的薪给幅度与平均薪给之间的相关性。 委员会已经审慎审议了各种办



法的相对利弊。 就这个调查来说，委员会参照所得的数据，认为第二个办法较为 

适宜。 不过，它强调选用第二个办法不会预断其他调查所将使用的方法，因为每 

个调查都有它的特性；委员会唯有在完成几小调查以后，才能制定一般性的方法。

外界的对应点

170.  为了要在所记录的每种工作的所有薪给范围内? I定外界的对应点，委 

员会审查了第二个办法下的两小可供扶择的方法。 其中之一所采用的街量尺度和 

上文第 16 6 段中提到的那两种方法所灯定的尺度相似，即选用的薪给数额没有低于 

绝对最高工作薪给的百分之二十五；所采用的对应点则为不向薪给的算术平均数。 

其一种方法为使用所有薪给的第7 5 百分位数作为对应点，即所有雇员的百分之二十 

五的薪给将高于所使用的那一点，而所有雇员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薪给将低于那一点 

这两种方法应用于现有数据，所得结果只有很小的差别。 第一种方法的危险是如 

果一种工作的最高薪给高得不正常，那么这种不正常的高薪给会对结果造成不当的 

影响，因为所将使用的薪给尺度是根据这种结果制定的；第二种方法则没有这种危 

险。 此外， ^ 指导原则中已建议使用第 7 5 百分位数作为一种尺度并已在其他大 

多数调查中使用这个百分位数。 所以，委员会在不妨碍它将来所作决定的情况下  ̂

再次决定这次调查采用第7 5 百分位数的方法。



薪给表的制订

1 7 1 . 委员会在为每一个调查的职等这样取得了组织外的对比薪给后，下一步 

便是审议如何把这些薪给与组织内的薪给等级发生联系 。 第一个问题是组织内的 

对比点，即在相关职等中应与组织外的薪给相比的职级。 在从前几次日内瓦调查 

中，所有职等为这个目的都一律使用中间的一级，即第 6 级。 联合检查组曾经在 

其报告中指出，组织外拿对比薪给的工作人员与组织内的第6 级的工作人员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别。 虽然这项关于所得对比点的观察是用组织外薪给率的第 

9 2 百分位数，但委员会认为，一般说来，在比较组织外的工作人员与组织内的工 

作人员的薪给时，多少应该考虑到他们之间在年龄和服务年资方面的关系。 据调 

查，按职务比较，组织内的工作人员平均比外面担任同样工作的人员要大一岁，服 

务年资多两年。 另外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因素是，有关职等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平均 

职级，从而使代表组织外工作人员的对比点能与相仿佛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平均薪 

给相联系。

1 7 2 .委员会在审议组织内对比点的问题时，联系到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 

等敬的通盘面貌。 注意到这些年来，薪给等级与一般被认为可取的薪给等级比较 , 

已经产生了若干结构上的缺陷。 因而，各职等之间的间隔以及在不同职等的每级 

增加数额中都呈现不规则情形。 最重要的是，薪给等级从底到顶里现不寻常的压 

缩，造成了职等之间重叠太多的不好现象，使得任何一名工作人员从某一职等最高 

一级升入次一职等时，立刻便叙入新职等的非常高的职级，因而在而三年内便又达 

到了新职等的顶点。 这就说明了力什么工作人员高度集中于每个职等的较高职级 , 

高职等的光其是如此。

1 7 3 . 委员会认识到，由于薪给表中最低薪给与最高薪给之间差距甚小，是反 

映了存在于联合国之外的类似情况。 因而，如果不想过分地背离兴与外面的薪给 

之间的对比关系，在这方面就不能够有什么改善。 唯一的希望是用几年的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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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渐进行重大的改善；一个可能的作法是减少职等数目，但这个问题主要必须根据 

叙级的条件来处理，而不能视为是与薪给等级有关的迫切事项。 虽然如此，委员 

会确实认为这种改善薪给等级状况的工作是应该作的，因力这与不同职等的组织外 

的对比点之间的相对性并非不一致的。 因此，它接受下面的说法，即在选择组织 

内的对比点的职级时，可能会受到关于改善薪给等级和谐性的考虑的影响，受到在 

所调查的职务上工作人员平均职级的差别的影响。 ‘

1 7 4 . 委员会在审查了各种可能情形后，采取了一项它判断为最能调和各种顾 

虑的解决方法，这些顾虑有时是互相矛盾的。 它试圓对各职等之间的间隔及每级 

增加数额 ^ 以各职等第一级薪给的百分数来表示）作 出一些改善；现在各职等的间 

隔及每级的增加数额存在着不规则的关系，它制订了附件三 ^  I '所示的薪给表，虽 

然还不是完全规则的，但已经能使最低职等到最高职等的增加达到前后一致。 男 

一方面，它发现它不能对职等的重叠情形作出太大的改善，因为如果要保持同样的 

职等数目，则能够作出改善的唯一办法便是降低最低薪给或增加最高 薪 给 或这两 

种情形的组合〉， 但这样做会造成同所取得的组织外的数据相差太大。

1 7 5.进一步审查数据表明 ， 虽然 ？̂一 3 ， 职等所得 

到的组织外的薪给呈现正常的递增，但对在 0 - 2 职等所唯一调查到的职务^第 1 

号职务3 来说，它具有一种与其他职务异常的关系 ， 即 它 的 薪 给 几 乎 与 3 职务 

的薪给相等^ 甚至比其中的一项职务为高^ ， 比 一  3 的平均薪给只少2 0 0 法郎

^参考附件三 . 冗 ^ 。  委员会注意到 ， 第 I 号职务的 7 5 百分位数薪给 ， 以及高 

于 7 5 百分位数的所有薪给 ， 都是出自同一个机关；这个机关虽然是最大的，并且 

提供了所有其他秘书职务的资料，但它没有提供属于打字员职务的次一较高职务， 

即第2 号职务的资料 ， 说明它没有对第1 号职务和第2 号职务的打字员职务加以区 

别。 因而有理由得出结论 ， 这个机关所提供的第1 号职务的数据同样适用于第2 

号职务。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 ， 没有理由要把第1 号 职 务 及 一 2 职 等 的 7 5 百 

分位数薪给率完全根据该机关的数据。 因此决定不用那些数据来设定0 — 2 的对 

比点，而 以 外 推 法 来 决 足 的 薪给。



1 7 6 . 因此委员会使用了相当于^^-^、 0 — 4 、 0 — 5 、 0 - 6 职等的组级 

外的对比点薪给数据，并把相当于0 — 4 职等的組织外的薪给与该职等的第6 级配 

搭以作为出发点，因为0 — 4 职等是薪给等级的中间职等，也是最多数目的工作人 

员所在的职等，而第 6 级则是该职等的中间一级【因此是鉴个薪给等级的中心〉，

也是组织内所调查到的0 — 4 职等职务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平均职级。 从这个固定 

的出发点和各职等、各职级间的提议的间隔开始’ 然后在0 — 3 职等第 4 级 至 一  8 

职等第 6 . 5 级之间遂步为其他职等订立了对比点。 为了建立一个平街的薪给等级 

和在各职等之间提供有规律的重叠，所以有时必需取近似位数和作出均句化的调整。 

下表便是所采取的对比点与现任工作人员干均职级的关系，分别以该职等全部工作 

人员及对比职务的工作人员来计算：

工作人员平均职级
所选择

的职级

组织外的 

对比薪给
职 等 以该职等全体 

工作人员计算

以对比职务的 

工作人员计算

职级的薪给

0 - 3 5’ I 0 4 31 1 6 2 31 2 0 0

0 — 4 6 ’ 5 0 6 3 6 1 3 7 3 6  1 0 0

0 — 5 7 ’ 9 5 6 3 9 4 0 4 3 9  4 5 6  

(^： 4 3  1 8 6

0 — 6 8 8 ’ 7 4 3 8 5 3 (^： 4 4  6 5 1

^ 由于没有调查到任何^^一 了 和 — 7 职等的职务，所以它们的薪给由外推法来推

算 。 〉

1 7 7 . 工作人员代表主张，应该选用各职等的较低职级，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所 

比较的组织内与组织外工作人员之间的年龄差别，他们倍计，以有关职等内的所有 

工作人员计算，这项差别平均为三年，而不是一年，一年是只比较所调查的职务的



工作人员与任职同类工作的组织外的工作人员而得的结果。委员会认为，把组织内 

与组织外的同类工作人员作匕较，比把组织内的全部工作人员与组织外的部分工作 

人员作比较更为真实可信。 无论如何，委员会认为，照上表所示，在选用所有职 

等的对比职级时，除了^^一 4 的职等以外，都是低于现任工作人员的平均职级，因 

此已经充分地补偿了年龄方面的差别。

1 7 8 . 从组织外的机关取得的数据是一九七六年的数据。委员会认为，如果它 

所建议的薪给表适合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时的情况将最为有用。 因此，必须按照 

那个日期推算来调整组织外的薪给率 。 由于该段期间的联邦工商劳工局指数尚不 

可得，所以委员会乃自行根据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及部分雇主已经报告的一九七 

七年增加情形，得出结论：调整百分之三是适当的。 因而所采用的组织外的薪给 

率是把调查所得的数据总颇增加百分之三^订正净薪给所使用的对应因子是百分之 

二点六左右〉。

1 7 9 . 附件三， ' 和附件三 . X 表 示了委员会所建议的薪给表的结构^各职等 

的间隔、每级增加数额及每一职等的差距和总差距〉，以及与现有薪给表的比较

^现有薪给表载于附件三 . 工中〉。 委员会所建议的订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生 

效的净薪给表载在附件三， 1^中。

1 8 0 . 可以看出，建议的薪给表所代表的削減幅度，是现有薪给表的百分之千 

五点九至百分之千九点五，总平均为百分之十七点一、未加权的）及百分之十七点 

四 《以每个职等的工作人员人数来加权平均〉。 在制订薪给表时小心地确保各职 

等的削病比例尽可能接近均等，特别是确保最低的职等不会比其他职等受到较不利 ' 

的影响。 为了保障 0 - 7 职等的上面各级，也作了一些调整这是因为考虑到该 

职等既是这个职类的最高职等，所以达到这个职等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多少进一步升 

级的机会的。

1 8 1 . 委员会认识到必须解释，为什么它认为恰当的薪给要比现行的数目为低 ,



也比一九七五年调查所认为的恰当数目为低。这些解释可在下面第1 9 8 至 2 0 4段中 

找到，在这几段中委员会研究了产生目前日内瓦薪给水平的各项情况及一九七五年 

调查的确实性。

工作人员代表的声明

1 8 2 .当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它认为适合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表的建 

议后，工作人员代表作了下述声明：

" 尽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理由，工作人员代表仍然深信调查所用 

的方法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他们更相信，除了这些方法的性质值得怀疑外，

如果它没有受到委员会承认存在但不承认有任何影响的某些限制的话，这个 

方法原可产生更好的数据的。 因此，工作人员代表不能同意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

执行所建议的净薪给表

1 8 3 . 按照委员会的章程第1 2条 (丄)款和大会第3 V I 9 3  2 号决议的规定，委员 

会的任务是提出建议它所认为合适的薪给表。 委员会已经完成它的任务。 现在 

该由建议所提交的各行政首长来决定执行时所要采取的形式和行政措施。 不过，

委员会颈期为了这个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开始生效的新薪给表将会作出适当的过 

渡安排。

今后调整的方法

1 8 4 . 为了计算今后对新薪给表加以调整的数额，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形下， 

并考虑到大多数日内瓦的联合国以外的机关的作法，使用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的 

日内瓦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劫情形是恰当的，同时每隔一年或两年再以联邦工商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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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工资指数变动情形来进行校正。如果在相应期间中，联邦工商劳工局的指数比 

消费品价格指数呈现出高出很多的增加率，委员会就会考虑是否应该作进一步的调 

整。 鉴于目前这两个指数的变动率，委员会的意见是，象大多数联合国以外的机 

关那样，照过去情形每年给予一次增加是足够的。 如果必要，这项安排可在两年 

或三年的时问内，或当下一次的调查在日内瓦完成时，重加审査。 除非日内瓦的 

经济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否则委员会认为下一次的调査应在四年或五年后进行。

工作人员薪给税、薪给总额和应计养恤金薪给

1 8 5 . 委员会在建议了合适的净薪给表后，转向注意薪给总额（它0 顾到这个 

总额也就是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水平^，以及注意工作人员薪给 

税表，此表决定着净薪给与薪给总额之间的差额。 当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提出修 

订的专门人员和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薪给税表的建议，以期在有受扶养人与无受挟 

养人的工作人员的净薪给之间取得差别时：曾建议，在委员会对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的薪酬作出进一步研究之前，应该继续使用从前的【划一的^工作人员薪给税表， 

作为一种暂时的措施；这项建议已经得到大会第3 1 / 1 4 1  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2 段 

的核可。

1 8 6 . 在委员会对决定一般事务工作人员职类薪给的方法作一般性审议时，再 

度注意到有些工作地点所存在的异常现象，即一般事务工作人员职类的应计养恤金 

薪给与专门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给有过分的重叠情形（例如，在日内瓦，按一九七 

七年八月 1 美元克 2̂  3 9 瑞士法郎的汇率计算， 0 - 7 职等第 1 1 级的应计养他金 

薪给等于？ 一 5 职等第 6 . 8 级的应计养恤金薪给〉。 这种重晕情形一部分是由于 

净薪酬的重叠现象所造成，可以用委员会所建议的较低的净薪给表而予减低【减至 

？ 一 4 职等第 6 . 7 级，薪给总额平均减少百分之二十左右〉。 但一部分也可以由 

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专门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给在所有的工作地点都是一个固定的 

美元数目，而一般事务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给则是按照当地薪给计算，再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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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汇率换算为美元。因而，瑞士法郎的汇率从1 美元二^. 3 2 瑞士法郎上升到目 

前 的 I 美 元 二 3 9 瑞士法郎便造成了应计养恤金薪给在美元数目上的同等增加，

从而增大了它与专门人员职类的重叠部分。 一部分也是因为下述事实，即一般事 

务人员职类的薪给总额^等于其应计养恤金薪给）是按总的净薪酬计算的，而专门 

人员职类则没有把服务地点调整数计算进去（或者只作有限程度的计算^ ，这些调 

整数在服务地点调鉴级别高的工作地点，在其总薪酬中占着重要的部分。 两个不 

同职类使用同样的^ 或类似的）工作人员薪给税表，但所应用的基数是以不同的方 

法定的，因此在专门人员与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总额I 因此也是应计养恤金的薪给〉 

的关系中造成了反常，在有座工作地点便导致一种异常的重叠现象，而在其他工作 

地点又出现一道差距。

1 8 7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上注意到各行政首长的代表们所说的一段话："行 

政协商会正在研究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薪给税表，将在下届会议上就此提 

出报告" 及 " 希望修订的税表将在同时提出，作为日内瓦的新薪给表。’’ 在第六 

届会议上，行政协商会向委员会报告说，它已经研究了关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 

作人员薪给税表的各种可能的改变，其中一个是根据不同工作地点的当地税率来制 

订税表，男一个是根据各总部工作地点当地税率的加权平均数制订的一个"修订的 

划一税表 " 。 不过，它没有作出结化，只建议这件事现行的暂时性安排应仍然有 

效，参考^目前及预定在各总部工作地点所作的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调查"的结果再 

加研究。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也敦促目前不要作出改变，以待进一步研究薪给 

总额与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慨念，以及应用任何新制度的后果问题；他特别较使，将 

来取得的一般结论不要受到日内瓦一地特例的不当影响，以及不要提出一个只能立 

即适用于日内瓦一地的一个新的制度。

1 8 8 . 委员.会感到遗憾，行政协商会未能把这件它在前次提交大会的报告中自 

己注意到是一件严重问题的事情，经过与工作人员代表协商后，制订一个解决方法， 

向委员会建议。 由于对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缺乏任何建议，所以委员会觉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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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首先升取各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的立场以前，它不能够建议一项行动的方法。 

不过，委员会已请行政协商会及时完成对这件事的研究，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意 

见，以便委员会可以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建议。 在这同时，委员会除了延 

长现有的暂时安播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循。 因此，在附件三. I I 的表中所表示的 , 

便是同委员会用该暂时工作人员薪给税表《以及按照一九七七年八月的汇率I 美元 

3 9 瑞士法郎计算〉所建议的净薪给表相一致的薪给总额。

津 贴

1 8 9 . 委员会重申在前次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所作的结论，即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的受扶养人津赔数额应该继续参考当地情况来决定。 以日内瓦力例，要考虑的因 

素有：

瑞士法律规足给受扶养子女的津贴数额^ 受挟养的配偶没有津贴〉； 

(幼有受扶养的配偶和^ 或受挟养的子女所享的退税数额。

1 9 0 . 在日内瓦所取得的有关权利如下^ 以瑞士法郎计 〉 :

薪给总额
受挟养的配偶 受扶养的子女

法定的举贴 退税额 法定的津贴& 退税额& 累积福利

2 5 ， 0 0 0 一 1， 0 1 3 1 ’ 0 2 0 3 4 4 1， 3 6 4

3 0 ， 0 0 0 一 1 ， 2 1 5 0 2 0 4 2 0 4 4 0

4 0 ， 0 0 0 一 1 ’ 5 2 0 1 ’ 0 2 0 5 4 0 1’ 5 6 0

5 0 ， 0 0 0 一 1’ 8 0 0 1’ 0 2 0 5 5 0 5 7 0

6 0 ， 0 0 0 一 2 ’ 1 6 0 1’ 0 2 0 6 3 0 1’ 6 5 0

& 所示数目为年龄超过1 0 岁的子女;小于10岁的^ 其数额为8 4 0瑞：！:法郎。

1 3 两个子女的每个子女平均数。



1 9 1 . 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要修改现有的配偶津贴数额（每年 1，7 5 0 瑞 

士法郎 ^ ，或子女津赂数额（每年 1，8 0 0 瑞士法郎，但丧偶或离婚的工作人员的 

第一个子女的津贴为3，0 0 0 瑞士法郎〉。 同样地，它建议不必改变现有的二级 

受挟养人的津贴数额（每年 1，0 8 0 瑞士法郎、。

1 9 2 . 关于侨居服务津贴和语文津赂，委员会已决定对这两项津贴所一般依据 

的原则和条件进行审查，因此建议在这期间不必对日内瓦作出改变。

结 论

1 9 3 . 大会除了请委员会作为紧急事项执行其《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 & 定  

的职务，提出关于曰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适当的薪给表的建议外，并且在第3 1 ^  

1 9 3 旧号决议第2 和第 3 段中请委员会“ 研究最近大大调整〔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 

职 类 〕工作人员薪给的决定的根据" 及"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发生晏工行动的某些方面的报告的所有方面， 

特 别 是 第 2 9 段 " 以及有关文件，并表示意见。

1 9 4 . 委员会在初步审议决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一般使用的方法时，特别 

是在审议日内瓦调查所使用的方法时， 已经充分地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对一九七五年

日内瓦调查的方法所表示的种种意见和建议，即那些载于第^ ^ 3 1 / 1 3 7 号文件第3 1、 

32^ 3 4、3 5、8 0 段中的意见和建议。 委员会所采用的方法已校正了所有曾被联 

合检查组批评过的各点。

1 9 5 . 关于联合检查组的建议I ，即关于应用" 一般最佳雇用条件"原则的方 

法的规则草案应提交大会核可，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已经在委员会的《规约》第 1 1 

条中规定委员会有订立这种现则的责任；该项 " 规则 " 即修订一九六五年的"指导 

原 则 " ，这是委员会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当委员会完成了规则条文的制订后，自 

将决定用什么方法提请大会及其他的立法机关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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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 关于建议2 ，即考虑" 使用《规约》第千二条第 2 款所提供的便利"

^ 据此委员会可以决定薪给而不是提出建议】，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大会要委员会 

按照其《规约》第十二条第1 款的规定在日内瓦采取行动，即提出关于薪给的建议， 

所以事实上大会没有赞同建议2 。 至于建议指派一名代表日内瓦所有行政首长的 

唯 一 谈 判 者 1 X 1 3 7，第 4 2 至 4 8 段 ），不能改变委员会根据其《规约》和 

议事规则与各行政首长的关系，而是让他们等到委员会提出建议后，可再考虑与工 

作人员进行谈判。

1 9 7 . 建议 3 和 4 都属于秘书长的主管范围，不需要委员会表示意见。不过， 

关于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或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对国际公务员晏工的权利及罢工 

行 动 的 限 制 的 问 题 进 行 研 究 的 建 议 1X1 3 7 ，第 5 8 段 委 员 会 认 为 ，关于 

罢工权利的研究，由于基本上属于法律性质，所以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应 

由各行政首长在与工作人员协商后作出安排，以期尽可能地避免未经准许的怠工， 

以及作出合乎实际的安排，使能在万一还是发生怠工的情形下，采取适当的措施，

但要特别考虑到大会第3 1 / 1 9 3  2 号决议第二节的现定。

1 9 8.委员会在提出了一个比现有薪给表大为削减的薪给表后，把注意力特别 

集中在审查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水平是怎么会达到比委员会认为恰当的 

水平还高的水平，特别是审査第3 1 / 1 9 3  2 号决议第2 和第 3 段所要求的关于在一 

九七六年罢工后取得的解决办法的基袖是怎样达成的，以及对薪给表的两个暂时调 

整，这两个调整后来在实行时追溯到一九七五年八月。

1 9 9 . 委员会在审查了过去二千五年来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是怎样决定‘ 

的历史后得出结论，造成这些薪给水平过高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于两个因素：间最 

初在下面提到的各种情况下订定薪给时，其水平与当地条件比较就可认为是已经超 

过太多，更由于： 经常对这些已经相对地较高的水平给予全面的百分率加薪，使 

情况更加严重。 更具体地说，委员会的意见是 ： ^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高水平可以追湖到一九五一年设立一般事 

务人员职类时的最初决定，当时所足的薪给表较为反映了从前已有的薪给表 

^该表是以当时在纽约使用的薪给表为基础的〉，而不是对当地一殷最佳条件 

进行调査的结果；这样订立的超出当地一般最佳条件的部分，在后来的几次修 

订中至少是倾向于保持下去；

(巧在后来的一些调查中，如果调查结果不能为行政当局或工作人员接受 , 

则未予执行，而采取了在其他基础上增加薪给的特别夾定（例如：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一 九 六 一 年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时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无法就解 

释一项调查的结果取得协议，于是派来审查这件事的专家委员会便建议了一个 

不同的方法。 虽然那个方法本身没有被采用，但该专家委员会另外建议的一 

个以联邦工商劳工局指数为基础的调整制度获得了采用，并被应用到在这期间 

已经增加过的薪给上去。 换句话说，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只保持了提供有利结 

果的部分；

( )̂ 一九六六年，进行了一次新的调查，首次使用抽样法，结论认为，联 

合国薪给超过当时的当地一般最佳条件的部分，虽然有各种解释，但都同意其 

大小最少在百分之十左右。 行颜咨委会曾建议，以四年的期间减缓进一步调 

整的速率来吸收这种过度的超出部分。 可是，在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没有采 

取任何行动来吸收这个超额。 而是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来审查方法，以期 

用修订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新的调查；

((̂ ) 一九六九年的调查所应用的、一九七五年又再度应用的这项新方法， 

从若牛方面看来都是有问题的，包括：调査的范围限于两种职务；在一般事务 

工作人员中多数的女性雇员不在调查之内；雇主按大小分层次，而不是按照 

一个能够产生有用的薪给数据的称准来分，所请有用的薪给数据是在每一个层 

次内比整个调查到的人口更有代表性（例如，按活动的部门分所选择的抽  

样在结果方面对大雇主极为有利；最重要的，如公务员制度咨委会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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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组织外的薪给率的前三分之一的第三个四分位数1 即 9 2 百分位数^等于组 

织内职等第6 级，这种作法是否确实，令人怀疑；

( ^ ) 这个方法在一九七五年应用时，由于下述两个原因而更有问题：一是 

在一九六九年时就已不够精确的职务说明，到了一九七五年时已经不符合有关 

职业的实际工作情形^特别是会计业务使用计算机的情况〉；男一个原因是收 

集数据时可能的误差^调查员显然没有核查雇主所选择的那些职务是否如他们 

所认为的是与职务说明相符合的，这些调查员可能不具备这种核查所需的知识

2 0 0 ^ 由于一九六九年的方法的固有缺陷，再加上~ '九七五年调査的缺点，以 

致于调查的结果竟然证明薪给应当增加到最高为百分之二千五。 蕃于薪给自一九 

六九年确定后已经根据联邦工商劳工局指数的变动而作了调整，所以这个增加数字 

对日内瓦各组织的行政当局来说似乎过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明，它们是不准备 

接受的。 经过了一九七六年二、三月的罢工，最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达 

成的解决方法是在工作人员代表与各行政首长委游的唯一谈判员之间彻底谈判的结 

果，根据这个方法，给予加薪的幅度是从0 — 1 职等的百分之千五至(^一 7 职等的 

百分之千一。

2 0 1 . 联合检查组在其"关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 

三月三日友生罢工行动的某些方面的报告" （义 第 2 8 段中说， "一九 

七六年四月二千三日的协议是反映对联邦工商劳工局过时的指数的改正而不是反映 

一九七三年巴特莱调查的极端结果。 因此目前的薪给表，是报据一九六八年巴特 

莱调查后所订的薪给表，再按联邦工商劳工局的正确指数加以调整。，’ 联合检查 

组得出结论（第 2 9 段 〉： " 日内瓦的办法背离了指导原则，特别是当地一般最佳 

就业条件的原则，这一情况和大会的决足是不相符的’使人对一般事务人员目前 

薪给水平是否正当，大表怀疑。 ^

2 0 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双方的代表在提交委员会的声明中都对联合检查组 

的说明的正确性提出了争议。 他们说，虽然最后给予的加薪比一九七五年巴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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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极端结果少很多是实情^加薪的幅度从百分之十一至千五，而不是根据巴特 

莱结果所导出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五》，但是关于调査的结果被弃置不用的说法， 

以及角军决方法是基于对联邦工商劳工局过时的指数的改正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委员会被告知，依照对工作人员代表的承诺，代表行政当局的谈判员力图根据巴特 

莱调查的结果及对巴特莱调查的一些批评来达成一项协议。 为此目的，谈判员安 

排了由一名外面的专家主持的统计研究，对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五年巴特莱调查结 

果的一致性进行了研究，因为这两次调查的程序及所调查的两种职务在两次调査时 

都是一样的。 根据这个研究以及在对一九七五年巴特莱调査结果作了若干提议的 

改正后所取得的结果，谈判员提出了一个全盘的加薪数字，这个数字也企图把其他 

因素考虑进去，例如所声称的联邦工商劳工局调整的返延，以及在统计修订中允许 

有一点误差存在。 最后的加薪幅度与行政当局的谈判员最初提出的数字非常相近。

2 0 3 ^ 这样核可的薪给表是追溯到一九七五年八月，后来又核准了两次增加。 

第一项增加于一九七六年二月生效 ， 净增加约为百分之四点四，是以长期以来使用 

联邦工商劳工局指数三年平均变动数的惯例为基础的；第二项增加在一九七七年一 

月生效 ， 净增约百分之四点七 ， 是应用一九七六年九月行政当局与工作人员代表所 

协议的一个新程序产生出来的，这个程序使用联邦工商劳工局最新指数所反映的变 

动数，要比三年平均变动数为少。

2 0 4 ^虽然委员会不得不注意到祖^ 去三次加薪的数额与它所认为目前薪给水 

平过高的程度之间似乎存在的一致情形，但它同时认识到，要对一九七六年所核准 

的如薪是否恰当作出结论是很困难的，克其是念及对于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 

最初于一九五一年采用的方式以及其后各年在调查程序和方法上的不断改变所表示 

的意见。 因此，委员会认为最好的作法是暇制自己只建议新的薪给表 ， 新的薪给 

表是根据它自己主持的调查的结果对恰当的 /赛给作出最佳判断而制订的。



； 根据《规 约 》第千二条 

第 1 款见定的进一步行动

2 0 5 ^教科文组织大会已经要求于一九七八年在巴黎进行了一次当地一般最佳 

条件的调查，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决足进行这项调査。 委员会依照上面第 8 3 段所 

设想的可能性， 已请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接受收集数据的责任，并就调査的形式、雇 

主的数目和对象、调查的职务、 以及所要收集的数据，制订指导方针。 委员会打 

算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于巴黎举行的第八届会议上审议这些数据和制订建议。



弟 五 章

两种职类有关的服务条件

、 不再续聘的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 

服务终了补助金

2 0 6 ^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向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出了一小建议，请委员会把 

它关于审查薪给制度的报告第3 1 4段中所提出的建议，再提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其中主张设立一种服务终了补助金，发给在服务了若干年之后不再续聘的任何一种 

职类的定期任用工作人员；大会已把这个建议发回委员会讨论。 工作人员的代表 

认为，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提出这个建议时所根据的理由，不但仍然完全正确，而 

且更加迫切，因为目前有组织正打算裁减工作人员，而这种裁减很可能首先影响到 

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3 他们指出有一个组已经单方面地采用了这种措施【参看上

文 第 1 8 段 〉。

2 0 7  ^ 行政首长的代表完全支持国际公务员联会的立场，认为从国际公务员联 

会所提到的新情况来看，确有理由把这个问题再提交大会。

2 0 8 ， 委员会坚决认为，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基于公平的理由，在一九七六年建 

议发给服务终了补助金，这些理由仍然有效， 但是，它注意到，大会清楚地希望 

把这个建议和服务终了时的所有其他权利一并重新审查，但在一九七八年之前，这 

项研究不可能完成。 不但如此，它所涉的颜算问题也没有最新的佶计。 因此， 

委员会不得不认为它不应该把这个建议再第三十二届会议，只应确实表示它 

打算在一九七八年重新审议这个建议。

五 .伤残子女的特别教育补助金

2 0 9 ^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在审查教盲补助金的时候，同情地注意到伤戎儿童的

特殊情形,因而请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在委员会第

2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 . 补 编 第 第 2 9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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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会议时，国际公务员联会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根据 

它向全球工作人员发出问题单后收到的答复，以及对一些其他国际组织的惯例的研 

究，并参考了大会和卫生组织的有关决议。 研究报告总结认力，伤残子女的照顾 

给予父毋很重的负担^ 由于经济能力不够，許多伤残子女没有接受适当的特别教盲。 

因此：

(^)离开本国在外服务的工作人员常常不能利用他们本国或工作地点提供的免 

费或收费很低的特殊教盲设施；

工作人员常常不能因为有伤残的子女而享受社会福利或特别减税办法；

( ^ )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语言上的理由^ 在工作地点，采用本国语言的教盲往 

往不可能得到或者費用太责无力负担，而接受另一种语言的教育，级然不是绝对不 

可能，也往往是不适当的^ 而需要支付特别的费用；

( ^ ) 现有的教育补助条，在许多情形下是不够的：有豊费用被认为同传统上所 

说的教育无关（例如：托付某些牧容机构照顾或接受职业训练^ ，都不包括在内； 

不但如此，在本国服务的专门工作人员和当地征聘的一般事务人员都没有资格领取 

这种补助金；

( ^ ) 在外勤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常常不能找到修残儿童所需的特别教育设施； 

许多当地征聘的外勤工作人员无力让他们伤残的受适当的教育。

2 1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因此建议男外发给伤残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并订出审 

核资格和补偿比率的规定。

2 1 1 .  各组织的代表热烈支持国际公务员联会这项建议的人道目的，并表示希 

望积极推幼这项建议。 但是，它们还没有研究这项建议的细节和所涉行政和颜算 

问题，因此建议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期在一九七八年可以向大会提出建议‘



2 1 2 .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在第3 1 / 1 6 9 '^决议里决定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 

儿童年，吁请特别注意改进" 最膽弱的和处境特别不利的" 儿童的福利，并在第 

3 1 / 1 2 3 号决议里宣布一九八一年为国际残废者年，特别提到^帮助残废者在身体 

上和心理上适应于社会" 和 ^ 促进在国家一I励袖国际:间作出一切努力，向残废者提 

供适当的协助、训练、照顾和指导，并提供他们从事适当工作的机会，确保他们能 

够充分参加社会生活， ^ 由此看来，这个问题是特别适时的。

2 1 3 .  在初步交换意见的时候，各方普遍表示支持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的目 

的；后来，委员会注意到这项建议的详细执行办法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尤其

^是由各组织来研究。 既然这项研究还没有进行，委员会就不能向大会本届会议提 

出详细的建议。 委员会将积极研究这个问题，同时，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请各 

组织对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提出意见或提出其他建议以及关于所涉行政和颈算问 

题的详细资料。 它打算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建议，希望那时候这个建议会 

得到大会同情的考虑。

第 六 章

总部以外地点的服务条件

2 1 4 .  委员会在第二个年度报告中说明与在各组织主要总部以外工作地点服务 

的工作人员有关的一些特别考虑。 委员会认识到，其中有些考虑所要求的服务条 

件，可能写一般认为适合总部工作人员的条件不同，虽然在一些情况上,也许会发 

觉区别服务条件的标准并不是在行政上服务地点的位置^ 总部 ^ 或 ^ 外地  ̂ ―  

无论如何是一种不精确的区分，因为它没有适当地考虑到总部以外大的常设办事处 

的中间地位而也许是诸如服务年期和继续不断的性质等其他因素。无论如何， 

委员会认力它应尽早对普通称为" 外地服务" ^ 的适当条件，进行全面研究3

^ 《同上》，第 3 2 2 —3 2 7段。



2 1 5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审议了这一研究项计划，其中建议研究对象应包括 

在总部服务地点以外其他服务地点的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和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所有 

工作人员^ 联合国外勤事务人员和所谓^本国籍专门人员^ 除外，这两类人员将另 

外 进 行 研 究 但 是 ，必需考虑到在大会的常设办事处服务与在其他外地较小的办 

事处或计划项目服务的真正差异，因为大的常设办事处的职务和条件，在大多数方 

面说，同总部办事处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的重点应该在于后者。 这项研究的目 

的是要查明外地工作人员的现在的服务条件有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改变，才能提高他 

们工作的素质。 ^ 服务条件^ 应按广义来解释，不仅包括需要什么金钱和物质条 

件来吸弓I适当的人员，并使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不必分心担忧他们的经济情况、家庭 

生活、健康和子女的教育等问题，还应包括其他的措施1 例如怎样便利征聘最合格 

的人员，滞助他们适应任务的条件和环境，加强他们的工作动机，便利他们得到各 

种物质上的设备，以免耗賽时间 ， 使他们能够建设地在参辅^们工作的规划和安徘， 

并把11̂；̂们所得经验反映到总部去，从事专业的培养、有计划的调动、就外勤工作人 

员继续任用的希望，订出更明确的政策，以便最适当地利用外勤工作人员所代表的 

人力资源。 同时，在确定他们的服务条件的时候，应考虑到最好不要使工作人员 

同他们所联系的各国办事人员以及他们居住地国家的人民有不适当的隔闽1

2 1 6 .  委员会还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已于一九七七年一月授权^在联合 

检查組协助之下〉进行一项关于专家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未来任务的研究，并邀 

请委员会同这项研究合作评定专家最适当的服务条件。 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向委员 

会保证，开发计划署的研究和委员会的研究不会发生重复，因为开发计划署的研究 

着重技术援助的政策和方法方面。 委员会认识到，开发计划署的研究只同委员会 

自己负责这项研究的分工作人员有关其中包括各组织在总部以外各常设办事处和计划 

项目的常设工作人员以及由开发计划署提供资金的计划项目的专家， 但是，对于 

后一种工作人员来说， 重要的是，委员会就这一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拟具建议之 

前，应该查明开发计划署认为提助项目所需专家援助的型式未来会有什么演变。委



员会已就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计划，同开发:计划署和联合检查組进行咨商，并订出互 

相交换资料的办法， 委员会特别高兴地认识到，专家服务条件的重大改变（诸如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大力建议的办法，即以一次总付的方式支付专家的費用，以代替 

目前支领薪给和各种專贴的办法^ ，是同整个共同制度有关，因此将属于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1

2 1 7 .  委员会请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按照委员会所制订范围，向委员会拟具 

意见、资料和可能的建议， 委员会希望在第七届会议（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至三月十七日^ 收到至少一部分这种资料， 它将于一九七八年就这个问题，向大 

会和其他立法机构提出报告。

第 七 章  

根据委员会规约的其他条款而采取的行动 

’ ~ 、 职各分类【第十三条】

2 1 8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审议了它根据规约第十三条承担职务分类工作的计 

划。 它重申适当的职务分类，在建立完全统一的国除公务员制度和在同工同酬的 

基础上支付工作人员薪给方面，是一小关键因素。 它对委员会工作的其他方面， 

例如对于征聘标准和职业发展，以及联合国专门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的薪酬和外界 

的薪酬的比较，都是越来越显得重要。 因此，委员会议定了各种措施，来迅速承 

担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责任。 它强调这一条第一部分规定它承担的任务，是要制订 

几个组织相同的工作部门的标准；这些标准一旦制订之后，委员会必须根据规约第 

十七条，监督各项标准的实施情况，但是，把这些标准应用到职务分类法上，则始 

终是各組织自己的责任。 在这项主要职务取得一些进展之前，不可能进行次要的 

职责，就是向各组织建议在其他工作部门【即某个组织特有的工作部门〉如何制订 

一贯职务分类的计划。

2 1 9 .  委员会注意到各组织目前正通过行政协商会及其职务分类问题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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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关于制订共同分类标准的工作，并赞同委员会同行政协商会的分工办法； 

就是由行政协商会象它在所有其他各方面一样，继续向委员会协调提送关于各组织 

的现况、需要、意见和建议的资料，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制一份关于现有惯 

例和今后促进协调办法的报告，并继续编制共同分类标准，特别是一般事务人员主 

要职务的分类标准，送交委员会。 同时，由委员会秘书处设法为两种职类的职业 

类别制定一个共同的分类办法^ 统计工作和职务分类工作都迫切需要这个办法^。 

委员会秘书处还要研究委员会可用什么办法，从事组织与组织间职等的比较，并在 

其后监督它所订标准的应用情形。

220^  各组织的代表说，需要大家决心努力，才能使各组织职等区分的标准趋

于统一，因此，行政协商会将优先进行这项工作；要达到这项目的，必须加强行政 

协商会的职务分类问题常务委员会的任务。 工作人员代表说，他们对于解释第十 

三条的方式和将来要把有关职务分类的某些责任从各组织转交给委员会，有一些保 

留1 他们还担心到，在制订标准的阶段可能没有同工作人员的代表进行协商。委

员会答复后一意见 . 保证委员会在制订任何共同标准之前，会让工作人员的代表有 

充分机会发表意见1

征聘（第十四条( )̂、 和(^))

2 2 1 . 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收到联合检查组编制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审议它在执 

行 第 十 四 条 （̂̂ (̂̂ ^̂ 敦规定的职务时所应采取行动的基袖。

2 2 2^  委员会留心地注意到其中载有关于现行的征聘办法、每年委派担任各类

职业的人员数目、最大各组织里地械分配情形等等的资料。 它也留心地听取了贝 

尔特兰德检查专员提出的建议，就是举办整个系统的竞争性考试，来避选合格的候 

选人，把他们列入一个“ 候补名单^ 上，再从这个名单上委派人选实补各组织？一 1 

和？一缴甚至可能是？ 一 3 级属于一般性质的空缺员'额。 贝尔特兰德检查专员在 

答复问题时，提出下述意见：如果考试只在属于秘书处内任职人数不足的地域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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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国家集团之内举行，这样一种制度可能有助于改善工作人员的地域分配情形，

2 2 3 ^ 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只对这个问顏作了初步审议， 它认识到，改进征聘 

办法是极其重要的，认为这样有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使他们符合《宪章》和 

各项规约所要求的高度能力和忠诚标准。 同时，它强调应该把征聘问题同全面人 

事政策的其他因素，诸如长期任用工作人员同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适当比例、公平 

地城分配原则的实行情况、统一职务分类标准等等，一并研究。

2 2 4 ^  委员会注意到，当它在第七届会议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时，将收到训研所 

编写的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内职业观念和职业发展问题的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 

将详细说明各组织过去和现在聘用长期任用或定期任用人员的政策和惯例、各立法 

机构制订的有关政策指示和对未来可能发展的颁测。 委员会审议这个研究报告之后, 

就可以按照各组织所需工作人员的种类的有关资料，来考虑工作人员最适当的征聘 

方式问题，
I

2 2 5 ^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就人事政策在征聘方面应该考虑到的各种要素，编制 

一个大纲，供委员会准备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这份大纲也应回顾委员会注意到的 

特别问题，诸如：各类职业的定义；某些种类职业（例如语文工作人员^终身就业 

的可能性有关的特别情况；各类之间的流动性；应在什么职等上进行征聘；外部征 

聘和内部升级之间的关系；从一般事务人员之中征聘专门人员的办法和这种办法对 

于从外界征聘初级专门人员工作人员的影响的特殊问题；在评价候选人时，各种不 

同的大学学位秀间应采什么对等的标准。

2 2 6 ， 委员会进一步要求把各立法机构所采的各种决定和各组织就这些问题编 

制的政策研究报告，制成一本慨要，供委员会参考。

职业发展X 作人员的训练和对工作人员的评价^ 第 十 四 条 ^

2 2 7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收到训研所为其编制的研究的初步报告  ̂ 这个报

^  87 ~



告回顾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成立的时候，曾经期望根据战前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 

局的方式使各秘书处的人员主要都是终身服务的人员。 但是，在联合国系统各组
I

织内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终身职业制度.因为大家都承认高级职位大多数都 

由非终身职业的工作人员担任，而且有些员额总是保留给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担任。 

近几年来，各种因素加强了这个趋势，举例来说，許多组织的活动日益趋于专门性 

和技术性，许多新会员国加入后，希望有国民在秘书处任职，有些会员国不愿让它 

们的国民长期服务。 以长期任用方式服务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越来越少；真正职 

业发展的观念进一步受到限制 . 举例来说，初进秘书处就担任中级职务的人越来越 

多，担任低级职务的人越来越少，接受任命的外界人员不仅都是担任最高级职位， 

担任次高级职位的人也越来越多。

228 ^ 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建议具体的职业发展政策，而是给委员会提供充

分的資景资料，使它能够提出它可能认为适当的政策建议1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这项研究将：第一，说明目前的情况，包括职业发展的政策和惯例；第二，分折历 

年来的明显趋势；第三，提出目前趋势的预测，并探索如果对现行的政策和惯例作 

各种不同的改变，将来的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22 9^  在委员会讨论期间，有人强调职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各

组织永久任用的办法有基本上的不同， 最近有一种趋势，就是有几个会员国表示 

热心注意到国家公务员和国际公务员之间^ 互相调换^ 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使终身 

担任国际公务员的观念发生动摇。 一些委员说训研所的研究报告要想尽可能切合 

实际，就义、须反映出一̂ 员国对国际公务员‘‘ 终身职业^问题的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 

意见。 工作人员代表表示担忧一个人有时候担任国家公务员，有时候担任国际公 

务员 , # 重地损香国际公务员的正直态度和独立性。 他们认为，当前需要订出一 

种有系统培养工作人员的计划，并采取各种步骤，保证工作人员确有机会升任较高 

级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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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0  ̂ 委员会颗料在第七届会议（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七日、会

适时收到训研所完成的研究报告，并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共同的工作人员条例^第十五条〉

2 3 1 .  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审议了它在执行规约第十五条时所应采取的方法。 

它注意到" 通过共同人事标准、方法和安排的应用，形成一个单一的許一的国际公 

务员制度^是委员会的基本目的之一  ^ 规约第九条〉。 虽然第十五条只提到工作 

人员条例，但是为了使服务条件达到真正一致’除了工作人员条例之外事实上还必

须审查工作人员服务细则，何况各组织的工作人员条例（通常由立法机构制订） 

和工作人员服务细则^ 通常由行政首长制订^ 里分别规定的事情并不一样。 委员 

会可能就服务细则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可以援弓I规约第十六条为充分的根据。

2 3 2 ^  委员会对各组织的条例和服务细则里现有的不同之点，作了初步研究， 

并据此决定第一步应由行政协商会审查实质上不同之点，并努力议定共同解决办法, 

来尽量消除这些不同之点。 等到行政协商会把这项工作的结果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后，就可以着手草拟共同的条文。

2 3 3  ̂ 行政首长代表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时说，他们了解服务条件的一致是很 

重要的，也了解目前各条例，服务细则和管理办法有不同之处。 各组织的需要不 

同，因此，有些差异也许是合理的；在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内，也件并不需要绝对一 

致。 不但如此，有些不同的惯例存在已久，因而很难作到完全一致。 然而，目 

标应该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达到 一 致。

2 3 4 ^  工作人员代表赞成以统一服务条件为目标，但指出有些差异也许有其理 

由，也许不应当事事都要作到完全他们说，第十五条要求委员会就共同工作人 

员条例的拟订提出建议,但不应访香各组织对它的工作人员条例的服务细则作出最 

后决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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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一九七七年八月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编制的各总部服务地点调整数等级和服务地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

并入前 级；？！！ 奔入后

日内瓦
20

日内瓦

维也纳 I

巴黎

進也纳

纽约

組约 特利尔

伦敦

伦敦

罗马

蒙特禾I

一九士五 一九七六 一九七七



、 按照五点制度和百分之五制度 

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等级制摩 ~

现行五点制度 订正百分之五制度

指数 级别；

百分比的变功 

级 与 级 间 ^

指数一 
百分之五的 

变动 整指数 :级别

高于前一 

'级的点数

100 0 ~ 100.00 100 &/ 0 ^

105 1 5.0 105.00 105 1 5
110 2 14.8 110.25 110 2 5
115 3

115.76 116 3 6
120

121.55 122 6
125 5

127.63 128 5 6
130 6 1+.0

13^.00 13^ 6 6
135 7 3.8

1140 8 3.7

1^5 9 3.6 1140.71 11̂ 1 了 ~ 7

1^ 7 .7^ 11；8 8 7
150 10 3.4

155 11 3,3 155.13 155 9 7

160 12 3.2
162.89 163 10 8

155 13 3.1

170 11̂ 3.0
171.03 171 11 8

17^ 15 2.9

180 16 2.8 179.59 180- 12 9

|185 17 2 .8
1 188.56 189 13 9
1390
1

18 2 .7  ^

19 2.6
197.99 198 14 9

？ 00 20 2.5

？ 05 21 2.5
203 15 10

^ 负服务地点调整数相应于八至] 级的指数仍分别为9 5 ，9 0 ，8 5 和 8 0。
―  一 I

^  91  ~



2。 服务地点调整数額表〈每指数点的数额以美元计〉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生效〉

(一） 增加（生活费用比基准高的地区^

级 别

一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书长 0
3

5书长〕
5

362.0
32

332.2
302.4

0-2 0
5

276.8
253^^

282.8
259.0 264.4

294.8
269.6

0^1 0
5

21,9.8
7 3 0 .0

254./1
2 ^ . 2

258.8
23^.0

263.4
21,2.0

2 6 7 .9 272.4 276.8
253,8

0
已.

232,6
2 2 1 .2

21,1 ^ 1 .2
231.？

21)5.0
234.6 2 3 7 .0

13

8
191.4
177.8

195.8
101.8

200.2 201 ,̂1^
189.6

209.2 
193，广

213.0
197.2

216.8
200.6

220.6
204.0

22/1,6
207.6

2？9^4
211.8

^3^.0
216.0

238.4
220.0

V
5

160.6
149.8

165.2
154.0 157.8

173.4
161.4

177.？
165.4

182.2

169.4

料 " '  ^

丄 ⑩ .15
173.6

191.2
177.6

195.0
1？1’0

190.6
1？口

202.1.
187.8

206.0
191.0

530.0
1 ^ . 6

？ -2 0
5

133.4
125.2

137.4
12^.6

仏 1.0  
132.0 135.4 139.0

152.；
1^2.4

156.2
1^5’？

159.？
119,2

163.6
152.6

167./；
156.0

171.0 
159.&

？ ^1 0
5

106.2
99.8

109.8
103.2

113.4
106.6

117.0
110.0

120.6 
113. &

124.2
116.6

128.0
120.0

131.2
123.0

134.6
126.2 129.2

3 二 适 用 于 有 一个受抚养配偶或子女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盤数。 

3 二适用于无受抚养配偶或子女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



旧。 服务地点调整数额表（每指数点的数额以美元计^ ( 续 )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生效〉 

减少 （生活费用比基准低的地区〉：

级 别
职等

一 一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十一 十二 十三

副秘书长 0 
3

351.0
313.4

助理秘书长 3 
3

322.2
293.2

0-2 0 
1 3

268.4
246,0

274.2
251.2

280.0
256.4

286.0
261.4

5  0^1 0 
1 ’

234.0
215.4

2 3 9 .6 ~ 
220.6 2^5.6

251.2
230.8

256.8
235,8

262.4
240.6

227.6
245.4

？ -5 0 
3

210.4
194.4

215.2
195.6

219,8
202.8

224.2
206.8

228,8
210.8

233.2
21^.8

237.6
218.6

242.0
222,6

246.4
226.6

250.8
230.1.

？ ^4 0 
3

171^.0 
161,6

178.4
165.6

182.8
169.6 173.8

191.8
177.6

196.0 
1仏 /V

200.4
185.4

201^.6
189.2

209.0
193.2

213.1^
197.2

217.8
201.0

222,0
204.8

？ ^3 0 
3

1^5.6
135.8

1^9.6
139.6

153.8
1^3.4

157.8
147.0

161.8
150.6

166.0
154.4

170.0
158X1

174.0
161.6

177.8
165.0

161.6
16^.4

185.2-
171.8

189.0
175.2

192.6
170.4

？一2 0
5

120.8
113.2

124.4
116.4

127,8
119.6

131.2、 134.8
126.0

13^.2
129.0

1^1.6
132,2

1^5.0、
135.4

1^0.6
138.6

152.0
1^1.6

155.4

0
3

95.4
89.8

9？ 6̂
92.8

102.0
96.0

105./.
99.0

10^.6 
 ̂ 102.2

112.0
105.2

115.4
108,2

118.6
111.2

122.0
114.2

125.2
117.2

二适用于有一小受抚养配偶或子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 

3 一适用于无受抚养配偶或子的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



附件三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表

日内瓦各组织的行政首长的代表和 

工作人员的代表所发表的意见的慨要&

1 暑行政首长的代表

一般性说明

1 ^ 这项调查 ^起源于各国政府在各立法机构提出的请求^虽仅眼于一个服务
I

地点，但对整个系统都适用。 由委员会、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三方面参与这种作业 

的初次经验是令人敦舞的，所收集的资料的数量和种类是空前的。 各行政首长坚 

定地表示支持采行的这种调查^ 即事先选定认定的最佳雇主^，他们深信所牧集的 

资料是正确的。 就不同的职位得到不同的薪给而言，这些资料是有关连的。 各 

行政首长相信这些资料的确反映日内瓦最佳雇员提供的条件，并且是一小合理的基 

础，应可作出提供预算经费的各国政府和有权享受公平薪酬的工作人员都能接受的 

决定。 应该提到的是，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因大会的决定而冻结；但是，由 

于瑞士的生活费用指数过去十二个月来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点零六，在任何情况之下 , 

加薪倚直是不可能的。 调查显示，虽然许多职位已经日内瓦各组织统一分类，但 

仍存在着一些纷救，各组织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协助之下应可加以消除。

除了职务分类的内部问题之外，调查的结果也指出了需要改善薪给表的结构。

调查的范围

2^ 各行政首长同意男女工作人员少于五十人的企业单位不应包括在调查之列

8 慨要曾分别送交行政首长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的代表，让他们能够证实慨要的确 

反映他们的意见。 对于行政首长代表的意见的慨要 , 以后曾有若干修正提出。 

工作人员代表虽然同意关于他们在委员会中发表的意见的慨要，但表示希望能 

将他们在看到委员会的报告的最后文本之后发表的关于他们的意见的进一步说 

明，散发给大会。



的标准。 他们也同意编制最初的四十五名雇主一览表所用的方法是可能范围内最 

好的方法，因此可以推定在这份四十五名雇主一览表中最佳的雇主必在其内。 有 

些雇主对从事调查的其他机构，包括美国政府在内拒绝合作。 调查队全体成员一 

致决定不保窗五个雇主的资料。 在最后的二十二名雇主抽样中私营部门^例如银 

行 ）的不同分支部分的情况大致同最初的抽样相同。

其他廣用条件：

3 ^ 委员会对于是否应就所获得的关于其他条件的资料作数字上的比较暂不作 

出决定，但是，究竟外部条件和各组织的条件之间的差别是否已到达应该加以考虑 

的程度，不免令人怀疑。 在缺乏评价全部的比较的方法下，如果目前不考虑其他 

条件，各行政首长认为所获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男女薪给率的差别

4 。各行政首长承认，在各组织内;^女工作人员的比例情况下，所获得的大部 

分薪给资料都同女性雇员有关。 虽然一种妓视的惯例确已根深蒂固，但就资料作 

出的分析还不能肯定地证明是否存在着他种基于性别的差别。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 

这种差别并不存在，各行政首长赞成对于男女混合职位仅使用男性雇员的资料，而 

对 " 女 性 " 职位的薪给适用一项纠正性因素。

为用于分折而保留的职位

将要制订的薪给表也适用于劳力和技术工作人员，因此，有充分理由为决 

定薪给表保留这豊职位的薪给率。 这些职位也属于"男 性 "职位 ， 并且也属于最 

高待遇的职位，要是把这些职位刷除，可能被视为有意影响所获结果。

资料的解释

6 ^ 所用的方法应该同其他调查所用的方法相当 。 委员会在尚待进行更多的 

调查之前没有确立一个普遍的方法 ， 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明智的。 就日内瓦调查而 

言，应该使用实际上已经获得的资料，用不着推算和解释尚未获得的资料。 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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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方法中有两种方法因雇主对不职业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评价可能受到不良的 

影响。 要决定确实具有竞争性的薪给，查明每一职位的最佳薪给率要比全盘品评 

最佳崔主来得重要。 所有调查的十五种职位的资料都应适用，职位 1 应当适用女 

性薪给率（如果该职位的薪给率同下一级职位的薪给率之间关系不正常，可作某种 

推算〉。 男性薪给率仅适用于男女混合的职位。 ^̂一3 和 0 ~ 4 职等的女性职位 

的薪给率应分别增加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五， 0 - 5 和 0 ~  6 职等的女性职位的薪给 

率适用无需调整。 每一个职位应适用7 5 百分位薪给率，然后加权计算，得出各 

种职位工作人员不同职等的薪给率。 这样得出的薪给率应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曰 

起生效，并根据联邦工商劳工局指数的变动按百分之一点四五调整，一直算到一九 

七七年一月一日。 选择内部对比点应考虑到职务说明中要求的经历。 不过，每 

一职等的最高薪给不应超过外部薪给率的1 0 0 百分位数。 对比点和薪给率需要 

作某种调整，以修々职等之间的相对性和最低点及最高点之间的相对性。

7 。在讨论过程中发表了关于选择内部对比点和解释薪给表所渉及的技术细 

的进一步评论和意见。 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和日内瓦各组纽关于工作人员薪给税 

和应计养恤金薪给问题的看法载于本报告第1 8 5 至 1 8 8 段。

2 ^ 工作人员的代表

书面说明：总协定、劳于组织、电信联盟、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卫生组织和气象組织的代表

调查的范围

外部雇主不合作提供资料的高拒绝率，封所获结果引起了未知的但显然极 

大的偏差；显而易见地，这种偏差是向下的。 拒绝率因活动部门而大不相同，没 

有达成各部门的良好均衡的目的，因此，所获结果偏差的程度更大。 工作人员代 

表认为高拒绝率的因素是：调查的型态（事先选定认定的最佳雇主〉；调查的时间 

( 同以前的调查和放假期间有关〉；要求的资料的数量；各组织的人员牧集资料的 

情形；以及这项调查对日内瓦雇主没有相互的利益。 由于有些雇主提供的一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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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价僖有限，和委员会对使用公共行政的资料有所保当，所获结果并未符合委员 

会的一项标准：即最后选定的雇主数目不应少于二十名。 现在尚未采取步骤在后 

备名单中增列一些企业以代替耶些退出的企业。 同其他的调查的范围相比较会使 

人产生误解；要做到每一职位雇员的平均人数相当于一九七五年调查中包括的每一 

职位雇员的平均人数，调查的雇员人数应在7，0 0 0 名以上而非1，9 7 0 名。

资料的正确性

9 。各企业中有七小金业提供了若干职位成批雇员的平均数而非个别雇员的平 

均数2 这要数据涉及调查中包括的全体崔员百分之三十一和十五种职位中的十种职 

位。 那些平均数不可用以计算四分之三位数，也不可用以分析频率分配，或年龄 

薪给的关系或性别X 薪给的关系。 都些企业应課为部分拒绝答复的金业。 在 

以前的调查中，参与的企业提供了所有雇员的个别的资料。 工作人员代表虽然没 

有对资料的内在价值下过任何判断，但拒绝肯定"调查队在访问各企业时曾查核了 

雇主所给的答复" 的说法。

抽样调查的规模

1 0。 因为选择的企业的最小规模专新地定得过高〈五十名办公室男女工作人员， 

而非以往的十名男性工作人员〉，选定调查的四十五个金业的范围要比^以往的调查 

范围小得多。 以往调查结果的分折显示，许多支付最高平均薪给的企业规模萬于1  

小之? 这些企业几乎全部都没有包括在一九七七年的调查范围之内。 鉴于日内瓦 

的中型企业的数字，这样得出的薪给率不能视为" 具有普遍性"；所采取的标准实 

已超过宣布过的排除" 规模很小的企业" 的目标 。 ’

对女性雇员的技视：

1 1。 委员会拒绝考虑工作人员代表反对包括女性雇员的意见。 资料虽有很多 

缺点，但可证明，事实上日内瓦地区同等工作妇女的薪酬一般比男性的薪酬要差。 

对男性雇员担任相同职位比女性雇员接受较佳薪 輔 ^ 些伯帳主曾作过分析，并且 

也曾对担任男女混合职位的男女的薪给率作过分析。 后一分析，用回归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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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年静平均薪给增加数来估计每一职位在全盤分配中介于男女平均年路中间年 

龄的男女平拘薪给，显示职位7 男性/資给为女性薪给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三，职位 

8 ，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八，职位 9 ，百分之一百一千三点六。 劣一分折显示，各 

组织职等相同的职位中，就男性绝大多数的职位同女性占绝太多数的职位相较而 

言，前者远超过后者（唯一的例外是女性秘书，那是因为日内瓦地区缺乏两种语文 

的秘书^。 合计职等相同的职位的资料，男性的平均薪给比担任同等工作的妇女 

的平均薪给要高得多，但 0 ~ 2 和 一 5 两职等不包括在内；从对 " 男女混合"职位 

的分析看来，只有很小部分的差别是年龄的不同造成的。 那些分析，可以联邦工 

商劳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反映的瑞士的全体男女崔员薪给率的差异证明，显示妇女的 

不平等待遇的普遍程度，足可证明工作人员代表所主张只应当用男性资料来决定外 

部对比点的一项立场是祐得住的；根据回归方法纠正资料的正确性是可疑的，因为: 

可供分析的资料有限，而且以往的调查显示薪给和年龄服务期间之间的相关并不 

太好。

男女两性职位资料的平衡

12. 一九七六年十月联邦工商劳工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整小瑞士和在按照 

" 商业性" 的标题而分类的一切职业中，男性雇员略微超过总数的一半，这一调查 

结果显然同在曰内瓦地区内调查的十五个职位中得出的男性雇员的比例 ^百分之二 

十六，如不计只雇用男性的两个非办公室职位则为百分之二十一〉大相逗庭。 调 

查中鬼括的男性办公室工作人员数字极低，是最严重的事，因力在日内瓦的情况下 

用牧集的关于妇女的资料决定外部对比点是不合理的。

大雇主的支配地位

1 3。 两三个大金业的资料^ 两小最大的企业对比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三个

最大的企业占对比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支配了调查的结果。 这一事实肯定了被

调查的雇主人数实在太少，并且肯定了在日内瓦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所获结果为几 

个大雇主所左右，抽样至少必须包括七十到八十小金业。 这些支配性的金业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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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方面，因此，支配的问题更为严重。 提议的用于纠正支配情况的方法是 

人为的，复杂的，会得出不可靠的结果。

最佳雇主的选择

1 4 调查的目的是，查明最佳雇主提供的条件。 不 过 资 料 显 示 ，不同的企 

业支付的不同职位的薪给差别很大。 有些雇主支付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职位的薪给 

率高于平均数，但其他雇主支付的所有或大多数职位的薪给率却低于平均数；后者 

显然不归属任何最佳雇主的名单之列，他们被列于认定的最佳雇主名单显示编制任 

何这种名单的因难。 此外，对某一职位支付最高薪给率的一些崔主对其他职位支 

付的薪给率却低于平均薪给率，这表示对担任所有或几乎所有职位的雇员支付一般 

最佳薪给率的一批最佳雇主的观念，实在是一种幻想。就每种职位而言，国际组织 

同一批好的雇主竞争工作人员，这批雇主的组成他随着职位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 ’ 提供最佳条件的雇主应该按每一职位分别加以确定。 比较一下两个独立的 

调查获得的资料，明确地显示目前的调查牧集的资料中存在着向下偏差的程度；就 

三种可以作比较的职位而言，得出的平均薪给低于部些调查查明的日内瓦或瑞士全 

国所有企业支付的平均薪给。

(巧 知识产权组织工作人员的代表

总抽样的姐成

1 5。 按照经济活动的不同部门的抽样的组成，并不反映联邦工商劳工局的统计 

数字已表明男性雇员平均薪给的那些部门的数字高于全国平均数；例如，平均薪给 

低于全国平均数的服务企业和平均薪给略微高于全国平均数的金融企业占抽样的三 

分之二，而薪给高于平均数的香烟制造或水死制造一类工业部未列入。 就崔主人 

数和雇员人数而言，这种抽样在日内瓦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几个大 

雇主在这种抽样中占支配地位。 因此，这种抽样并不能真正反映全体人民的结构， 

而且各雇主间职对比的分配情况也不平街。

~  99 ~



总抽样的适当性 ’

16.抽样中妇女的高比率表示，由于在瑞士的男性与女性的薪给之间显然存在 

着 " 巨大的" 差别一保守佑计当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之间，这种抽样不 

可能为联合国编制一个公平的薪给结构。

资料的解释

1 7 . 建议的方法之一是，排除那些一般支付最低薪给的雇主；但是如果目标是 

要把牧入最佳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职位包括在抽样中，则百分之二十五牧入最低的职 

位应予排除。 选择百分之二十五为排除点似乎完全是专断的。

18. 同瑞士给付雇员的平均毛额 薪 给 ^实际上的薪给和名义上的薪给 ^ 的全盘 

指数相较，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联合国的薪给并没有显示出相对的增加，实际 

上反而下降。 只有在过去的十八小月内联合国的薪给高于瑞士给付的平均薪给， 

而且充其量而言，这种增加可以说非常之少。

(… 口头说明

^仅倚述书面说明以外的一些要点、

介绍性发言

1 9 . 工作人员代表复述他们在早先阶段^ 参看本报告第1 2 0 和 1 2 5 段 ）中所 

作的保营。 工作人员代表在第六次会议上才有机会向委员会全体发表他们的意见。 

他们希望就调查的整个观念及其结果举行一次充分的辩论。 六个组织的工作人员 ‘ 

将发表共同的意见。 知识产权組织的工作人员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的工作队忽 

视了他们向工作队提出的而且他们认为可导致圓满解决的一些关鍵因素。

其他雇用条件

若干因素，特别是养他金， 的比较方法，应当仔如检查，委员会应当避免 

对全面踏偿这个问题过份草率的从事。 也没有提到就业保险、工作环境、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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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类因素。 提出的关于其他条件的问题为数甚多，这使得调 

查工作更为繁重，也可能是造成反应率甚低，未导致任何重要结论的部分原因。

资料的正确性

2 1 调查的雇主归属的部门，公共行政占很高的比例，这一事实对工作人员代 

表来说，明确证明调查的雇主不是最佳雇主；事实上，这些雇主低于平均数。 排 

除最佳雇主是由于调查的对象仅限于雇用五十名以上男女工作人员的雇主一项标准。 

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参与选择认定的最佳雇主的名单，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办不到 ，  ̂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份所有日内瓦雇用五十名以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雇主 

的名单。

内部对比点的选择

2 2 工作人员主要关切的是，新的薪给表和现行的薪给表之间的关系。 在过

去几次是首先商订一般增加的百分比，然后再编制薪给表得出这项增加数。 工作

人员如果首先不让他们知道全盘的百分比调盤数，怎能对改编薪给表（例如内部对

比点）发表意见。 低反应率和由此而造成的资料的缺点应该考虑到，以纠正所得 

的结果。 由于不可能用科学方法计算男女薪给率的差别，应按照下一因素作最大

吸度的纠正：即各行政当局提议的百分之十一的纠正率。 选择内部对比点，应充

分重视外部和内部雇员平均年龄的差别；如果这种差别推算为三年，则工作人员代

表认为 0 ~ 4 职等的内部对比点应为第1 级。

2 3 ^ 工作人员提交委员会的最后说明载于本报告第1 8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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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接受调查的外界雇员的一般就业条件 

同各组织提供的条件比较摘要-

1. 社会保险

(&) 养恤金

瑞士联邦社会保险制度，俗称 " 社保制度" ，对老年、死亡和残废的影响提供 

经济方面的保歩^。 除了这个强制性计划外，接受调查的雇主都有自己的养恤金计 

划，以补充" 社保制度" 提供的保护。 这些补充计划，因雇主而不同，但每一个 

雇主都使补充计划提供的养恤金，同 ‘‘ 社保制度^ 提供的养恤金取得协调。 因此, 

委员会很想知道这两个计划合并起来的保险总额同联合国养恤金计划的保险额的比 

较情形。 I

虽然要把联合国养他金计划拿来同外界雇主各种不同的养恤金计划比较，不是 

筒单的事情，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结论，但是为了说明情况，还是把已经取得详细资 

料的九个雇主所订有的养恤金计划，作了一项分析。 兹将分析的结果搞述如下。

联合国养恤金计划规定雇主的缴款是应计养恤金薪给的百分之十四，雇员的缴 

款是百分之七。 以九个外界雇主的情形来说'如按应计养恤金薪给为6 万瑞士法郎 

计算，雇主的缴敦是百分之十点三至二千点平均为百分之十三点三，而雇员的 

缴款是百分之八点五至十点三，平均为百分之九点四。

联合国的强制性退休年龄是6 0 岁，延长与否视行政首长掛酌决定。假定累计 

率是每年百分之二，最长年期是3 0 年，男外再加两年，每年累计率是百分之一， 

服务 3 2 年后退休时的最高养恤金额是应计养恤金薪给的百分之六十二。 联合国 

以外的强制性退休年龄通常是：女性 6 2 岁，男性 6 5 岁。 可以支领的最高养恤 

金额，因雇主而不同。 在九个雇主中，雇员在 6 2 步和 6 5 岁退休时，最低养恤 

金额分别为应计养恤金薪给的百分之四千七和五十三；最高养恤金额分别为应计养 

恤金薪给的百分之六十一和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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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失业保险和离职偿金

联合国没有设立失业保险，但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可以领取解雇偿金，其数额从 

^ 定期任用^ 合同未满期间每个月折一星期至^长期任用或定期任用 〉 1 2 个月不 

等。 联合国以外的所有雇员必须投保失业保险，但 3 2 个雇主中，只有4 个雇主 

支付I秦雇偿金。

( ^ ) 意外保险

联合国工作人员投有因公遭受意外或患病的保险。外界 ： 2 2 个雇主中有1 7 

个设有这种保险。

( 力 家属津贴

(一） 配偶津贴：联合国：每年 1，7 5 0 端士法郎。外界 : 州立家属津貼制度 

按各有关薪级，已婚 

法郎至年薪毛额6 万

里没有配偶津贴，不过有一些雇主提供小额津赂；

人员的減税数额，从年薪毛额3 万法郎减税1 ， 2 1 5  

法郎减税2，1 6 0 法郎不等。 有些雇主则在雇员结婚时一次总付一笔款 

项。

口 子女津贴 : 联合国：每年 1 ，8 0 0 法郎，到 1 8 岁为止，但如果子女全时 

1 学 ’ 则到 2 1 歩为止。 根据州制度，外界子女津贴是满1 0 岁以前每 

年 8 4 0 法郎 ， 1 0 岁至 1 8 廣每年1，0 2 0 法郎，如果子女全时上学， 

则到 2 5 岁为止 ^有些雇主男外支付小额津贴〉。 此外另加一种减税办 

法，按各有关薪给，从年薪毛额3 万法郎减税4 ^ 2 0 法郎 &至年薪毛额6 

万法郎减税6 3 0 ^ 法郎不等。 有些雇主则在雇员生小孩时一次总付一笔 

款额。

子女两名每名平均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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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薪给增加

联合国：无。外界 ^ 其中只有七个雇主；并 以 男 性 雇 员 力 限 每 年 从 1 , 2 0 0  

法郎至3，5 8 4 法郎。

( ^ )健康保险

联合国各组织缴付的百分之五千保险费，参加若干保险计划，其中承付许多种 

费用 。 2 2 个外界雇主中，有 1 5 个大约缴付百分之五十的保险费，保险额比较 

低。

工作时间和假期 

( & )工作时间

联合国： 4 0 小时；外界：加权平均4 2 小时。

加班

联合国：平常加班费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夜间、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和假期的 

加班费为百分之二百。 外界加班费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至百分之二百不等。

联合国： 6 星期。外界： 3 至 5 星期，视年龄和服务年期等因素而定。

(̂ !)

联合国： 8 至 1 0 天。外界： 6 至 1 1 天 （有一个雇主例外，给 1 7 天例假  ̂ , 

平均为 9 天。

( ^ )特别假

联合国：没有特别规定，通常当作事假和算。外界： 0 至 3 天，视个人的特殊 

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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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利益

叫 长期服务奖金

联合国：有一个组织规定以额外加给方式来增加薪给，其他各组织没有任何奖 

金。外界：奖金从零到4，0 0 0 法郎，一次总付。

( ^ )免费交通

联合国内外一般都没有。

(^)津贴腾食

联合国：一些工作人员自助替厅得到部分津贴^房地、电 力 等 免 费 外 界 ：

2 2 个雇主中，有 1 4 个给一些津贴。

( ^ )工作人员商店或购物便利

联合国：无 〈工作人员合作社只得到雇主极有限的帮助】。外界： 2 2 小雇主 

中，4 个雇主有。

( ^ )住房贷款

联合国：只有工作人员存敦互助会（雇主没有捐款，只 给 一 点 都 助 外 界 ：

2 2 个雇主中 ， 1 1 个有。

( 口 锻行优待

联合国：无。外界 ： 2 2 个雇主中， 1 1 个有。

( ^ )工作服

联合国内外只有仅某些种类的工作人员有工作服。

(^!)职业训练

联合国：与工作有关科目的工作人员训练计划。外界： 2 2 个雇主中，有 2 0  

个提供某座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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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营地，儿童菅地和体育会

联合国：雇主没有资助。外界： 7 个雇主提供某些便利。



0 ^ 调查的职位和相当等级一览表

职位编号 名 称 相当等级

1. 打字员在^ 办事员来打字员》 0 - 2

2‘ 打字员2 ^ 办事员兼打字员》 0 - 3

办事员兼速记员 0 - 3

委. 办事员兼速记员7 秘书 0 - 4

秘书 0 - 5

一等秘书7 行政助理 0 - 6

1. 帐务员在 0 ―  4？

帐务员2 0 - 5

怅务员 0 0 - 6

10. 仓库办事员 0 - 3

11. 驾敬员 0 - 3

12. 数据打孔员 0 - 3

13. 胶印机操作员 0 ―  4|

14. 电工 0 ―  4|

15. 电算机操作员 0 - 5

^  107 ^



【取得薪給资; 的职务说明相等的展员^
^ 按居主和职位编列

办事处
工作;
: 共计

职 位 相等职

位总数
雇主 1 2 3 1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1 15

21| 9^ 11 18 26 114 1 2 3 75
31 200 20 一 20 一 12 9 3 1 1 2 3 ~ 2 2 75
32 330 一 一 一 1 6 3 5 3 3 2 一 2 一 29
35 1 1*00 6 6 5 5 5 7 14 3 3 5 5 5 5 5 8 了了

38 196 26 2̂ 5 2 3 3 1+ 1 8 5 ― 2 83

39 200 一 10 6 7 8 1 2 一 1 ，

1+0 267 1 3 ~ 3 63 26 12 一 14 161|

1+3 90 6 ― 一 2 2 2 一 2 1 3 1 一 2 21
1+14 6 000 1*8 一 11；9 188 111 37 29 2^ 2 30 一 26 11 708

1*5 82 1？ ― 25 一 3 2 2 1 1 3 2 1 73
221 一 一 8 6 8 6 2 9 ― 9 14 3 3 3 61

149 205 1 1 2 1 1 一 一 1 1 14 1 ‘3 16

51 276 ― 8 13 一 18 1 1 5 1 一 5 71

53 ^ 181+ 一 ― 6 9 5 1 1 2 2 1 2 2 3 2 1*0

53 ― 2 一 14 一 1 2 3 9
一 一 一 21

56 187 3 ‘ 10 31 1*2 17 2 1 1 2 1 3 1 1 115

57 1+10 ― 3 77 57 22 8 11 7 3 1| 5 5 ― 206

60 70 2 一 3 一 一 ― 1 1 7

62 128 ― 6 2 …. 9 9 2 1  ̂一 1 一 1 3 3̂^

61+ 一 3 8 2 18

66 59 1 1 一 2 1 1 1 2 1 一 1 1 12

67 ~ 11+2 2 2 ~ ~ 3 ~ 3 1 2 1 14 ~  ̂ 一 2 20 ^

共计 10 828 89 ！ 了 6 1 273 368 255 138 166 ^152 92 1 73 38 83 1 2̂ 4 ； 90 53 1 970 ‘



100-0

工作人员人数 所占比例

丑.1. 外界雇员和联合国各组织工作人员在调查的各种职位上的人数的比较 

^以及联合国各组织在各职位上的工作人员的比  1 1

职等 胃职位编号
在各种职位上 
的外界雇员

各组织在各种职 
位上的工作人员

各组织在各种职位上的 
工作人员人数的比例

0 - 2 1 89 5̂

2 76 53

3 273 271 20.78

0-3 10 73 11 0.814

11 38 9 0.69

12 83 21 1.61

共计 5^3 365 ^ 27-98

1； 368 1+22 32.37

7 166 25 1.92

13 2̂ 21 1.61

1^ ^90 12 0.92

共计 61+8 1*80 36.82

5 255 197 15.11

0-5 8 152 3̂ 3.30

15 53 8 0.61

共计 1+60 2140 19.02

0-6 6

9

共计

138

92

230

128

29

157

9.82 

2.22 

’ 12.01；

接受调查的各种职位
上的工作人员总数 1 9 7 0  1 301； 100.00

丑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内瓦各组织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总数

( 并按职等计算所I&比例 ^

3
 

1
 

6
 

7
 

1
 

5
 

X

# 

# 

參
 

卷
 

# 

参
 

華

2
 

8
 

1

6
 

0
 

3
 

7
 

2 

2 

2 

1

9  ̂
326 
871 

1 080 
811

311
37

职等

0-1
0 -2
0-3

0-5
0-6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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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各组织工作人员和外界雇员在接受调查的各种职位上比例，按性别开列

职位编号
联合国各组织 外界雇主

女 男 女 男

1。 1。 1。

1 100.0 96.6

2 96.2 3.8 98.7 1.3

3 ^ 9了’& 2.6 99.3 0.7

1+ 98.3 1.7 99.6 0.1+

5 100.0 99.6 0. 4̂

6 96.9 3.1 9^.9 5.1

12 100.0 100.0 ~

3

7 1+0.0 60.0 52.1+ 1+7.6

8 1+8.8 51.2 1+6.0 5^.0

9 51.7 1 8̂.3 25.0 75.0

0

10 9.1 90.9 2.7 97.3

11 100.0 100.0

13 100.0 95.8

11+ 100.0 100.0

15 12.5 87.5 13,2 86.8

平均 90.0 10.0 了 3.9 26.1

义" " 女性 " 居多的职位。 

旧" " 男女混合" 的职位。 

0  ̂ " 男性 " 居多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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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各姐织工作人员和外界雇员 

在接受调查的各种职位上的 

平均年龄和服务年期

职等 职位编号
平均年龄 平均服务年期

联合国各組织 外界 联合国各组织 外界

0-2 1 31 32 2 6

0-3 2 31̂ 29 1+ 2

3 3^ 32 3 5
10 1+0 9 10

11 1+0 1+1+  ̂ 9 了

12 31+ 33 7

0-11 4 35 35 7 5

7 37 33 5 7

13 39 ^1 9 8

3^ 33 12 7

0-5 5 38 10 7
8 1+0 37 10 8

15 37 31 11 5

0—6 6

9

^3

5̂ 38
13

114

10

13

平均 37 36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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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外界薪给 0 按职位和相当职等开列

包括男女薪给调整率 

以端士法郎按净额计算

每一职位 

所用调 雇主的

(^) 接受调查的所有 2 2 个雇主

相当 职位 所报薪给率 所报'薪给 7 5 百分

职等 编号 整率 13 平均数 最低 最高 斜 均 数 位数

0-2 1 28 800 19 900 37 700 27 900 31 000

2 7+8^ 30 400 21 300 32 400 28 500 31 100

3 32 500 21 800 38 100 29 了 00 31 000

0 -3 10 32 300 24 800 142 600 31 300 33 800

11 30 300 25 300 35 000 29 500 31 800

12 7+8？ 30 700 23 000 300 30 100 29 000

平均
数 0 32 000 22 000 37 500 29 600 31 200

1| 35 000 23 300 1*1 100 32 600 36 1*00

0 -4 7 14 32 300 23 300 40 600 32 200 3^ 1*00

13 14 31 800 27 900 35 600 31 900 33 500

14 33 000 21 700 37 100 32 300 33 600

平均
数 0  ‘ 3^ 700 23 1*00 1|0 800 32 了00 36 100

5 38 200 23 500 ^7 000 36 100 39 900

0 -5 8 乂 100 25 500 1+9 200 200 37 900

15 35 300 23 100 ^6 300 32 800 35 600

加权平均
数 0

37 1*00 23 800 ^7 1*00 35 700 39 ^00

0 -6 6 ^2 700 30 500 53 000 1*0 300 1*3 600

9 14 1̂ 2 300 32 300 55 000 1*1 500 1̂ 5 200

加权平均
数 0 1̂ 2 600 30 800 53 1*00 1*0 500 ‘ 3 900

& 为便于说明起见，以1 0 0端士法郎为单位，四舍五入。

^ ：？ 二女性雇员的薪给； 二男性雇员的薪给。

0 按接受调查各种职位上的工作人员人数加权平均^ 参看附件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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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现有薪给表

额
额

毛
净

39 010 1*0 398
29 1^1 30 651

^2 155 3̂ 718
31 793 32 809

1+31 366
33 922 35 180

50 725 52 958
37 363 38 815

5̂ 377 56 19^
39 737 1*1 308

59 1+15 62 295
^2 969 1*1̂ 697

61 650 了1 227
1+7 910 50 056

2 . 4 4 瑞士法郎克1 . 0 0 美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1*3 180 571 5̂ 962 352 1+8 1^3 50 1314 51 525 52 915
32 ^59 33 363 3̂ 267 35 171 36 075 36 979 37 883 38 787

1|6 81+5 1|8 1*08 1+9 971 51 53*4 53 097 51+ 660 56 223 57 786
81+1 35 857 36 873 37 889 38 905 39’ 921 1|0 937 1*1 953

51 237 53 172 55 108 57 01+3 59 013 61 110 63 207 65 303
37 696 38 95^ 140 212 1*70 4̂2 728 43 986 ^5 1*6 502

57 1*26 59 752 62 172 61| 592 67 012 69 4̂32 71 852 272
1+1 719 171 14、623 1*6 075 527 148 979 50 51 883

61 883 6^ 502 67 120 69 738 72 357 7*4 975 77 593 80 1*05
1*50 1*6 021 ^1 592 1*9 163， 50 73*4 52 305 53 876 55 1+1+7

68 055 70 935 73 815 76 695 79 711 82 853 85 995 89 135
1*8 153 1*9 081 51 609 53 33了 55 065 56 793 58 521 60 2*̂ 9

78 1*07 ^82 309 86 211 90 113 9*4 015 97 9148 102 21*0 106 532
5̂ 3^8 56 ^9^ 58 6*10 60 786 62 932 65 078 67 22^ 69 370

年薪毛额和净额&

^ 以端士法郎计^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级

789
555

282
825

41 
31

1*5 
33

1+9 
36

55 192 
1+0 267

301
1+38

59 265 
1*2 879

175
1*25

803
202

65
1*6

7^
52



^ 建议的薪给表 

列明对应点、重叠和比现有薪给減少数额 

1 瑞士法郎~ 净 额 ^

轉

级

比目前薪给减少数额― ―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一级 第十一级

0-1 2& 511 32 631
百分率

17.6
百分率

15.9

0-2 26 226 32 631 35 376 17.5 15.7

0-3 28 068
31 200 

(^! 162^ 35 376 38 508 17.3 17.2

0-14 30 080
36 100 

《 36 137  ̂ &/ 38 508 1*2 120 19.5 18.8

0-5 32 796
39 ^56 

《 39 1*010 8； 1|2 120 ^6 116 17.5 16.6

0-6 35 861
1+3 186 651 

& & / 46 116 27 50 511 16.5 16.2

0-7 39 771 50 511 二/ 57 671 17.0 ‘ 16.9

& 外界对应点的薪给。

^ 按各组织每一职等工作人员人数加权平均^ 参看附件五 ‘ 2  ^ 。 

0 重叠，就是说这一级和上一职等第十一级的薪额相同。

总平均減少数额

加权 & 1 7 . 4  

不 加 权 1 7 . 1



^ 薪给的内部比故一 现有薪给表和建议薪给表分列

现有薪给表 建议薪给表

每级增加数额 第一级至 职等间 每级增加数额 第一级至

职等 职等间的差额 

( 以 第 为 准 )
瑞士法郎

相当于 
第一级的 
百分数

第十一级 

的差距

的差额

^以第一 
级为准^

瑞士法郎
相当于 
第一级的 
百分数

第十一级 

的差距

0-1
6.9

901+ 3.03 30.3
7.0

― 812 3.31 33.1

0-2 1 016 3.19 31.9 915 3.1*9 31+.9
7.0

0-3
0.7

1 258 3.70 37.2 1 0̂ 14 3.72 37.2
10.1+ 7.2

0~ ̂ 1 1*52 ^ 3.88 38.8 1 201+ 14.01 110 1
9.0

0-5
0 # 4

1 571 3.95 ^ 39.5 1 332 1̂ ,06 1*0.6
0 -1

0-6
0 ， 1

1 了28 1+.02 1*0.2 1 1+65 、 09 1*0.9
11.5 10.9

0-7 2 11+6 ‘ 11.117 &1+.7 1 790 ， 11.50 ^5.0

差距 '’  现有薪给表 建议薪给表

& 从 0 - 1  第一级到 0 - 7 第一级： 100 到 161.1 100 到 162.3

^ 从 ^^-丄第十一级到^^-^第十一极： 1 0 0 到 178.8 1 0 0 到 176.1

0 从 第 一 级 到  0 - 7 第十一级： 100 到 233.2 100 到 235.3



工^建议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表

净 额  

^ 以瑞士法郎计》

职等

级

―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0-1 2、511 25 323 26 135 26 9^7 27 759 28 571 29 383 30 195 31 007 31 819 ’ 32 631

0-2 26 226 27 11|1 28 056 28 971 29 886 30 801 31 716 32 631 33 51+6 3̂  ^6 1 ‘  ̂ 35 376

0-3 28 068 29 112 30 156 31 200 32 21^ 33 288 31+ 332 35 376 36 ^20 37 38 508

0-1+ 30 080 31 281+ 32 1*88 33 692 31̂  896 36 100 37 301+ 38 508 39 712 1*0 916 1*2 120

0-5 32 796 3̂ 128 35 1；60 36 792 38 12、 39 ^56 1*0 788 142 120 1*3 ^52 14； 781̂ 1|6 116

0-6 35 861 37 326 38 791 1+0 256 1+1 了 21 1+3 186 651 ^6 116 1|7 581 1|9 01|6 50 511

0-7 39 771 1*1 561 1*3 351 1^1 1*6 931 1+8 721 50 511 52 301 5*4 091  ̂ 55 881 57 671



； 建议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

I  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表 

V 毛额，按现有工作人员薪给税表计

^ 以瑞士法郎计 )̂;

级

职等 一 ―
― 四 五 六 八 九 卜 千一

0-1 ‘ 31 601 32 761 33 921 35 001 36 21+1 37 401 38 586 39 835 1̂ 085 33*4 3̂ 583

0-2 3̂ 051 35 359 36 666 37 973 39 360 1*0 768 1*2 175 3̂ 583 991 1+6 398 147 806

0-3 36 683 38 17 39 775 1+1 382 1+2 988 594 146 200 1+7 806 1*9 1*12 51 018 52 625

0-1+ 39 658 1̂ 511 3̂ 363 5̂ 215 7̂ 068 1|8 920 50 772 52 625 5̂ 1+77 56 329 58 250

0-5 3̂ 837 5̂ 886 935 9̂ 985 52 031+ 5^ 083 56 132 58 250 60 1+70 62 690 614 910

0-6 1+8 552 50 806 53 060 55 31^ 57 585 60 027 62 ^68 6、910 67 352 69 793 72 235

0-7 5^ 568 57 322 60 302 63 285 66 268 69 252 12 235 75 218 78 358 81 613 81+ 867

9̂ 2 . 3 9 瑞士法郎兑1 . 0 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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